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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二号)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７

月３１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公布,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

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９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监督行政执

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的合法权益,推进依法行政,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

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委

托的组织及其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依照本

条例执行.

第三条　行政执法应当遵循职权法定、公平公

正、程序正当、高效便民、权责统一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

内行政执法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在本级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行政执法活动的

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

行政执法机关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应当各司

其职,密切配合.

第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执

法责任、行政执法公示、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

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行政执法评议考核、行政

执法案卷评查、行政裁量权基准、行政执法错案纠

正和过错责任追究、行政执法统计等制度,并组织

实施.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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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

全省统一的行政执法信息系统.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

完善网上行政执法办案及信息共享查询系统.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信息与

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共享机制,健全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守法信用记录.

第七条　行政执法所需经费应当纳入同级财

政预算,保障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第二章　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

第八条　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实行确认公告

制度.

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由本级人

民政府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告.省以下垂直领导

的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由省人民政

府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告.

第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实行持证上岗和资格

管理制度.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通过行政执法资格考试,依

法取得行政执法证件,方可上岗执法.

第十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

消其行政执法资格,收回行政执法证件:

(一)受到刑事处罚的;

(二)受到开除处分的;

(三)在行政执法行为中有违法行为,造成严重

后果的.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

内,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可以委托符合法

定条件的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或者组织行使行政执

法职权.受委托机关或者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

托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执法,不得将受委托的行政

执法职权再委托给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组织或者

个人.

委托机关应当将受委托机关或者组织和委托

的事项向社会公告.委托机关应当对受委托机关

或者组织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指导和监督,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行政管理

需要,可以组织相关行政执法机关联合执法并明确

牵头单位.

联合执法应当明确参与各方的职责和工作要

求.参与联合执法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积极协作

配合,加强信息共享.

联合执法中的行政执法决定,由参加联合执法

的行政执法机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依法作出,并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执法机关

可以书面请求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协助:

(一)独立行使行政执法权不能实现行政管理

目的的;

(二)不能通过自行调查取得所需资料的;

(三)所需要的文书、资料、信息为其他行政执

法机关所掌握,自行收集难以取得的;

(四)需要请求行政执法协助的其他情形.

实施行政执法协助的,由请求机关向协助机关

发出«行政执法协助函».发生或者遇到突发事件

或者不可抗力等紧急情况的,可以口头告知需要协

助的事项和要求,在紧急情况消除后的三个工作日

内补办«行政执法协助函».

被请求协助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之间发生行政执法

管辖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一致的,应当提

请本级或者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

协调解决;协调无法达成一致的,由司法行政部门

提出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十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

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侦

查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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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行政执法程序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通过政府网站

及政务新媒体、办事大厅公示栏、服务窗口等向社

会及时公示执法依据、执法权限、执法程序、执法结

果、监督方式等有关行政执法信息,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应当

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主动告知当事人执法事

由、执法依据、权利义务等内容,并规范使用行政执

法文书.国家规定统一着执法服装、佩戴执法标识

的,应当按照规定着装、佩戴标识.

未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有权拒绝.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通过文字、

音像等形式,对行政执法的启动、调查、审查、决定、

送达、执行等进行全过程记录.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对依法查封扣押财产、强制

拆除等可能涉及人身自由、生命健康、重大财产权

益的现场执法活动和执法办案场所进行全过程录

音录像;对现场执法、调查取证、举行听证、留置或

者公告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执法行为,根据

实际情况进行音像记录.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在执法活动结束后及时将

音像记录信息移交存储并封存完好.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根据行政执法需要配备音

像记录设备,并对设备进行统一存放、分类管理、定

期维护.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指导、协调

本级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检查活动,避免重复检查

和多头检查.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制定和公布年度行政检查

工作计划,合理确定行政检查的事项、方式、对象、

时间等.对投诉举报较多、列入异常名录或者有严

重违法记录等情况的,可以增加行政检查次数.法

律、法规规定日常巡查的除外.

第二十条　行政检查结束时,行政执法人员应

当将行政检查的结果当场告知被检查人.被检查

人对行政检查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十五日内向行

政执法机关申请复核.

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直接涉

及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

领域的行政检查结果,依法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所属行政

执法机关对法律、法规规定的有裁量幅度的行政执

法条款进行梳理,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行

政执法裁量权予以细化、量化,制定行政执法裁量

基准,并向社会公布.

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的制

定、修改和废止情况及时修订.

第二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所属行政执法机关

应当制定本系统全省统一行政执法文书格式文本,

并报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国家有关部

门对行政执法文书格式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参照省级或者国家有关部

门的文书格式制定本机关适用的行政执法文书格

式文本,并报本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根据档案管

理有关规定制作行政执法案卷,将办理完毕的行政

执法事项的调查记录、证据、文书和审核签批等材

料以及记录行政执法过程的音像资料等,编目装

订、立卷归档、妥善管理.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程序由行政执法机关

依职权启动,或者依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申请、

投诉、举报启动.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申请启动行政执法程序

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形式).申请人

书写确有困难或者情况紧急的,可以口头申请,行

政执法机关应当当场如实记录,经申请人确认内容

无误后由其签名或者盖章.

第二十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开展调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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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口头或者书面通知有关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对调查事项作出解释和说明;

(二)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与调查事

项有关的文件、资料;

(三)对有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工作场

所、经营场所等进行现场勘验、检查;

(四)勘验检查时,对现场测量、拍照、录音、录

像,抽取样品,询问在场人;

(五)自行或者委托法定的鉴定、检验机构对有

关事项进行鉴定、检验;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调查措施.

第二十六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检查、调查

案件、收集证据、执行强制措施时不得少于二人.

行政执法人员调查案件确需勘查现场时,应当

通知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到场;当事人或者其代理

人不到场的,应当邀请当事人的邻居、所在单位或

者基层组织的有关人员到场见证.勘查结果应当

制作笔录,并由勘查人、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见证

人签字;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见证人拒绝签字的,

应当在笔录中说明情况,但不影响勘查结果的

效力.

调查涉及专门性问题的,应当组织专家论证、

评估或者由具有法定资质的机构鉴定.

第二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作出重大执法决定

前,应当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者审核未通

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根据前款规定,结合本行

业、本部门实际,编制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

清单,并向社会公示.

第二十八条　行政执法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

作出.行政执法决定主要载明下列事项: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二)事实和证据;

(三)适用依据;

(四)决定内容;

(五)履行方式和时间;

(六)救济途径和期限;

(七)行政执法机关印章和决定日期;

(八)需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

作出行政执法决定;法律、法规未作明确规定的,符

合法定条件的,应当在三十日内办理完毕;不符合

法定条件不能办理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不予办

理的依据和理由;逾期不能办理完毕的,在期满前

报经上级主管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适当

延长办理期限并告知申请人,但延长时限最多不得

超过三十日.

第二十九条　直接送达行政执法决定,应当由

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或者附卷的决定书上注明收

到日期,签名或者盖章.受送达人在送达回证或者

附卷的决定书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无法直

接送达的,送达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行

政执法机关不得撤回、撤销或者变更已经生效的行

政执法决定.

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确需

撤回、撤销或者变更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照法

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因此遭受的损失依法予以补偿.

第四章　行政执法监督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

所属行政执法机关及下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的监

督.上级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执法

机关行政执法的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在本级人民

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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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作.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行

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提供必

要的保障.

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从事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应

当符合行政执法监督人员的资格条件,并取得行政

执法监督证件.行政执法监督人员实施监督时,应

当出示行政执法监督证件.

第三十三条　行政执法监督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一)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情况;

(二)行政执法主体、人员和执法程序的合

法性;

(三)行政执法决定的合法性和适当性;

(四)行政执法制度实施情况;

(五)违法或者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的处理情况;

(六)其他依法应当监督的内容.

第三十四条　行政执法监督可以采取下列

措施:

(一)听取行政执法工作报告;

(二)查阅、复制、调取行政执法案卷和其他有

关材料;

(三)询问行政执法人员、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

员,并制作询问笔录;

(四)组织实地调查、勘验,或者进行必要的录

音、录像、拍照、抽样等;

(五)依法委托进行鉴定、评估、检测、勘验等;

(六)组织召开听证会、专家论证会;

(七)对重点或者专项问题督促有关机关处理;

(八)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行政执法监督实行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相结

合.采取行政执法监督措施时,行政执法监督人员

不得少于二人.

第三十五条　行政执法监督机关在监督检查

或者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举报中发现行政

执法行为违法或者不当的,应当向行政执法机关发

出«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行政执法监督通知书»

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处理并报告处理情况;在规定期

限内未处理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关根据行政执法

行为的性质、程度等情况,分别作出责令限期履行、

责令补正或者改正、撤销、确认违法或者无效的决

定,并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

行政执法机关对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不服的,可以

在收到«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向上一级行政执法监督机关申请复查.复查期间行

政执法监督决定不停止执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等

处理;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二)未实施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

(三)违法委托行政执法;

(四)采取利诱、欺诈等不正当方式,致使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法并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五)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后,不采取措施

纠正而放任违法行为持续存在;

(六)被请求协助的行政执法机关无正当理由

不履行协助义务;

(七)未执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和持证上

岗制度;

(八)对应当依法移送侦查机关处理的案件不

予移送;

(九)拒绝或者阻碍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依法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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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监督职责;

(十)不执行或者不报告«行政执法监督通知

书»和«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离岗培训、调离执法

岗位、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等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

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二)超越、滥用职权;

(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四)隐瞒事实、伪造证据、徇私枉法;

(五)截留、私分、挪用罚没财物;

(六)擅自使用扣留物品或者疏于管理致使扣

留的财物严重受损或者灭失;

(七)拒绝或者阻碍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依法履

行监督职责;

(八)未按要求对行政执法行为进行全过程

记录;

(九)未妥善保管行政执法材料、音像资料;

(十)其他违反法定程序执法和违法失职的

情形.

第三十八条　行政执法监督人员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

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行政执法监督职责;

(二)利用行政执法监督职权谋取私利;

(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行为.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

—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４　



关于«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司法厅厅长　薛永辉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就«山西省行政执法条

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作

如下说明: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现行行政执法条例是２００１年制定的.多年来,

我省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依法行政理念不断加强,行政执法行为

得到规范,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

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实施和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不

断加快,党中央、国务院对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

政府,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

求.行政执法面临的形势任务不断变化,行政执法

手段和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现行«条例»中的执法内

容、方式、措施以及监督手段已不适应当前工作和形

势需要,亟待对«条例»进行修订和完善.

一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行政执法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的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

一步明确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把“深化

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作为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

任务,并作了具体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对规范

行政执法行为提出了具体要求.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５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

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８〕１１８号),全

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二是,相关主体方面的规定已不适应改革发

展,亟需主动适应改革作出调整.比如党和国家机

关机构改革完成后,司法行政和政府法制的职责整

合,重新组建新的司法行政部门,原先规定的对行

政执法活动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负责的主体应

进行修订.随着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不断深化,一

些执法主体的职责都发生变化,需要通过立法完善

顶层设计,为改革顺利推进提供法治保障.

三是,原«条例»中一些执法方式和执法手段已

经滞后.一些行政执法机关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淡

薄,一些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方式简单、粗暴等,亟需

通过修订予以规范,以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

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政府公信力,

营造更加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公平高效的法治

环境.

四是,将行政执法及监督工作中的措施和方式

制度化、规范化.近年来,在行政执法及行政执法

监督工作中,有一些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措施

和方式,应当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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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和监督工作,促使行政权力授予

有据、行使更加有规、监督更加有效,切实防止行政

权力的缺失和滥用,确保行政机关严格执法、规范

执法、文明执法,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

二、修订的原则和总体思路

修订«条例»主要遵循以原«条例»为基础,上承

国家改革政策要求,下接工作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做

法,体现地方特色和可操作性,超前谋划和亮点突

出等基本原则.

修订«条例»的总体思路是力求解决三方面的

问题:一是发挥立法引领作用,将近年来国家关于

对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体现

在条例之中.比如,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双随机

一公开”制度、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信息

化建设和社会信用共享等;二是将我省行政执法和

监督工作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予以确定,体

现我省地方特色.比如,明确赋予省级以上开发区

和乡镇街道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对钓鱼执法的规

范、主体资格确认公告制度、联合执法、协助执法

等;三是结合改革要求和我省行政执法监督工作面

临的工作形势,针对具体问题因地制宜构建解决机

制.比如,行政执法机关之间的行政执法管辖争议

解决机制、行政执法调查制度、行政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制度等.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分为６章６２条,包括总则、行政执法

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程序、行政执法监

督、法律责任和附则.从整体框架来讲,原先的７

章减少为６章,删去了第三章行政执法依据(两

条);条文数由原先的４４条增加为６２条,总则由６

条增加为１２条,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由

１０条减少为９条,行政执法程序由１０条增加为２８

条,行政执法监督由１１条减少为７条,法律责任由

３条增加为５条,附则由２条减少为１条.

(一)关于总则.减少了两条关于监督的内容,

增加了概念、行政执法制度、法律保护、执法规范、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信息化建设、社会

信用共享、经费保障等内容.

(二)关于行政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删

除或调整了原条例中行政机关依职权行使的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和人员履责规定、委托执法的终止和

解除等内容.增加了主体确认公告制度、综合行政

执法改革、联合执法、协助执法、管辖争议解决机制

和对行政执法人员培训的规定,对委托执法进行了

细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

和资格管理制度也是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中明确要求的内容.

(三)关于行政执法程序.行政执法程序是近

年来行政执法改革的重点,国务院多次发文提出了

新的要求,这一章内容较多,为了加强逻辑性和条

理性,进行了分节设置.第一节一般规定,对行政

执法公示制度、执法证件和执法标识、全过程记录

制度、回避制度、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行政执法文

书以及案卷管理等共性的程序和制度作了规定;第

二节对行政执法检查以及“双随机一公开”制度作

了明确;第三节对行政执法程序的启动、申请材料

的审查和受理作了明确;第四节对执法调查的措

施、规定和听证作了规定;第五节是行政执法决定

的法制审核制度,对审核的范围和内容进行了规

范;第六节是行政执法决定,对决定的期限、决定的

公开、行政执法文书的送达、文书撤回、撤销或者变

更以及行政执法决定的强制执行作了规定.

(四)关于行政执法监督.删除了原条例中关

于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投诉受理、规范监察机关

和审计机关的内容,增加了行政执法监督的具体措

施、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方式.

(五)关于法律责任.对原条例的表述方式进

行了调整,将法律责任按类别设定,分别对行政执

法机关、行政执法人员、行政执法监督人员的各种

违法情形作了处罚规定,并对责任追究进行了

明确.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修订草案)»请一并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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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白秀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和工作安排,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由省人民政府提请的«山西省行政

执法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监察和

司法委员会高度重视条例修订工作,提前参与、深

入调研,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会同省司

法厅围绕立法的指导思想、主要内容、篇章结构进

行研究讨论,并参加省司法厅召开的草案论证会

议;二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悦娥带队,监察和

司法委员会赴安徽省、广东省考察学习,通过走访、

查看、座谈等方式学习借鉴两省行政执法工作的经

验教训、地方立法特色以及法规实施效果;三是监

察和司法委员会先后赴长治、晋城、大同３市４县

(市、区)就行政执法工作进行专题调研,广泛听取

市县政府及发展改革、农业农村、公安、财政、自然

资源、交通运输、生态环境、住房城建、司法行政、市

场监管、教育科技、卫生健康、文化旅游、城市管理、

工业信息等１５个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走访基层一

线执法单位,深入了解掌握行政执法实际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特别是机构改革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在此基础上,经过认真研究,充分讨

论,形成审议意见.经５月２１日主任会议研究,决

定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报告如下: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２００１年７月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通过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对促进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发挥了

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全面依法

治国的深入推进,党中央对“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

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做了重大部署;全

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于２０１１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２０１７年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２０１９年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国务院相应取消和下放了部分行政

审批事项,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

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我省行政执法工作中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通过立法从制度层面予以解

决,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也需要从制度上加以固

定.我省条例已经适用了近２０年,亟需进行修订

完善.我委认为,对«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全面修

订十分必要,省政府提请的修订草案内容全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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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熟,同意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

议进行审议.

二、具体修改建议

(一)关于行政执法监督

草案关于行政执法监督的内容单薄,不够具

体,虽然规定了行政执法监督的具体措施、司法行

政部门的监督方式等内容,但还是难以有效解决执

法不到位、乱执法等突出问题.应进一步充实这方

面内容,或者整体删除行政执法监督这一章,另行

制定«山西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二)关于行政执法主体

新一轮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涉及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改革、公务员分

类改革等,对行政执法主体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变

革.地方立法要与当前机构改革相适应,应进一步

完善草案第二章相关内容,细化执法主体,规范委

托执法、联合执法.同时,现实中有大量的行政执

法辅助人员参与行政执法工作,应明确“严禁使用

辅助人员执法”,将行政执法辅助人员纳入调整

范围.

(三)关于基层执法能力

调研中发现,当前基层行政执法存在执法队伍

多而散、人员短缺、业务素质不高、经费不足、装备

落后等方面问题.基层执法能力直接影响行政执

法的效果和质量,草案应强化基层行政执法职能,

落实中央«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

实施意见»精神,科学设置执法层级,整合基层各类

执法力量,实行更大范围的综合执法;对执法人员

的配置、业务培训和考核,执法的经费、装备、设施

保障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四)关于条款修改

１．草案第三条第一款关于行政执法的概念不

严谨.行政执法依据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

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法律规范,以

及各级行政机关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

令等规范性文件,应修改为“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

是指行政执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的直接影响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与义务的具体行政行

为”,删除“实施法律、法规和规章”几个字.

２．草案第七条“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

员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规定没有依据.宪法第一百

二十七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

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

涉”;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

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

人的干涉”;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

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规定了独立行使监察

权、司法权,没有规定独立行使行政权,应将“独立”

二字删除.

３．草案第十六条第二款对联合执法的职责规

定不明确.联合执法的主体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而是几个机关或部门的联合,如果主体职责不明

确,容易造成部分职能部门超越职权“搭便车”实施

管理,造成行政违法,应修改为“联合执法中的行政

执法决定,由参加联合执法的行政执法机关在各自

职权范围内依法作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他修改内容一并体现在草案修改对照表中.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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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对«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

称草案)进行了初审.会后,法制委员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

条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

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社法委、省直有关部门、设区

的市、部分县区征求意见,利用网络、报纸等媒体向

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６月２０日至２１日赴太原、

忻州进行了调研.６月２７日,法工委全体会议对

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７月９日,邀请部分组成人

员对草案进行了论证.７月１１日,法制委员会召

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７月２３日,

主任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现

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６章６２条.根据组成人员审议意见

和立法技术规范要求,在对草案逐条修改的基础

上,对不适宜、不适当、不规范的内容进行了删除,

共删除了２２条;对相关相近的内容进行了合并;同

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了４条,并根据逻辑顺序、关

联性,对相关条文的顺序进行了调整.修改后的草

案,共６章３９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适用范围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认为行政执法属于行政

行为范畴,行政执法监督属于行政执法的一方面,

原草案第二条规定的适用范围建议进一步斟酌完

善,使其表述更加明确.法制委员会经研究,建议

将原草案第二条和第三条进行合并,进一步明确适

用范围,规定“本省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

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法律、法

规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委托的组织及

其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依照本条例执行.”

(草案修改稿第二条)

(二)关于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原草案第十三条

规定了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确认制度,考虑到当前的

机构改革尚未全部完成,省以下的垂直领导部门主

体还不明确,建议对尚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主体资格

不宜规定过细,预留改革空间.根据这一意见,法

制委员会建议将该条修改为:“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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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确认公告制度”“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主

体资格由本级人民政府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告.

省以下垂直领导的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主体

资格由省人民政府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告.”这样

既对垂直管理部门进行了周延的规定,又避免了机

构改革可能带来的冲突和立法滞后.(草案修改稿

第八条)

(三)关于行政执法调查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原草案第三十九

条对行政执法调查的具体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由于各个部门执法事项千差万别,建议由各个部门

制定具体规定,草案只做原则性、程序性规定即可.

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将该条

修改为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六条.

(四)关于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的法制审核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对涉及重大公共

利益或者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等的行政执法决

定应当进行法制审核,审核的程序和内容政府已做

具体规范的,按照具体的规范性文件执行,法规仅

需规定基本框架即可.法制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删

除对法制审核材料和内容的具体规定,合并相近的

内容,规定由行政执法机关编制重大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目录清单.(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七条)

(五)关于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时限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原草案第四十五

条第二款规定,“重大复杂的案件,经本机关负责人

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并书面告知当事人.经延

长期限后仍不能作出行政执法决定,需要继续延长

期限的,报本系统上一级行政执法机关批准.”该内

容对行政执法决定期限的规定有变相延长之嫌,与

高效便民的行政执法原则和全国深化“放管服”改

革精神相违背,应该明确行政执法决定期限.法制

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将该款

修改为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八条第二款.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建议,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规范和文字表述等

方面内容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

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现草案 修 改 稿,请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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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三号)

«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７

月３１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公布,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

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志

愿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鼓励和规范志愿服务,促

进志愿服务事业健康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根据有关法律、«志愿服务条例»等行政

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

志愿服务以及与志愿服务有关的活动.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志愿服务

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志愿服务事

业发展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四条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建立志愿服

务工作协调机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志愿服务工作

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和经验推广.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志愿服务行政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与志愿服务有关的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推动

本区域内的志愿服务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有关人

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发挥各自优势做好相应的志愿

服务工作.

第五条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民政部门应

当组织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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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志愿服务宣传工作.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开展志愿服

务宣传活动,传播志愿服务文化,弘扬志愿服务

精神.

每年３月５日为山西省志愿者日.

第二章　志愿者

第六条　志愿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选择参加志愿服务项目;

(二)获得所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真实、准确、完

整的信息;

(三)获得所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相关专业知识、

技能培训和必要的物质和安全保障;

(四)对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五)拒绝提供超出其自身能力或者约定范围

的志愿服务;

(六)无偿获得志愿服务记录证明;

(七)自愿加入或者退出志愿服务组织;

(八)有困难时优先获得志愿服务;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七条　志愿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志愿服务组织的章

程和管理制度;

(二)提供本人真实的身份信息和服务技能等

信息;

(三)接受志愿服务组织安排参与志愿服务活

动的,应当服从管理;

(四)接受所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相关专业知

识和技能培训;

(五)保守志愿服务中接触到的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

(六)尊重志愿服务对象的人格尊严,保护志愿

服务对象个人隐私;

(七)不得向志愿服务对象收取或者变相收取

报酬;

(八)不得利用志愿者身份从事营利性或者违

背社会公德的活动;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八条　志愿者可以将其身份信息、服务技

能、服务时间、联系方式等个人基本信息,通过国务

院民政部门指定的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志

愿服务信息系统)进行注册,也可以通过志愿服务

组织进行注册.通过志愿服务组织进行注册的,志

愿服务组织应当及时将相关信息录入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

第三章　志愿服务组织

第九条　申请成立志愿服务组织的,应当依法

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并接受其

监督和管理.

不具备登记条件的,可以按照省有关规定向所

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申请备案,也

可以向依法登记的志愿服务组织申请成为其成员,

接受其管理.

第十条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依照章程制定志愿服务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发布志愿服务信息;

(三)招募、管理、评价、表彰志愿者;

(四)对志愿者进行知识技能培训和安全教育;

(五)依法筹集、使用和管理志愿服务经费、

物资;

(六)维护志愿者合法权益,保护志愿者个人信

息,为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和

帮助;

(七)在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如实记录志愿者个

人基本信息、志愿服务情况、培训情况、表彰奖励情

况、评价情况等信息;

(八)根据志愿者申请,无偿、如实出具志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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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记录证明;

(九)组织志愿服务宣传、合作与交流活动;

(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建立志愿者星

级评定制度.根据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和服务质量

对志愿者进行星级评定,作为其获得表彰奖励及享

受优待的依据.

第十二条　志愿服务组织招募志愿者,应当公

告志愿服务项目和志愿者的条件、招募人数、服务

内容以及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等

信息.

第十三条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指导志愿服务组织依法成

立行业组织.

志愿服务行业组织应当反映行业诉求,推动行

业交流.

第四章　志愿服务活动

第十四条　志愿者可以参与志愿服务组织和

其他组织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也可以自行依法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

鼓励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与未成

年人共同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第十五条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尊重志愿者本

人意愿,安排参加与其年龄、知识、技能、时间和身

体状况等相适应的志愿服务活动.

第十六条　鼓励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优先为

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和其他有特殊困难的社

会群体以及个人提供志愿服务.

鼓励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优先在公共文化场

所、交通枢纽场站、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提供志愿

服务.

第十七条　需要志愿服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可

以通过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发布所需志愿服务真实、

准确、完整的信息,并说明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可能

发生的风险,也可以向志愿服务组织提出申请.志

愿服务组织对志愿服务需求信息进行核实和风险

评估,并及时予以回复.

第十八条　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服务

对象可以根据需要签订书面协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签订志愿服务书面

协议:

(一)志愿服务可能造成一定人身危险的;

(二)开展涉外志愿服务活动的;

(三)志愿服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的;

(四)为大型活动提供志愿服务的;

(五)组织志愿者在本省行政区域外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的;

(六)任何一方要求签订书面协议的.

省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制定书面协议示范

文本,为志愿服务协议签订提供指导.

第十九条　举办大型赛会或者其他大型社会

活动需要志愿服务的,举办者可以委托志愿服务组

织招募志愿者,也可以通过志愿服务信息系统自行

招募志愿者.

受委托的志愿服务组织应当与举办者签订专

项志愿服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制定

志愿服务应急预案.

第二十条　志愿者参加有职业资格要求的志

愿服务的,应当具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执业

许可证书.

志愿服务组织开展专业性志愿服务,应当对志

愿者进行相关培训.专业性志愿服务应当执行国

家或者行业组织制定的标准和规程,并有相关专业

技术人员参加指导.

第二十一条　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在开展应

对突发事件的志愿服务时,应当接受突发事件发生

地人民政府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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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障与支持

第二十二条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会同政

府有关部门,制定具体措施,对有良好志愿服务记

录的志愿者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支持志愿服务组织承接扶贫、济困、扶老、救孤、

助残、救灾、助医、助学等领域的志愿服务及其运营

管理.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

当通过志愿服务工作协调机制,协调不同部门、不

同团体统一使用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实现数据互联

互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做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的维护、管理工作,

保证其正常运行,为志愿服务提供注册登记、活动

发布、供需对接、服务记录、诚信记载等服务.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

门应当将志愿服务教育纳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内容.

学校应当组织学生参加与其能力相符的志愿

服务活动,培养志愿服务意识,提高志愿服务能力.

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可以将学生参与志愿服务

活动纳入实践学分管理.

第二十六条　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向

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服务活动提供捐赠、资助,并

依法享受税收优惠、资助补贴.

第二十七条　公共文化场所、交通枢纽场站、

旅游景区等场所的管理者或者经营者应当为志愿

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供支持和帮助.

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利用单位职工活动中心等场

所,设立志愿服务站,为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提供支持和帮助.

第二十八条　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对筹集的资

金设立专门的账户,对筹集的物资建立登记管理

制度.

志愿服务组织筹集的资金、物资应当用于志愿

服务活动,并进行公示,接受监督.

第二十九条　志愿服务组织安排志愿者参与

可能发生人身危险的志愿服务活动前,应当为志愿

者购买相应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组织安排的志愿服务活

动,遭受人身伤害的,志愿服务组织应当及时组织

救助;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志愿

服务组织应当协助志愿者依法向第三人索赔.

第三十条　公务员考录、事业单位招聘可以将

志愿服务情况纳入考察内容.

鼓励企业和其他组织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

有良好志愿服务记录的志愿者.

鼓励公共服务机构等对有良好志愿服务记录

的志愿者给予优待.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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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
(修订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民政厅厅长　薛维栋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志愿服务条

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的有

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的必要性

(一)修订«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组

织发展和志愿者队伍建设重要讲话精神的需要.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党和国

家高度重视志愿服务事业和志愿服务组织发展,习

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对志愿者服务提出殷切希望.

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

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７日在视察天津时强调,志愿者事业

要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同行;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是广大志愿者奉献爱心的重要渠道;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更好发挥志愿

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习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充分体现了对志愿服务事业的重视程度,对

志愿服务事业作出了新的指示,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修订«条例»是我省贯彻实施上位法,保持

法制统一的需要.２０１７年６月７日,国务院第１７５

次常务会议通过«志愿服务条例»,自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１日起施行.新制定的«志愿服务条例»对志愿服

务管理体制、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活

动、促进措施等作了明确规定.我省２０１４年３月

１日施行的«条例»,与«志愿服务条例»在管理体

制、志愿服务范围表述和激励保障措施等方面有不

相一致的内容.修订«条例»,可在内容上保证法制

统一,确保地方立法与上位法的有效衔接.

(三)修订«条例»是解决我省新形势下志愿服

务管理新矛盾的需要.从近年来«条例»实施的情

况看,我省志愿服务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部门职责划分不细,协

调配合不够,导致合力不足;志愿服务信息系统还

没有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导致相关信息掌握不全不

准;志愿服务范围受限,导致政策无法覆盖全部志

愿服务个人和组织;政府支持措施不足,导致志愿

服务开展热情受挫.这些问题已不同程度的制约

我省志愿服务事业的健康发展,急需对志愿服务管

理相关内容作进一步规范.

二、«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过程及主要内容

修订«条例»是２０１９年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

正式项目.年初,我们将«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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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省司法厅,省司法厅依照«山西省地方立法条

例»的立法程序进行了认真审查,形成了«条例(修

订草案)»,５月１０日经省人民政府第３３次常务会

议讨论通过.

«条例(修订草案)»共７章３９条,分为总则、志愿

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活动、保障与支持、法律

责任、附则.从整体框架来看,保留了现行条例体例,

条文总数比原«条例»增加１条.

三、«条例(修订草案)»解决的主要问题

与«条例»相比,«条例(修订草案)»主要解决了

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进一步规范了志愿服务管理体制.志愿

服务工作是全社会参与的群众性、社会性公益活

动,涉及单位众多,必须明确建立协调机构,分工协

作,合力推进,才能使志愿服务事业健康发展.结

合我省实际,«条例(修订草案)»明确了县级以上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民政部门相关职责,增加了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有关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相

关责任.

二是进一步丰富了志愿者、志愿服务的内涵.

根据上位法相关规定,«条例(修订草案)»拓展了志

愿服务、志愿者的内涵,规定了志愿服务组织可以

采取的组织形式和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方

式,体现了山西特色.

三是进一步拓宽了志愿服务经费解决途径.

为解决困扰志愿服务组织的经费问题,采纳了基层

意见,«条例(修订草案)»增加志愿服务组织依法筹

集、使用和管理经费、物资;明确可以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支持志愿服务运营管理;提出捐赠、资

助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服务项目可依法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等.

四是进一步强化了志愿服务激励保障措施.

为调动社会各界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积极性,«条

例(修订草案)»从表彰奖励、统一系统、数据互通、

学分管理、优待政策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

保障和激励措施.

五是进一步明晰了相关法律责任.审查时采

纳了专家建议,«条例(修订草案)»规定了志愿者、

志愿服务组织出现违反条例行为时应当受到的处

罚,增加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的处罚

条款.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修订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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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杨临生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

修订草案)已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经省人民政府第

３３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根据«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规定,社会委积极

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提前介入,推动«山西省志

愿服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修订工作.２月份

召开立法协调会,听取省民政厅等单位情况汇报,

共同研究修订方案;认真学习研究国务院«志愿服

务条例»和津辽豫浙等省市地方性法规,邀请专家

作专题授课辅导.３月份组织两个调研组分赴沪

粤苏浙学习考察,全面了解３省１市志愿服务工作

情况及其立法背景、特色条款、制度设计初衷和法

规实践效果.４月份深入太原、阳泉等市实地调

研,听取市、县(区)两级人大、政府和相关部门负

责人、人大代表、志愿者代表、志愿服务组织代表

以及法学专家意见建议;委托１１个市人大征求

本辖区内有关方面意见,作为全省人大社会建设

工作会议的分组讨论议题,面对面探讨交流.在

此基础上,梳理出１５２条意见建议,社会委召开

会议充分讨论,形成了审议意见.经常委会主任

会议研究后决定提请常委会审议.现将审议意

见报告如下:

一、修订条例的必要性

志愿服务是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服务社会建

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方式,对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

重要作用.我省«条例»自２０１４年３月１日施行以

来,为全省志愿服务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

和重要保证.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志愿服务领域

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通过立法予以解

决,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也需要从制度上加以固

定.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

志愿服务工作提出一系列新要求,特别是２０１７年

８月国务院颁布«志愿服务条例»,我省«条例»与上

位法还存在一些不一致、不适应的问题.为深入贯

彻习总书记有关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切

实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依法解决我

省志愿服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条例»与

上位法衔接统一,更好推动全省志愿服务事业健康

发展,有必要对现行«条例»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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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修改意见

社会委认为,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修订草

案,从制度的总体安排到具体内容的设计都比较合

理,草案基本可行.经认真研究,提出如下修改意

见和建议:

(一)关于基本原则

法律原则对具体法律制度具有决定、指导和补

充作用,在修订草案“总则”部分增加一条,规定«条

例»基本原则: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应当遵循自愿、

无偿、平等、诚信、合法的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害国家

安全.

(二)关于志愿者权利义务

志愿者是志愿服务活动主体,志愿者权利义务

是志愿服务法律关系的基本范畴,进一步完善志愿

者权利义务内容,对于维护志愿者权益,规范志愿

者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对修订草案第八条、第九条

进行修改补充:一是增加“志愿服务组织章程”作为

志愿者权利义务依据的规定,志愿者权利义务与志

愿服务组织章程紧密相关,志愿者可以依章程享有

权利,履行义务.二是明确志愿者无偿获得志愿服

务记录证明的权利.三是增加未经志愿者本人同

意,不得公开或者泄漏其有关信息的规定.四是增

加志愿者在对志愿服务组织进行监督时,有提出批

评的权利.五是增加志愿者应当按照约定提供志

愿服务,志愿者因故不能按照约定提供志愿服务

的,应当及时告知志愿服务组织或者志愿服务对象

的规定.

(三)关于社区志愿服务组织

社区志愿服务组织是志愿服务组织的重要组

成部分.目前全省有社区志愿服务队伍１８万余

个,承担了大量的社区公共服务工作,其中的绝大

多数不具备法定登记条件,难以获得政策支持.针

对社区志愿服务组织“登记难”问题,在修订草案第

十条增加对于尚不具备登记条件的,可以向所在地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备案为社区志愿服务组

织并接受其监督.经备案的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可

以依法开展活动的内容.通过实施社区志愿服务

组织备案制度,给予其相应的法律地位,有利于促

进社区志愿服务组织能力提升,持续壮大志愿服务

组织的社会基础.

(四)关于志愿服务行业组织

志愿服务行业组织在培育、发展和监督志愿服

务组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在修订草案第三

章增加一条,对志愿服务行业组织予以规定:县级

以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民政部门应当指导、

推动志愿服务组织依法成立行业组织,开展志愿服

务宣传、培训、监督等工作.志愿服务行业组织应

当反映行业诉求,推动行业交流,加强行业自律,引

导行风建设,促进行业发展.

(五)关于制定志愿服务协议示范文本

志愿者普遍存在不善于签订志愿服务协议的

问题.在修订草案第十九条增加省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会同有关方面制定书面协议示范文本,为志愿

服务协议签订方提供指导的内容,落实立法为民理

念,更好保障协议签订有关方面合法权益.

(六)关于志愿服务保障与支持

结合我省实际,健全完善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志

愿服务保障与支持的职责规定,有效解决志愿服务

组织经费不足等问题,切实增强志愿者的获得感.

一是明确规定将志愿服务工作经费纳入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财政预算,逐步扩大财政资金、福利彩票

公益金对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的支持规模和范围.

二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优先在扶

贫、济困、扶老、救孤、助残、救灾、助医、助学等民生

领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志愿服务项

目运营和管理.三是县级以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

机构会同民政部门及有关方面,建立和施行志愿者

星级认定制度,根据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和服务评

价,对有良好服务记录的志愿者进行星级认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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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获得表彰奖励及享受优待的依据.四是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适时制定志愿者嘉许

制度、志愿服务回馈制度及具体措施,在入学、就

业、医疗、养老、交通等方面优待有良好服务记录的

志愿者,激发志愿者服务的积极性.

(七)关于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为了提升志愿者身份认同感,增强志愿服务组

织影响力,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志愿服务的浓厚氛

围,对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内容进行充实完善.一是

对修订草案第三十四条进行修改,增加县级以上精

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组织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

业单位和有关方面做好志愿服务宣传工作的职责

规定.二是对修订草案第十四条增加鼓励使用山

西省注册志愿者标识的内容,该标识已于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由省文明办、省民政厅、团省委等单位联合发

布,应予推广使用.三是在修订草案“总则”部分增

加志愿服务周的规定,确定每年中国青年志愿者服

务日(三月五日)当周集中宣传和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倡导和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以上意见,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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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修订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对«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

初审.审议时,组成人员普遍认为,志愿服务彰显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与价值追

求.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报告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体现.我省２０１３年通过了«山西省志愿服

务条例»,该条例对于促进我省志愿服务事业发展

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随着我省志

愿者、志愿服务组织数量的增加,志愿服务活动形

式的多样化,社会对志愿服务认同感的增强,旧条

例的许多规定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其进

行全面修订,很有必要.同时,组成人员还对草案

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修改建议.初审后,法制委员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社会建设委员会、省文明

办、省民政厅,根据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以及社会

建设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同时结合调研、论证和征

求意见的情况,对修订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６月

２６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修订草案

进行了逐条研究并作修改.７月１１日,法制委员

会召开全体会议对修改后的草案进行了审议.７

月２３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

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

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７章３９条.修改时,一是按照不照

抄照搬上位法的原则,删除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慈善法»和国务院«志愿服务条例»表述相同的条

款;二是根据初审时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

建议、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以及调研、论

证、征求意见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对原草案的部

分条款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三是按照立法技术规范

对部分条款进行了合并和顺序的调整.修改后的

草案共６章３１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加强志愿服务宣传的规定

志愿服务是奉献精神的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重要途径.志愿服

务事业的快速发展对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维护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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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在全社会大力传播

志愿服务文化,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审议时组成人

员提出要在草案中增加政府及其部门对志愿服务

宣传的规定.社会建设委员会也在审议意见中提

出要设立志愿者日,对志愿服务文化进行集中宣

传.据此建议在草案中增加一条,规定:“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机构、民政部门应当组织国家机关、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做好志愿服务宣传工作.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开展志愿服务宣

传活动,传播志愿服务文化,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每年３月５日为山西省志愿者日.”即现修订草案

第五条.

(二)关于不具备登记条件的志愿服务组织的

规定

原草案第十条规定了申请成立志愿服务组织

的,应当依法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进行登

记.但对不具备登记条件的,则没有作出相应的规

定.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实践中许多志愿

服务队伍虽然没有登记成为志愿服务组织,但他们

在志愿服务事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建议在草案

中对此作出规定.调研时我们也了解到,社区志愿

服务大多是围绕社区群众生活、治安、环保等普遍

关心的问题开展活动,情感上也为人们所认同.社

区志愿服务通过爱心行动,起到了为群众解忧、为

政府分担的作用.但大多社区自愿服务队伍因不

具备登记条件,不能依法享受激励措施,同时社会

建设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中也建议对此作出规定.

考虑到«山西省社区社会组织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对不具备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的备案管理作

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建议将原草案第十条第三款

修改为:“不具备登记条件的,可以按照省有关规定

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申请备

案,也可以向依法登记的志愿服务组织申请成为其

成员,接受其管理.”即现修订草案第九条第二款.

(三)关于志愿者星级评定制度的建立

原草案对志愿者星级评定制度仅作了原则性

规定.调研时了解到星级评定是对志愿者的肯定

和激励,同时也是自愿者获得表彰、奖励的依据之

一,志愿服务组织建立并完善这项制度很有必要.

因此,建议在法规中增加一条,规定:“志愿服务组

织应当建立志愿者星级评定制度.根据志愿者的

服务时间和服务质量对志愿者进行星级评定,作为

其获得表彰奖励及享受优待的依据.”即现修订草

案第十一条.

(四)关于激励措施的规定

审议时,有些组成人员提出应当通过立法建立

健全对志愿者和志愿者组织的激励机制,加大对志

愿者和志愿者组织的支持保障力度,促进志愿服务

事业的发展.建议在草案中增加对志愿者和志愿

者组织保障和激励的内容.法制委员会根据组成

人员的审议意见,结合我省志愿服务工作开展的实

际情况,建议在第五章保障与支持中增加一条,规

定:“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机构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制

定具体措施,对有良好志愿服务记录的志愿者予以

表彰、奖励.”即现修订草案第二十二条.

(五)关于通过购买服务支持志愿服务运营管

理的规定

原草案第二十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等方式,支持志愿服务运营管理.考虑到国务院

«志愿服务条例»对这一内容已经作了原则规定,建

议根据我省实际情况对该内容进行细化,修改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志愿服务组织

承接扶贫、济困、扶老、救孤、助残、救灾、助医、助学

等领域的志愿服务及其运营管理.”即现修订草案

第二十三条.

(六)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

原草案第六章规定了法律责任,修改时考虑

到,本章规定的违法行为和所应承担的责任在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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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国务院志愿服务条例中都有明确规定,建议删

除该章内容.删除后,修订草案从原草案的七章变

更为现草案的六章.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还建议对修订草案在文字表述方面作必要

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修订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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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四号)

«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

７月３１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

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标准和规划

第三章　地表水污染防治

　第一节　工业水污染防治

　第二节　城镇水污染防治

　第三节　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

　第四节　水生态修复

第四章　地下水污染防治

第五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水污染,保

护水生态,保障饮用水安全,维护公众健康,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河

流、湖泊、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

染防治.

第三条　水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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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污染

防治工作领导,采取措施防治水污染,保障水污染

防治资金投入,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水污

染防治中的重大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辖区内

饮用水安全、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运行等相关工作.

第五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水

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发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自然资源、

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行政、农业农村、商

务、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做好水污染防治工作.

第六条　省、市、县、乡实行河长制,分级分段

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河流、湖泊的水资源保护、水

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

复、水环境风险防控等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对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河流、湖泊、水库上游地区、水

源涵养区以及有关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水环境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

当加强水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水污染

防治意识,引导公众参与水环境保护工作.

鼓励、支持水污染防治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先进

适用技术的推广应用.

第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有污染

水环境行为的,有权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

负有水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举报;有关监

督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举报方式,接到举报后

及时调查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向举报人反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在水

污染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

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标准和规划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根据水环境保护的需要,

对城镇生活污水、工业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等三项主要污染物,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Ⅴ类

及以上标准,制定水污染物综合排放地方标准.

省人民政府根据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改善需要,

制定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地方

标准.

第十一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然

资源、水行政等部门根据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和水

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等情况,编制地表水环境功能

区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部门批准后

实施.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主

要河流的源头区、重要生态功能区以及重要湿地、

湖泊等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编制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应当根据本地水环境保护需

要,禁止规划建设高污染、高耗水、高环境风险

项目.

第十四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水行

政、自然资源部门编制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并报

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城镇排水

主管部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根据国土空

间规划和水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规划.

城镇生活污水实际处理量达到设计能力百分

之八十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新建或者扩建污水处

理厂.

第十六条　县(市、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编制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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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表水污染防治

第一节　工业水污染防治

第十七条　对重点流域产业布局开展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汾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沁河等

干流及主要支流沿岸禁止新建焦化、化工、农药、有

色冶炼、造纸、电镀等高风险项目和危险化学品仓

储设施.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城市建成区内已建成的钢铁、焦化、化工、有色

冶炼、造纸、印染、制药等水污染较重的企业应当逐

步实施搬迁或者依法关闭.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合理

的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机制,推广节水技术,鼓

励中水回用.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发

展和改革等部门,指导焦化、化工、制药、造纸、印

染、农副食品加工、酒和饮料制造、制革、电镀、有色

金属、煤炭采选、黑色金属采选等重点行业企业制

定水污染专项治理方案,并监督实施.

第十九条　严格执行国家对严重污染水环境

的落后工艺和设备实行淘汰的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依法淘汰钢铁、焦化、化工、

造纸等行业严重污染水环境的落后工艺和设备.

第二十条　工业企业排放水污染物应当达到

水污染物综合排放地方标准.

工业集聚区应当同步规划、建设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实行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外排废水达到水污

染物综合排放地方标准.

向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废水的,

应当先进行预处理并达到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焦化企业工艺废水应当经处理达标后,方可用

于熄焦工序.

第二节　城镇水污染防治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安

排建设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和再生

水利用设施,实现城镇生活污水的全收集和全

处理.

第二十二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进行城镇开发和建设,应当优先安排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

尚未实现雨污分流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制定区域雨污分流改造计划,实施雨污分流改造.

鼓励城镇实施初期雨水收集、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

第二十三条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水

污染物应当达到水污染物综合排放地方标准.

汾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沁河等流域内所

有县界城镇入河排污口水质应当达到地表水环境

质量Ⅴ类及以上标准.

第二十四条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

单位应当配套建设污水水质监测设施,对城镇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的出入口水质、水量进行监测.

在出现进水水质和水量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

致出水水质超标,或者发生影响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安全运行的突发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应急处理措

施,并同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报告.城镇排水主管部门或者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核查处理.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应当对处

理设施出水口的水质负责.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

当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出水水质以及水量进

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五条　城市建成区内洗车、洗衣、洗浴、

餐饮等行业经营者不得将污水直接排入雨水管网.

第二十六条　道路交通除雪铲冰作业应当以

机械及人工除雪为主、融雪剂融雪为辅,严格控制

融雪剂使用量,减少融雪剂对水环境的影响.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施推进黑臭水体治理,每季度向社会公布黑臭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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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进展情况.

第三节　农业和农村水污染防治

第二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相

关标准统筹建设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并保障其

正常运行.

位于城郊村、重点镇中心村、水源保护地周边

村、沿河湖渠库村、主要景区村的生活污水应当经

污水处理设施处理,不得直接排放.向地表水体排

放的,应当达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

放地方标准.

禁止农田灌溉退水直接排入水体.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

门、其他有关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施,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地使用化肥和农药;

发展种养结合的生态农业,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

减轻对水体的污染.

第三十条　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屠宰场向

地表水体排放的废水,应当经污染物处理设施处

理,达到水污染物综合排放地方标准.鼓励畜禽粪

污处理后还田以及种养结合消纳粪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

物处理或者综合利用设施的建设,应当予以扶持.

第三十一条　禁止在河湖源头区域内倾倒垃

圾、非法砍伐、放牧等行为.

第三十二条　鼓励水产养殖尾水生态治理,预

防、控制和减少水产养殖造成的水环境污染.

第四节　水生态修复

第三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发展和改革、农业农村

等部门,根据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组织编制

汾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沁河等河流的生态修

复与保护规划.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流域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实施水资

源调度时,应当保障基本的生态流量.

鼓励再生水、雨水用于河渠补水.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沿河

(湖、库)两岸实施退耕还林还湿,建设植被缓冲带

和隔离带,保护水域湿地空间.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有条

件的河流上建设堤外潜流或者垂直流人工湿地,改

善断面水质,改善水生态环境.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河道实施

生态化治理,培育水生植物,恢复河流的自我净化、

自我修复功能.

河道管理部门开展河床、护坡整治作业时,应

当采用技术措施,促进水生态修复.

第四章　地下水污染防治

第三十八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

然资源、水行政等部门开展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

根据地下水水文地质结构、污染状况、水资源禀赋

及其使用功能等因素,建立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

体系.

第三十九条　勘探、采矿、开采地下水、人工回

灌补给地下水以及建设地下工程和污水输送管道,

应当采取防护措施,不得污染地下水.

采暖、洗浴、温室养殖等利用地热资源和开采

煤层气等产生的废水,应当经处理达到水污染物综

合排放地方标准后方可回灌地下或者排入地表水

体.回灌地下水的,不得恶化地下水水质;排入地

表水体的,应当达到水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

报废矿井、钻井或者取水井等,应当实施回填

或者有效封井.

第四十条　从事矿产资源开采的企业应当采

取有效措施,推进矿井水综合利用和老窑水治理.

第四十一条　鼓励和支持单位与个人实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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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污染防治.

可以确定地下水污染排污者的,由排污者承担

地下水污染修复治理责任;排污者无法认定的,由

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实施地下水污染修复

治理.

第五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

第四十二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的划定,由有关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提出划定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乡(镇)、

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由所在地县(市、区)人

民政府提出划定方案,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受省人

民政府委托进行批准.

第四十三条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设立明确的界碑、明显的警示

标志和宣传牌等标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

涂改或者擅自移动.

第四十四条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

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

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设置排污口;

(三)放养畜禽、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

者其他可能污染水体的活动;

(四)新增农业种植和经济林.

已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

项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第四十五条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

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二)设置排污口;

(三)处置城镇生活垃圾;

(四)建设未采取防渗漏措施的城镇生活垃圾

转运站;

(五)建设易溶性、有毒有害废弃物暂存和转运

站,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矿物油类及有毒有害矿

产品的堆放场所.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

游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

用水水体.

已建成的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第四十六条　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禁止

下列行为:

(一)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

(二)改建增加排污量的建设项目;

(三)建设易溶性、有毒有害废弃物暂存和转

运站;

(四)从事采砂、毁林开荒等活动.

第四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

门应当对邻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公路采取必要

的防护措施,防止运输危险化学物品的车辆污染饮

用水水源.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生态

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卫生健康等部门,应当定期

公布饮用水水源、水质等信息.饮用水受到污染,

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并依法及

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饮用水污染状况、处置措施和恢

复供水等信息.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九条　对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重

点水污染物排放实行总量控制制度.

省人民政府应当将国务院下达的重点水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区域水环境质量改善需

求分解到县(市、区)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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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约谈未完成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和重点水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

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并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

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约

谈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

建立健全水环境质量监测和水污染物排放监测制

度;建设生态水环境监测网络,加强监测质量管理;

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划地表水及其入河排污口

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的建设,建立监测数据共

享机制.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

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

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地表水监测断面取水点上游一千米范围内禁

止截流取水和设置排污口;禁止危害监测设施安

全、干扰自动监测设施运行、影响水质监测等行为.

第五十一条　排污单位通过排污权交易转让

富余排放量后,应当及时报请核发排污许可证的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变更排污许可证.

第五十二条　建设单位在河流、湖泊新建、改

建、扩建排污口,应当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存

在重大防洪隐患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征求水

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

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汾

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沁河等流域及饮用水水

源地水环境风险防控工作,确定重点水环境风险源

清单,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及保障机制.

第五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可能

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法做好突

发水污染事故的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

工作.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向工业集聚区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的废水未按照规定进行预

处理,未达到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由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

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

闭.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饮用水水源

准保护区建设易溶性、有毒有害废弃物暂存和转运

站,或者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处置城镇生活垃圾;

(二)建设未采取防渗漏措施的城镇生活垃圾

转运站;

(三)建设易溶性、有毒有害废弃物暂存和转运

站,或者化工原料、危险化学品、矿物油类及有毒有

害矿产品的堆放场所.

有前款第二、三项情形之一的,还应当报经有

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第五十八条　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水污

染防治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弄

虚作假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本条例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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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潘贤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就«山西省水污染防

治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

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制定«条例»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将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十

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也提出,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法律制度,

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

设.因此,制定«条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汾河生态环境保

护作出的“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

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法律层面改善水环境质量的有

力抓手,同时,也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

举措.

(二)制定«条例»是依法推进我省水污染防治

工作,改善水环境质量的现实需求.近几年来,山

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水污染防治工作,制定了

一系列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为山西水环

境保护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多

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山西水污染防治仍然面临着

诸多问题,一是生态基流缺乏,水环境容量超载.

全省约９０％河流成为季节性河流,主要河流水环

境容量严重超载.二是城镇污水处理能力不足,运

行效率不高.我省城镇生活污水对水体主要污染

物的贡献值近７０％,但目前城镇污水处理厂能力

不足、管网不健全,影响了地表水环境质量的改善.

三是重点工业企业超标排放尚未有效遏制.２０１９

年１－４月省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数据显示,全

省２１５家水环境重点排污单位中有８１家存在超标

排放水污染物问题,占企业数的３７７％,其中３９

家单位废水属于严重超标.四是河道整治滞后,农

业农村污水收集处理率低.大部分地市主要河流

两侧的非法排污口未被封堵,污水直接排入河的现

象仍然大量存在.同时,农业灌溉退水及沿退水渠

汇入的污水对地表水质造成新的污染.这些问题

亟需通过立法予以规范和解决,因此,制定«条例»

是依法推进我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改善水环境质量

的现实需求.

二、«条例(草案)»的起草过程

«条例(草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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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上位法,结

合我省近年来水污染防治实践成果,充分借鉴兄弟

省市水污染防治经验做法,对我省水污染防治进行

全面规范.

为推进制定工作,省生态环境厅专门成立了由

厅长任组长,分管厅领导任副组长的工作领导组.

在起草过程中,我们坚持立足省情,始终围绕我省

水污染防治的特点、重点和难点,有针对性地开展

了立法调研,提出解决举措,增强法规的实效性.

坚持科学立法,聘请省内专业立法研究机构参与

«条例»制定,形成“法律专家全程参与、业务处室全

程指导、法规部门全程协调”的机制,确保立法的科

学性.坚持规范程序,今年２月２０日,省生态环境

厅将«条例(草案)»报省司法厅审查.省司法厅对

«条例(草案)»的合法性、适当性、协调性以及体例

结构、规范的主要内容等方面进行了审查修改,形

成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３５个省直

单位、省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和１１个设区的市

人民政府征求意见,并通过山西司法行政网、山西

政府法制网向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征求意

见;成立立法调研组,并先后赴太原、运城、贵州、海

南等地开展调研,将调研成果吸收进«条例(草案)»

中.召集法学、环保等领域专家召开立法论证会;

组织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

村厅、省水利厅等五个部门召开立法协调会,对问

题反应较集中的意见进行了协调,并达成一致意

见.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条例(草案)»经省政府第

３３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严格的程序保障了制定

的规范性.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８章７８条,包括总则、标准和

规划、地表水污染防治、地下水污染防治、饮用水水

源保护、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

(一)明确目标考核,强化主体责任.制定明确

的水污染防治目标和科学合理的防治原则,是搞好

水污染防治的基础.«条例(草案)»第三条规定“水

污染防治以实现良好水环境质量为目标,坚持保护

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

害担责的原则”,并在第七条规定了上级人民政府

应当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对下级人民

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内容.同时在«条例(草

案)»中明确和细化了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在水污染防治工作中的职责.

(二)严格地方标准,实行科学管控.«条例(草

案)»规定“省人民政府根据水环境保护的需要,对

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涉及城镇生活污水、工业废

水、农村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等主要

污染物,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五类标准,制定水污

染物综合排放地方标准.”在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设置上既体现了山西地方特色,又结合山西水污染

实际情况,出台了比国家标准更严格的地方标准.

(三)突出重点领域,加强源头治理.防治水污

染关键在于控制污染源,«条例(草案)»对工业废

水、城镇污水、农业和农村污水、城市黑臭水体等进

行重点治理.在工业水污染防治方面,优化产业空

间布局,淘汰落后产能,推进重点水污染企业实行

清洁化生产,向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

的废水达到行业排放标准;在城镇水污染防治方

面,加强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的规划

建设,城镇生活污水实际处理能力达到设计能力百

分之八十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新建或者扩建污水

处理厂.加强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管理,运

营单位不得在汛期非紧急情况和枯水期通过溢流

口将城镇生活污水直接进行排放;在农业和农村水

污染防治方面,统筹建设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控制

化肥、农药和农田灌溉退水对水体产生的污染;在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方面,采取控源截污、内源治理、

活水保质等措施推进黑臭水体治理.

(四)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建立生态补偿机

制.实施更加严格的保护措施,保护饮用水的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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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质.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明确划分为一级保

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明确划定程序,细化

禁止行为规范,制定配套的保护管理措施.建立健

全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河流、湖泊、水库上游地

区、水源涵养区以及有关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水环境

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五)实施水生态修复,完善生态调水机制.水

生态修复是改善水生态环境的的重要内容.«条例

(草案)»分别从修复规划的制定、生态基流、人工湿

地、河湖源头保护、泉域保护等方面进行了专门规

定.«条例(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实

施水资源调度时,应当保障基本的生态流量.”根据

河流生态保护的要求,«条例(草案)»规定“禁止将

河道、河床与边坡进行硬化.”同时,要求“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在入河排污口或者有条件的河流上

建设堤外潜流或者垂直流人工湿地,改善断面水质

和水生态环境.”

«条例(草案)»及«说明»已印发各位委员,请予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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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环保工作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草案)»
研究意见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８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副主任　郭新民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草案)»已经２０１９年

５月１０日省人民政府第３３次常务会议通过,提请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

法法»和«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规定,城建环保工

委进行了认真研究,总的认为,条例草案细化落实

了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吸收了我省水污染防治实

践成果,借鉴了兄弟省市水污染防治地方立法经

验,已基本成熟.现将研究意见报告如下.

一、研究意见形成过程

在常委会副主任李悦娥领导下,城建环保工委

主要从四个方面做好初审相关工作.一是提前介

入,听取省生态环境厅起草情况汇报,提出起草和

修改建议.二是实地调研,组织调研组赴重庆市考

察学习,赴太原市和阳泉市调研,实地了解情况,听

取意见建议.三是征求意见,广泛征求各市人大、

政府及有关部门、人大代表、企业代表、专家学者等

方面意见,并进行认真梳理.四是研究论证,组织

常委会部分委员和专家学者从合法性、操作性、特

色性等方面对草案进行论证,为形成研究意见提供

参考.

二、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目前,我省在水污染防治方面还没有基础性综

合性地方性法规,亟需制定一部条例补齐地方法规

短板.一是落实水污染防治法的需要.２０１７年６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了水污染防治法.我省水

污染防治区域性特点突出,决定了有必要制定条

例,结合省情具体落实上位法规定,发挥地方性法

规的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以法制化规范化

方式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二是水污染防治形势

严峻性的需要.我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欠账多、底子

薄、任务重,水环境质量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

决定了有必要制定条例,通过地方立法倒逼产业结

构调整、促进体制机制完善,为夯实水污染防治基

础、提升水污染防治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制

度保障.三是打好碧水保卫战的需要.改善水环

境质量不仅要打好攻坚战,更要打好持久战.水环

境污染问题的顽固性,水环境监管执法工作的长期

性,决定了有必要制定条例,固化行之有效的经验

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为不断加大全省水污染防治

工作力度提供法治支撑.四是满足群众对优美生

态环境渴望的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对喝上干净的

—４３—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４　



水、在优美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的渴望,决定了有

必要制定条例,凝聚公众智慧和力量,推动形成全

民行动的水污染防治格局,共建美丽山西.

三、对条例草案的修改建议

(一)责任主体方面.一是草案第四条第一款

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

负责”的规定,与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关于政

府职责的规定不一致,将承担对本行政区域水环境

质量负责的主体范围由上位法规定的各级人民政

府缩小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议依据环境保护法

第六条第二款、水污染防治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

修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

质量负责”.二是草案第五条第二款关于部门职责

的规定与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不一致,未对相关部门

监管责任做出明确,建议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

第三款规定,将此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

展和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自然资源、住房和

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行政、农业农村、商务、卫生

健康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有关水污染防治

实施监督管理.”三是草案第十一条第一款“有关监

督管理部门接到检举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并将

处理结果向举报人反馈”的规定,未明确有关监管

部门保护举报人的法律义务,建议修改为“有关监

督管理部门接到检举后,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对举

报人给予保护并反馈处理结果,对如实举报的单位

和个人酌情给予适当奖励”.

(二)规划和监管方面.一是建议建立限期达

标规划制度.限期达标规划是改善区域水环境质

量的重要措施,实践证明是一项有效管用的制度,

重点流域实施后成效明显,草案未做规定,建议依

据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水污染防治法第

十七条规定,在草案第二章中增加限期达标规划规

定,具体表述为“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水污

染防治规划确定的水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要求,制

定限期达标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并向社会

公开,采取措施按期达标.”二是建议建立水环境保

护联合协调机制.流域水污染防治涉及多个部门、

多个行政区域,统筹上下游、理顺各部门职责,建立

统一协调的管理机制非常必要,草案未做规定,建

议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在第六章中

增加相关规定,具体表述为“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应当会同省水行政等部门和有关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建立重要河流的水环境保护联合协调机制,实

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的防治措

施”.

(三)城镇和农村水污染防治方面.一是调研

中有的市提出,草案第十八条“城镇生活污水实际

处理能力达到设计能力百分之八十的,应当根据实

际情况新建或者扩建污水处理厂”的规定,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可能不断调整,由地方政府视具体情况

适时作出规定为好,建议删除.二是城镇污水集中

处理产生的大量污泥日益成为水污染防治难题,草

案对此未做规定,建议依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一

条,在草案第三章第二节中增加相关规定,具体表

述为“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或者污泥

处理处置单位应当安全处理处置污泥,保证处理处

置后的污泥符合国家标准,并对污泥的去向等进行

记录”.三是论证中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一些地

方对农村生活垃圾收集和处理不到位、畜禽屠宰不

规范等可能引发的水污染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应当增加相关规定,建议将草案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修改为“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规

范统筹建设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并保障其正常运行,

加强农村生活垃圾的收集和处理,防治污染水体”,

将草案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一句修改为“规模化畜

禽养殖场、屠宰场向地表水体排放的废水,应当经

污染物处理设施处理,达到标准后排放”.

(四)饮用水水源保护方面.一是草案第五十

六条“但是,已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并配套畜禽粪

污处理设施,实现资源化利用,确保不造成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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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除外”的规定,与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五条有

关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管理的规定不一致,建议

删除.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分两款对饮用水

水源二级保护区的管理做出规定,但草案第五十七

条仅落实了其中一款的内容,建议补充完善,增加

“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

等活动的,应当按照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

水水体”的规定.二是调研中有关方面认为,草案

第九条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水环境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在实践中不宜操作,建议将此条修

改为“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对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和河流、湖泊、水库上游地区、水源涵养区以及有

关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实施细

则.”三是省人大代表多次提出饮用水水源保护代

表建议和立法议案,建议按照水污染防治法第五章

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充实草案第五章内容,对应急

备用水源、供水单位管理、监测评估和信息公开等

作出具体规定.

(五)篇章结构方面.论证中有的专家提出,将

草案第三章标题修改为水污染防治,将草案第四章

地下水污染防治单独作为一节并入第三章.我委

研究认为,这样修改与水污染防治法保持一致,结

构更为合理,建议按照专家意见修改.

此外,建议对部分文字表述进行规范.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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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山 西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蔡汾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对«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以下简称

草案)进行了初审.审议时,组成人员认为,草案立

足于我省水污染防治实际,细化了水污染防治法有

关规定,体现了环境保护地方立法严于国家法律的

要求.同时,对草案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会

后,法制委、法工委会同城建环保工委、省生态环境

厅,对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

各设区的市、部分县(市、区)和省直有关部门广泛

征求意见,赴太原、忻州调研,召开论证会,进一步

征求意见.７月１０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

会议对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修改.７月１１日,法

制委员会对修改后的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法制

委员会认为,草案经过反复修改,已基本成熟.７

月２３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后,同意提请

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８章７８条.根据组成人员审议意

见、城建环保工委研究意见以及调研情况和立法技

术规范要求,法制委员会建议对草案不适宜、不适

当、不规范的内容进行修改,并删除了抄搬上位法

的条款和法律责任部分无上位法依据的条款,对草

案内容相近的条款进行合并.修改后的草案,共８

章５９条.

二、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水污染物综合排放地方标准

初审时,组成人员建议针对我省水污染防治的

严峻形势,制定更加严格的地方排放标准.法制委

员会经研究,建议在草案中规定省人民政府制定水

污染物综合排放地方标准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水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这些标准要严于国家标

准(草案修改稿第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

二十八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九条).

(二)关于城镇水污染防治

初审时,组成人员提出城镇水污染治理是重

点,建议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规划要科学合

理,城镇开发和建设要优先考虑雨污分流设施建

设.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建议将有关条款重新整

合,根据现阶段加速推进城镇化的实际,作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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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进行城镇开

发和建设,应当优先安排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尚未实现雨污分流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制定区域雨污分流改造计划,实施雨污分流改造.

鼓励城镇实施初期雨水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二条).同时建议从城市交通

管理实际出发,将原草案禁止使用非环保型融雪剂

的规定,修改为以机械和人工除雪为主,严格控制

融雪剂使用量,减少对水环境的影响(草案修改稿

第二十六条).

(三)关于水生态修复

水污染防治法对水生态修复只作了原则性规

定.初审时组成人员建议将我省近年来水生态保

护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规.法制委员会经过研究,

建议对草案有关水生态修复的规定进行梳理和充

实,明确规定生态修复与保护规划编制、生态基流

补水、水岸退耕还林还湿、河道生态化治理等具体

内容(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三条至三十七条).

(四)关于黑臭水体治理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黑臭水体治理属

于阶段性工作,建议条例不必单列一节作专门规

定.法制委员会认真研究了这一意见.考虑到黑

臭水体是城市水污染治理不系统、不全面造成的,

通过加大城市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力度,改善流域内

水生态环境,逐步恢复水体生态基流,黑臭水体问

题就可以解决.同时结合调研情况,从立法技术规

范方面建议删除原草案第五节关于黑臭水体治理

的规定,只保留一条总体性规定(草案修改稿第二

十七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其他意见,

法制委员会还建议对草案的章节和条文顺序以及

文字表述等方面作必要的修改.

法制委员会按照上述建议,已经对草案作了

修改.

三、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草案有关水污染物综

合排放地方标准有低于国家标准之嫌.法制委员

会经咨询相关专家后认为,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标准

体系主要包括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两

类.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主要考虑的是保障人体

健康,以目标为导向;而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则

主要考虑经济发展需要和科学技术条件,以问题为

导向.同类环境要素的环境质量标准一定严于污

染物排放标准.草案规定省人民政府“参照地表水

环境质量五类及以上标准,制定水污染物综合排放

地方标准”,明确将水环境质量标准作为水污染排

放标准的参照值,这一规定严于国家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例如,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中最严标准一级 A 标准的化学需氧量排放浓

度为５０毫克/升,而地表水环境质量五类标准化学

需氧量浓度值为４０毫克/升,草案规定我省水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参照后者制定,标准更严格.

(二)有的组成人员提出法律责任处罚较轻的

问题.比如草案未规定对重污染企业直接排放水

污染物违法行为的处罚;没有就相关违法行为设定

按日计罚;对生态环境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

的处罚条款较少.法制委员会认真研究了这些意

见,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

三条、第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第六十八条对上述违法行为均有明确和具体的处

罚规定,建议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不再重复上位法

为宜.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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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五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通过,现予公布.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废止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山西省第十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２０１８年９月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修正的«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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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
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　钧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的决

定(草案)»作如下说明:

«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是２００９年１１月省十

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７月２３

日,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提请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废止«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并

根据新的上位法制定情况,适时出台配套的地方性

法规.

废止这部法规,一是考虑到今年４月,全国人

大常委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进行了

修正,我省条例存在多处与新修正后的上位法不一

致的情形.二是考虑到随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规

划编制的职能已经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转移到自

然资源部门,执法的主体已变更.三是考虑到我省

条例出台已近十年,内容已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

展,不再适应实际工作需要.四是考虑到今年５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将主体功能区规

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

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

划的指导约束作用,确立了“多规合一”的规划发展

趋势.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正在加快研究制定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法,对此,我们将保持密切关注,适时

出台配套的地方性法规.

以上说明,连同废止决定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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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二十六号)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山西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现就本

省耕地占用税的适用税额决定如下:

一、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以县(市、区)为单位

确定,划分为七类:一类４５元/平方米,二类３０元/

平方米,三类２５元/平方米,四类２０元/平方米,五

类１８元/平方米,六类１５元/平方米,七类１２元/

平方米.

各县(市、区)耕地占用税的具体适用税额,按

照本决定所附«山西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表»

执行.

二、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

水面、渔业水域滩涂以及其他农用地建设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依照占用耕地的标

准征收耕地占用税.

三、本决定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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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

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就«山西省耕地占用税

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

的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决定(草案)»的必要性

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耕

地占用税法»(以下简称«耕地占用税法»)于２０１８

年１２月２９日公布,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耕

地占用税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五条、第十二条第二

款,授权省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三项内容:一是在国

家规定的税额幅度内确定我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

额;二是人均耕地低于０５亩的地区,在５０％的幅

度内确定是否提高适用税额以及提高的比例;三是

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

业水域滩涂以及其他农用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

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在５０％的幅度内确定是否

降低适用税额以及降低的比例.上述三项内容,由

省级人民政府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

院备案.

为保障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耕地占用税法»在我

省有效贯彻实施,及时制定«决定(草案)»非常

必要.

二、确定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原则

«耕地占用税法»的立法思路是税制平移,保持

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将暂行条例上

升为法律.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对个别征税事项

作相应调整.

«决定(草案)»遵循了«耕地占用税法»的立法

思路和原则,将现行的«山西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

法»(山西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２９号)中关于耕地占用

税适用税额的规定,按照税制平移的原则确定为

«决定(草案)»的内容.同时,依据«耕地占用税法»

的规定,对个别县(市、区)的适用税额作了调整.

三、«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各县(市、区)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

一是«决定(草案)»基本延续了现行耕地占用

税税制,以１１７个县(市、区)的耕地总面积和该地

区户籍人口数为依据,按照人均耕地面积的多少,

以县(市、区)为单位,全省共分为六类,并相应规定

不同的税额以表格的形式直接呈现.

二是按照«决定(草案)»确定的税额水平,我省

耕地占用税平均水平为１９８元/平方米,符合«耕

地占用税法»规定的我省不低于１７５元/平方米.

三是根据行政区划的变动,部分县(市、区)名

称作出相应调整.２０１８年,大同市、长治市、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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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行政区划经中央和省政府批准调整.其中,大

同市原“大同县”调整为“云州区”,原“城区、矿区、

南郊区”调整为“平城区、云冈区”.长治市原“城

区、郊区”调整为“潞州区”,原“长治县”调整为“上

党区”,原“潞城市”调整为“潞城区”,原“屯留县”调

整为“屯留区”.朔州市原“怀仁县”调整为“怀仁

市”.草案中对此进行了相应调整.

四是对部分县(市、区)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作

出调整.由于耕地面积或户籍人口数的变化,导致

人均耕地面积发生变动.全省３８个县(市、区)的

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因此作出相应调整,其中１４

个县(市、区)税额提高,２４个县(市、区)税额降低.

(二)关于人均耕地低于０５亩的县(市、区)的

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

«耕地占用税法»第五条规定人均耕地低于

０５亩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适当

提高耕地占用税的适用税额.但加增部分不得超

过５０％.我省现行的人均耕地在０５亩以下地

区,适用的税额标准,是在最高的基础上增加５０％

征收.考虑到国家确定的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

负水平总体不变,以及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的精神,«决定(草案)»对我省人均耕地低于０５亩

的县(市、区),按税法规定上限,即按适用税额的

１５０％征收耕地占用税.

全省人均耕地低于０５亩的县(市、区)有１２

个,分别为太原市小店区、迎泽区、杏花岭区、尖草

坪区、万柏林区、晋源区,大同市平城区、云冈区,阳

泉市城区、矿区,长治市潞州区,晋城市城区.

(三)关于占用其他农用地的耕地占用税适用

税额

按照税制平移的原则,«决定(草案)»对占用园

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

滩涂以及其他农用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

非农业建设的,延续现行规定,视同占用耕地,按照

规定的适用税额计算征收耕地占用税.

以上说明连同 «决定 (草案)»,请一并予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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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
(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华龙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省人民政府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６日向省人大常

委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耕地占用税适用

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以下简称«决定(草

案)»),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了认真审议.现将审

议意见报告如下:

为了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审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自２０１９年９

月１日起施行.按照耕地占用税法规定,各地区耕

地占用税的适用税额,由省人民政府提出,报省人

大常委会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

备案.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批

准的山西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是在耕地占用税

法规定的税额幅度内,按照税制平移的原则,保持

了现行税制框架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一是８个

县(市、区)因行政区划变动,名称作了调整.二是

耕地占用税法规定人均耕地低于０５亩的地区,可

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适当提高适用税额最高

不超过５０％.我省现行适用的税额标准,是按照

５０％加征.«决定(草案)»对我省人均耕地低于

０５亩的县(市、区),按税法规定上限,将现行适用

的税额标准平移,即按适用税额的１５０％征收.三

是占用其他农用地的耕地占用税,延续现行规定,

视同占用耕地,按照规定的适用税额计算征收耕地

占用税.四是３８个县(市、区)因人均土地面积发

生变化,对应的适用税额作了调整.财政经济委员

会认为,议案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和我省实际,«决定

(草案)»已基本成熟,同意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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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山西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联组会议上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７月３０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

次会议分组审议了«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山西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

(以下简称决定草案).审议时,常委会组成人员认

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作出决定十分必要,有利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在我省有效贯彻

实施,建议本次会议审议并作出必要的修改后表决

通过.同时,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对决定草案提出了

一些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７月３０日下午,法制

委、法工委会同省人大财经委、省财政厅、省税务

局,在认真研究组成人员审议意见的基础上,对决

定草案进行了修改.７月３０日晚上,法制委员会

召开全体会议对决定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形成了

现在的修改稿.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关于适用税额的具体数额

针对决定草案第一条,有的组成人员和列席人

员提出,该条表述不够明确.作为决定草案正文,

该条没有明确写明适用税额的具体数额,而是把适

用税额的具体数额放在附件当中,这是不妥当的,

应当在决定草案正文中增加各类地区适用税额的

具体数额.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认为这一建议

非常重要,应当予以采纳,同时,考虑到第一条、第

二条都是对适用税额的具体数额作出的规定,为了

明确税额分类标准,做到规范准确、清晰条理,便于

征纳双方理解执行,建议将第一条和第二条合并修

改为一条两款,作为修改稿第一条:

“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以县(市、区)为单位确

定,划分为七类:一类４５元/平方米,二类３０元/平

方米,三类２５元/平方米,四类２０元/平方米,五类

１８元/平方米,六类１５元/平方米,七类１２元/平

方米.

各县(市、区)耕地占用税的具体适用税额,按照

本决定所附«山西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表»执行”.

同时,根据以上修改建议,对所附«山西省耕地

占用税适用税额表»一并做出了相应调整.

二、需要说明的问题

针对决定草案第三条,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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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纳耕地占用税后,占用的耕地是否合法化、土

地性质是否发生转变.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究,认

为本决定只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

法»的授权,对我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作出具体

数额的细化,并不涉及占用土地合法化,也不涉及

土地性质的改变.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根据立法技术规范的要

求,对决定草案部分文字表述及条款顺序作了适当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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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太原市水资源管理办法›等三部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表决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

原市水资源管理办法›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废止‹太原市水资源管理办法›等三部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审议通过的«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太原市水资

源管理办法›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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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大同市体育市场管理办法›
等二十七件法规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表决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关于修改‹大同

市体育市场管理办法›等二十七件法规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大同市体育市场管理办法›
等二十七件法规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表决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体育

市场管理办法›等二十七件法规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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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大同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
等二件法规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表决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

同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等二件法规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大同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
等二件法规的决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表决通过的«大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大同市乡镇

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等二件法规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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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临汾市建筑工程施工扬尘污染

防治规定»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６日通过的«临汾市建筑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规定»,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临汾市建筑工程施工扬尘污染

防治规定»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６日通过的«临汾市建筑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规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

相抵触的问题,建议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予以批准.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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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受省人民政

府委托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省审

计厅厅长王亚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

２０１８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２０１８

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财政决算报告进行了

审查,会议同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关

于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

告»,决定批准山西省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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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　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审查批准了«关于山西

省２０１８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９年

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２０１８年决算完

成后,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数比报告的

７６１８５亿元增加０１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执行数比报告的７９４６６亿元减少６０３亿元,

主要是２０１８年收回部分财政拨款结余资金.

(一)收入完成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省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经

济增长稳定性和协调性增强,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质量效益持续改善,财政收入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７６１９５亿

元,为变动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１１９１％,超收

１２１９５亿元,增长２７９％,主要收入项目的完成情

况是:增值税２１６６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２３％;企

业所得税７６０２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８９％;个人所

得税 １６７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０９７％;资 源 税

１９７２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９％;非税收入２５１７５亿

元,为预算的１５３％,超收较多主要原因是“两权”

价款收入增加较多所致.超收收入全部补充了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４４５亿

元,为预算的７１１％,下降７４３％.下降原因主要

是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改革后,车辆通行费转由省交

控集团管理并进行市场化运作,不再纳入预算管

理.主要收入项目的完成情况是:政府还贷一级公

路等 车 辆 通 行 费 收 入 １１０２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３７７％,主要原因是收入中包含非即期一次性因

素;彩票公益金收入１０９亿元,为预算的８４９％,

主要原因是彩票公益金提取比例高的彩种销售份

额大幅下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８６２亿元,

为预算的２９７％,主要原因是部分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收益未实现;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收

入６６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０９％;彩票发行机构和

彩票销售机构的业务费收入２９９亿元,为预算的

９０７％;农网还贷资金收入２１６亿元,为预算的

１３５２％,主要原因是经济形势较好用电量大所致.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８７６亿元,为预算的３５０６％,增长２２４６％,超收

较多主要原因是钢铁企业盈利增长较大,收益增加

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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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６３９６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５２１％,同 口 径 增 长

１８％.超收较多主要原因:一是２０１８年下半年开

始将中央调剂金纳入到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收入当中;二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包含了

２０１８年以前年度的清算资金.

(二)支出执行情况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７８８６３

亿元,为变动预算(以下简称预算)的９５１％,增长

７３％.２０１８年省财政继续对省级重点部门实行

财政支出进度考核奖惩制度,并积极盘活存量资金

用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亟需的领域,２０１８年支出

进度有所加快.

主要支出项目的执行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

出５１２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５３％;国防支出１４０

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公共安全支出８２４６亿元,

为预算的９７９％;教育支出１０４３５亿元,为预算

的９９５％;科学技术支出１８７９亿元,为预算的

８７４％;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１３１３亿元,为预算

的１００％;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９８８４亿元,为预

算的９９９％;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２３２３亿

元,为预算的９９２％;节能环保支出１２８３亿元,

为预算的９４３％;城乡社区支出０９２亿元,为预

算的１００％;农林水支出 ９５１８ 亿元,为预算的

９８％;交 通 运 输 支 出 ７４５１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９７３％;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１６２８亿元,为预算

的９６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３２３亿元,为预算

的１００％;金融支出７１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１％;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２７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国

土海洋气象等支出１１９２亿元,为预算的９９５％;

住房保障支出４２１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粮油物

资储备支出８５９亿元,为预算的９４８％.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三公”

经费支出２７３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１５７亿元,主

要原因是有关部门严格执行“三公”经费只减不增

要求,大力压缩“三公”经费支出.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０２８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００８亿元;公务

接待费０３４亿元,比预算数减少０４２亿元;公务

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２１１亿元(其中:公务用车

购置费０２５亿元,运行维护费１８６亿元),比预算

数减少１０７亿元.

２０１８年省级预备费预算１５亿元,实际动用

３０８亿元,结余１１９２亿元,已收回平衡预算.

２０１８年一般公共预算上年结转资金４２９２亿

元,实际使用４０３２亿元,结余２６亿元,项目已完

成的资金和结转两年以上资金按规定收回补充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执行１２６亿

元,为变动预算的９５８％,下降３９３％.下降原因

主要是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改革后,车辆通行费转由

省交控集团管理并进行市场化运作,不再纳入预算

管理,相应预算支出减少.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主要通

过转移支付拨付至接收企业所在地的市级财政,用

于省属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补助,不在省

本级列支.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执行５４５２１

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０４％,同口径增长５％.

(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

２０１８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总 收 入 为

３２１０１８亿 元.其 中:当 年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７６１９５亿元;中央税收返还性收入１７０１４亿元;

中央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１０８９１４亿元;中央

补助专项转移支付收入５４５０４亿元;地方政府债

务收入４３５７３亿元;市县上解收入５２２７亿元;上

年结转收入４２９２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９８８７亿元,调入政府性基金等１４１２亿元.

２０１８ 年 省 本 级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总 支 出 为

３１６９８６亿 元.其 中:当 年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７８８６３亿元;拨付市县税收返还性支出６１７２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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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补助市县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１０９５７２亿元;

补助市县专项转移支付支出６０１８７亿元;债券转

贷支 出 ３８９６３ 亿 元;地 方 政 府 债 务 还 本 支 出

５７２１亿元;上解中央支出２３４９亿元;补充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１５１５９亿元.

收支相抵,２０１８年省本级结转２０１９年４０３２

亿元,较２０１７年减少２６亿元,下降６％.

２０１８年末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结余规模为

２６２１３亿元,经年初省人代会审议批准,今年调入

省级预算１３３４５亿元,目前余额为１２８６８亿元.

省级预算周转金规模没有发生变化,２０１８年

余额为２２１１亿元,主要用于调剂预算年度内季节

性收支差额.

按照预算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对２０１８年省

级财政的部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实行权责发生制

核算,主要是水利建设、高校发展等国库集中支付

年终结余资金.对这部分资金,财政部门将在预算

执行中加强管理,加快预算单位支出进度,尽快发

挥资金效益.

(四)政府债务情况

２０１８年,我省发行政府债券６８１９亿元,其

中:新增债券４４９３９亿元,省本级留用６０４亿元,

转贷各市３８８９９亿元,主要用于基础性、公益性项

目建设;置换债券１５０８７亿元,省本级留用４０３２

亿元,转贷各市１１０５５亿元,用于置换清理甄别认

定的存量政府债务;再融资债券８１６４亿元,省本

级留用５８９亿元,转贷各市７５７５亿元,用于偿还

到期政府债券.

２０１８年,全省共计偿还到期政府债券本金

１００６６亿元、利息７６３３亿元,其中省本级偿还本

金１７亿元、利息１５３５亿元;各市偿还本金８３６６

亿元、利息６０９８亿元.

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２９６３６７

亿元,控制在财政部核定的政府债务限额３１８６８

亿元以内.其中省本级债务余额５１６６２亿元,各

市债 务 余 额 ２４４７０５ 亿 元.全 省 政 府 债 务 率

５２７％,其中省本级政府债务率４８５％,政府债务

风险总体可控.

(五)２０１８年主要支出政策实施及绩效情况

１、大力支持脱贫攻坚.发挥政府投入在脱贫

攻坚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省级安排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３８７３亿元,比２０１７年增长２８６％,为２６个

贫困县摘帽、２２５５个贫困村退出、６４９万贫困人口

脱贫提供了保障.创新安排省级扶贫周转金５亿

元,向 ４３ 个 县 的 １４２ 户 企 业 发 放 周 转 金 贷 款

２１８９亿元.聚焦１０个深度贫困县、３３５０个深度

贫困自然村、２８４７万深度贫困人口,３０％以上的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以及２０％以上的用于脱贫攻坚

的地方政府债券支持了深度贫困地区.

２、积极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稳妥化解存

量债务,到２０１８年底,全省存量政府债务置换工作

基本完成,共置换存量政府债务１３４０亿元,省属高

校８０％的银行贷款得到妥善处置,解决政府拖欠

工程款３９０多亿元,每年减轻各级政府利息负担

６０多亿元.一大批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无力解决的

陈年旧账、三角债得到妥善化解.有序化解债务风

险,省委、省政府印发了防范化解政府隐性债务风

险的实施意见,组织省市县基本摸清了隐性债务底

数,并逐笔制定了化债方案.省政府与各市政府签

订了防范化解债务风险责任书,将政府债务管理纳

入对市县的政绩考核,层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

３、积极支持污染防治.认真贯彻落实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等国家各项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年中央和省财政环境保护共投入６２０２亿

元,同比增长７１％,其中:中央财政下达大气污染

防治资金３４４８亿元,水污染防治资金１３７亿元,

土壤污染详查专项资金０６９亿元,农村环境整治

资金０５９亿元;省级财政下达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１２８亿元,清洁取暖奖补９亿元,水污染防治资金

１３０６亿元,土壤污染防治资金０２９亿元,其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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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各类经费投入１２６亿元,这些资金投入促进了

我省 生 态 环 境 质 量 的 持 续 改 善.２０１８ 年 全 省

PM２５平均浓度比２０１７年下降６８％,重污染天数

比２０１７年减少３天,全省５８个地表水国考断面

中,水质优良断面３４个,超出国家考核目标３个断

面,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和单位 GDP二氧化碳

排放量进一步下降,年度目标任务基本完成.

４、大力支持转型发展.深入推进“营改增”试

点,落实降低增值税税率政策,全面落实小微企业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完成部分行业增值

税留抵退税任务.取消、停征或减免部分行政事业

性收费,降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国家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切实减轻了实体经济税费负

担.继续落实对转型综改示范区和开发区财政奖

励政策,转型综改示范区和开发区税收增量省市分

成部分全部用于示范区、开发区建设发展;县级新

兴产业、第三产业产生的税收增量省级分成部分全

部用于支持县级新兴产业发展.注重在规范中发

展PPP模式,我省入库项目总数居全国１３位,投

资总规模２７５２亿元,财政承受能力报告规范率全

国第一.

５、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大科技投入力度,

２０１８年省级年初预算安排科技支出１９０７亿元,

比２０１７年预算安排的１３１１亿元增加５９６亿元,

增长４５５％.２０１８年,省财政共下达支持科技创

新若干政策奖补资金９２３０万元,奖励了４７２个项

目,有效激发了我省广大科研人员、科研企业参与

创新性省份建设的积极性.修订完善了我省科学

技术奖励办法,大幅度提高各类科技奖励标准,其

中,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奖金由原来的８０万元增

加到３００万元,科技进步奖和科技合作奖一、二、三

等奖分别由原来的６万元、２万元、１万元,增加到

５０万元、２０万元、１０万元.省级科技奖励资金由

原来的５００万元增加至５９００万元.

６、落实人才发展战略.２０１８年共下达省级各

类人才工作经费３１亿元,其中,下达“海外高层次

人才引进计划”经费７６８０万元,支持１８所高校、医

院和科研院所引进创新创业人才团队;下达引进高

精尖缺人才经费２４８０万元,引进一名院士、一名长

江学者、一名“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下达引进优秀博士毕业生奖励经费９２６５万元,

支持引进６１８名优秀博士毕业生;奖励２０１７年研

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全省排名前３位的市、前

１０位的县区资金１５００万元;奖励人才投入全省排

名前３位的市、前５位的县区资金１７５２万元;下达

平台基地人才专项、三晋学者支持计划等人才专项

经费８３００万元.

７、着力保障改善民生.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

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下达城乡义务教育各

类经费中央及省级资金５５７９亿元.支持全省就

业创业工作,７６８万人次享受就业扶持政策.继

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５０元提高到５５元,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由４５０元提高

到４９０元,支持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万

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对口支援县医院、重点疾

病防治等２０项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安排

预算２３亿元切实保障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的运行,

减轻个人医疗负担.拨付困难群众生活救助补助

资金６６８８亿元,保障我省１３６３万城乡低保人口

和１３８万特困供养人口基本生活.提高优抚对象

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下达优抚补助资金

１２０５亿元,切实保障我省近２０万优抚对象的基

本生活.

８、推动“三农”发展.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从２０１８年起,对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中用于耕地地

力保护的补贴资金由原来的分品种发放调整为根

据土地确权登记颁证面积发放,按照每亩６７元补

助标准,省级资金共发放５亿元.专门安排乡村振

兴专项资金,用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公共服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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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农村改革四大板块.安排资金１５亿元,支持大

水网工程及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推进以汾河为重点

的“七河”流域生态修复.安排资金４亿元,开展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２６个脱贫摘帽县和退

出的贫困村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全面完成,改善提高

了６９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条件.安排资金６亿

元,支持在吕梁山生态脆弱区、环京津冀生态屏障

区、重要水源地植被恢复区和交通沿线生态景观区

等四大区域实施人工造林工程,在２５０个村实施重

点乡村园林绿化工程.下达资金１０４亿元,吸引

社会资金３３亿元,完成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

５１４３个;下达资金３亿元,吸引社会资本２１５亿

元,开展一事一议美丽乡村试点项目１４４个;下达

资金３亿元,吸引社会资本５２亿元,扶持３４９个

村级组织发展村集体经济;下达资金３４６亿元,完

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６４３５处,并在１１０６个村

开展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

９、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完善奖

补政策,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积极支持煤炭、钢铁去

产能.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共争取中央奖补资金２３６

亿元,省级安排奖补资金１３５亿元,省级失业保险

基金、就业专项资金稳岗补贴、转岗培训补贴等社

保资金安排１４亿元,支持化解过剩产能工作推

进.继续做好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相关工作,安排

补助资金７９亿元,推动１１市３８个县(区、市)

６５８万户农户的搬迁安置工作,同时,下达补助资

金１５亿元,支持搬迁安置集中新建小区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１０、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省级企业技改

引导资金规模翻倍,达到２０亿元,扶持项目２５８

个,带动企业投资３９１亿元,主要用于绿色强基和

绿色制造.拨付省级新能源汽车补助资金１３３亿

元,稳步推进新能源汽车在我省推广应用,２０１８年

我省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当年全省汽车产量比重达

到３１５％,远高于全国４５％的平均水平,有力促

进了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优化政府投资

基金运作,拨付太行产业投资基金引导资金１０亿

元,推进山西省太行产业投资基金募投落地.安排

资金１３亿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安排促进大数

据发展应用专项资金４亿元,优化大数据产业发展

格局.

１１、继续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以省政府办

公厅名义出台«关于改进预算工作集中财力保基本

保战略的意见»,要求全省提高财政支出有效性.

在农口部门试行“大专项＋任务清单”制度,有效解

决了农口资金项目多、管理不规范等问题.清理整

合专项转移支付,省级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数由

２０１５年的２７９项减少到９６项.在全国率先出台

省直部门信息化建设项目支出预算编制标准,使信

息化建设项目预算从“凭经验估算”变为“按标准测

算”.积极构建具有我省特色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编审机制,首次全面反映全省各级政府财务状况和

运行情况.大幅减少集中采购目录并上调部分限

额标准,扩大部门分散采购范围,政府采购更加便

捷高效.部门预决算公开率达到了１００％.“三

公”经费做到了“只减不增”.建立起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

１２、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以省委、省政府

名义出台了«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

见»,对我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进行统筹谋划

和顶层设计.２０１８年,实现了省级事业发展类项

目和专项转移支付类项目绩效目标全覆盖,绩效目

标随预算同步审核、批复和下达.对４８项省级重

点支出项目绩效运行情况进行跟踪监控,组织省直

各部门对２０１７年度本部门３００万元以上的项目开

展绩效自评价,并对３５个重点项目、１７个政策性

项目和３个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评价,将评价结

果作为预算资金安排、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２０１９

年度省级预算中,共核减和调整预算资金１６７７亿

元.同时加强对扶贫项目资金的全过程预算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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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通过建立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运行监控系统,

基本实现了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全覆盖.

总的来看,２０１８年,全省财政系统全面落实省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预算决议,在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的有效监督下,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加力

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大

力提升资金使用绩效,争取中央支持工作成效明

显,财政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进一步彰显.与此

同时,高度重视财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审计提

出的“增收基础还不牢固,资金绩效有待提高,预算

管理亟需加强”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逐条梳

理.通过强化问题导向,完善制度机制,加强源头

防治.我们将继续积极主动接受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监督指导,结合审计整改要求,按照本次会议

审议意见,努力解决存在问题,扎实做好各项财政

工作.

二、今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财

政工作重点

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１３９３４

亿元,为年初预算的５７２％,同比增长１２９％,增

收１５９６亿元;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２２４５１亿

元,为年度调整预算的５１６％,同比增长２０４％,

增支３８０８亿元.

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运行主要有以

下几个特点:一是收入增速持续回落,减税降费政

策效果集中显现.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累计增速分别为３２１％、２４４％、２３９％、２３２％、

１６９％、１２９％,呈现持续回落态势,特别是５、６月

份,当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出现负增长,分别下降

７７％和５４％,其中税收收入分别下降１３２％和

５５％.二是累计支出强度较高,反映出加力提效

的积极财政政策落实有力.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比上年增支３８０８亿元,实现２０４％的

较高增长,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１２６个百分点.

全省财政支出进度达到５１６％,高于上年同期０４

个百分点,高于序时进度１６个百分点.三是财政

支出结构优化,重点支出保障有力.全省各级财政

部门全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压减一般性支

出,严控“三公经费”,财政资金继续向稳增长、惠民

生领域倾斜.上半年,全省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

医疗卫生等１３项民生支出１８５３３亿元,占全省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的８２５％,增长２２％,增支３３４

亿元.

今年以来,全省财政系统认真落实省人大有关

决议要求,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决贯彻

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力提效落实积极

的财政政策,持续加强财政收支管理,全面深化财

政体制改革,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升,职能作用进

一步发挥,有力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是坚定不移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化

解政府债务风险,积极向财政部争取扩大我省政府

债券发行规模,今年财政部下达我省新增政府债务

规 模 ６４５ 亿 元,比 上 年 增 加 １８６ 亿 元,增 长

４０５％,重点用于脱贫攻坚、转型综改、基础设施建

设和民生改善等方面.对承担重大建设项目的部

分贫困县和债务高风险县,通过“省级借债、县级使

用、省级偿还、县级分年上解还省”的方式予以支

持,有力保障了县域内重大项目的实施.积极化解

铁路公路债务,摸清了全省铁路市场化存量债务底

数,安排资金２４亿元偿还铁路债务;继续推进高速

公路债务风险化解.建立了全口径债务风险等级

评定制度,对省本级和市县全口径债务风险情况进

行测算评估并划定了风险等级.加强政府债务情

况工作督查,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融资,坚决遏制隐

性债务增长.支持打好脱贫攻坚战,省本级安排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４９亿元,增长２６６％.集中力量

攻坚深度贫困,中央和省本级共安排１０个深度贫

困县资金１９２４亿元,占中央和省专项扶贫资金下

市县部分的３７％.进一步做好贫困县统筹整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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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财政资金实施精准扶贫工作,规范贫困县涉农资

金整合管理.积极引导贫困县管好用好扶贫资金,

对脱贫成效考核结果、绩效评价结果和涉农资金整

合成效较好的县进行奖励.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投入环保资金２３０４亿元,重点支持我省大

气、土壤和水污染防治.推动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和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基金制度,制定了相应

的资金管理办法.修订了我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改善奖惩方案,更加突出与环境空气质量挂钩的财

政资金扣罚和奖励.拨付资金５亿元支持汾河中

上游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建设.

二是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坚持以财

政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

力的“乘法”,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严格落实

降低增值税税率及相关配套政策;积极落实小微企

业普惠性减税政策,按照５０％幅度顶格减征增值

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六税两费;认真落实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将全省城镇土地使用税适用税

额普遍降低２５％;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

位缴费比例至１６％;继续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

率和工伤保险费率,等等.上半年,全省共实现减

税降费约２００亿元.

三是锲而不舍支持经济转型发展.大力争取

中央支持,今年上半年,财政部下达我省均衡性转

移支付４４４１２亿元,增长１０１％;资源枯竭城市

转移支付１０４８亿元,增长２７２％;重点生态功能

区转移支付补助１０５３亿元,增长１３４％.今年

省级企业技改资金增加到２５亿元,１１个市也都设

立了技改资金,规模总计１８８亿元.安排资金２８

亿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督促各市县建立接续还贷

周转资金,各市县接续还贷周转资金累计达到

５５８亿元.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出台省属国

有企业“腾笼换鸟”国有产权转让收入收支管理实

施细则,明确了相关产权转让收入在企业和政府间

的分配方式,为筹资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提

供了制度保障.加大科技投入力度,２０１９年省本

级预算安排科技支出２０５８亿元,增长７９％.积

极落实人才政策,下达经费１６２亿元支持实施“三

晋英才”专项计划.

四是坚持不懈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安排专项资金１７亿元,重点支持产业

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认真落实学前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支持农村地区、脱贫攻坚地

区、城乡结合部和两孩政策新增人口集中地区幼儿

园发展.改革完善省属本科院校基本支出生均拨

款制度,切实提高高校基本支出保障水平,增加高

校办学自主权.支持实施高校１３３１工程.安排资

金１亿元支持山西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率先发展.

支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省内４所高职院校入

选国家“双高”建设项目备选名单.下达就业资金

１７８亿元促进就业创业.支持推进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落实省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财政补偿

政策,支持县乡基层医疗机构一体化改革,提升我

省医疗质量和技术水平.加强“三基建设”投入保

障,提高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水平.支持提高城

乡低保补助标准,从今年起,全省各县(市、区)城

市、农村低保保障标准每人每月至少提高３０元.

支持提高孤残儿童生活补助标准,机构供养孤残儿

童生活补助标准由每人每月１０００元提高到１５００

元,散居孤儿生活补助标准由每人每月６００元提高

到１０００元.积极支持山西青铜博物馆建设.全力

保障“二青会”筹办工作.　

五是有条不紊加强财政改革管理.在医疗卫

生领域推进实施省级和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建立省对市财政管理工作绩效考

核制度,督促各市提升财政管理水平、防控财政运

行风险.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截至６月底,全

省财政存量资金比２０１８年底减少５５１％.对全

省财政暂付性款项进行全面摸底统计,并制定了分

年度消化方案.积极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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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以省委、省政府名义出台了完善国有金融资本

管理的实施意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对３４个财

政重点支出项目和２个部门整体支出开展重点绩

效评价,涉及资金１００多亿元.深入推进市县法检

院财物统管,将市县法检院项目申报纳入预算评审

范围,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报

请省人大通过了«２０１７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

综合报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惠民惠农财政补

贴资金“一卡通”专项治理.省本级非涉密部门全

部公开了２０１９年部门预算,公开率达到１００％.

下半年,省财政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紧

盯重点任务,瞄准薄弱环节,坚持靶向发力,狠抓责任

落实,扎实推进全年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一是在确保财政收支平衡上聚焦用力.认真

落实中央关于支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要求,提出

一揽子抓好财政收支预算管理、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的具体措施.多渠道开源弥补减收,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将部分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调

入一般公共预算,加大省级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

例.切实加强收入征管,组织全省收入大稽查,严

防跑冒滴漏,确保各项收入依法征收、应收尽收.

盘活国有资产资源,抓紧摸清政府资产存量,对长

期低效运转、闲置和超标资产,督促有关单位及时

盘活、处置,并将处置收入用于弥补减收缺口.加

大清理结转结余资金力度,及时收回结余资金和连

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统筹用于重点支出.大

力压减会议费、差旅费等一般性支出,从严控制“三

公经费”,在年初预算压减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

大压减力度,力争压减幅度达到１０％以上.加大

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较大幅度增加省对县

级转移支付,增强困难地区财政保障能力,兜实兜

牢“三保”支出底线.硬化支出预算约束,从７月份

起,除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出台政策、特

殊民生需要以及不可抗力等应急救灾外,省财政原

则上不再追加项目预算,同时建立定期压减机制.

加强财政运行监控,持续关注减税降费对财政运行

的影响,及时掌握县级财政运行状态,针对性做好

监督指导.

二是在支持经济转型发展上聚焦用力.继续

落实好减税降费各项政策,帮助企业降本增效、轻

装上阵.强化产业基金运作,进一步发挥产业基金

优化产业作用,调动市场和政府两个积极性,加快

我省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发挥财政资金引导示范

作用,灵活用好财政奖补、贷款贴息、融资担保等多

种财政政策工具,规范推广PPP模式,撬动更多社

会资本投入经济发展建设领域.支持交通建设投

融资管理体制改革,多渠道筹措交通建设资金.加

大污染防治支出力度,探索通过生态补偿、股权投

资、建立基金等模式,引导传统资源型行业进行技

术升级改造和参与环境治理恢复,研究形成我省能

源清洁高效利用综合补偿机制办法.落实好对新

能源汽车的支持政策,支持节能减排综合示范城市

试点,带动全省城市绿色低碳快速发展.支持民营

经济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推进

我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各项财政支持政策落地.

三是在保障改善民生上聚焦用力.坚持将民

生改善作为财政保障的重点,实实在在投入“真金

白银”,保障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方面支出,

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继

续强化财政扶贫投入保障,严格坚守现行脱贫攻坚

目标标准,督促各地、各部门按照相关要求用好扶

贫资金,不得超范围使用、超标准建设.加强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资金的筹集和管理,重点支持高校毕

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做好退役军

人社保接续工作.完成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制度改

革,建立博士生科研经费制度,探索建立支持民办

教育的财政补助政策.及时下拨困难群众救助、城

乡医疗救助补助资金,强化财政兜底保障功能.畅

通专项资金拨付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扫黑除恶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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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四是在深化财政改革管理上聚焦用力.加强

和财政部的工作对接和政策衔接,及时反馈我省建

议诉求,最大限度争取中央政策资金支持.继续推

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加强与试点县

在转移支付方面的对接力度,积极落实对试点县配

套支出责任,切实减轻试点县财政负担.深化预算

管理改革,预算支出项目实施清单管理,推进项目

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的规

范化、科学化、标准化水平.加强政府债务风险管

控,严禁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目、铺新摊子,不

得通过异化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变相举债.严禁将新

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用于经常性支出或建设明令

禁止的楼堂馆所等项目.对全口径债务高风险市

县进行通报并纳入重点监测范围,压紧压实主体责

任,确保不发生风险事件.制定防范化解隐性债务

风险实施意见分工方案,积极推进专项债券发行和

项目配套融资工作,密切监测隐性债务变动情况,

防范化解融资平台公司到期存量隐性债务风险,坚

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在市县全面开展国库动态

监控和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改革,提升各级财政资

金收支效率.继续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研

究出台省级部门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管理办法和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

用管理办法.加快推进预算绩效指标体系建设,在

林业、教育、交通、扶贫等领域开展核心绩效指标体

系建设试点.继续做好向省人大报告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相关工作.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依法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

用,对实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十分重要.我们

决心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省人大及其

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主动作

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实做好各项财政改革发

展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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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８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

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审计厅厅长　王　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省人民政府委托,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２０１８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情况,请予审议.

一、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基本

情况

２０１８年,全省各级各部门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供改和综改相结合,不

断加大以改促转力度,整体发展水平在“两转”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７６１９５亿 元,为 年 度 预 算 的 １１９％;支 出 执 行

７８８６３亿元,为年度预算的９５１４％.省本级财政

改革深入推进,预算管理不断加强,民生等重点领

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

况总体较好.但财政运行和管理中一些深层次矛

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预算收入大幅增长,但收入质量仍需提

高.２０１８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７６１９５

亿元,较上年增长２７９２％,增速较快.考虑非税

收入一次性入库因素,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的比重为７４８％,收入质量仍需进一步提高.

———预算支出有所加快,但支出绩效有待提

高.２０１８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７８８６３亿

元,为年度预算的９５１４％,较上年加快０８４个百

分点.考虑权责发生制列支实际尚未支出等因素,

支出进度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预算管理不断加强,但管理水平还需提

升.２０１８年省财政积极争取中央转移支付,努力

推动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完善预

算管理相关制度,不断提高依法理财水平,财政管

理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预算安排不够

科学,预算约束力不强,绩效管理不到位等问题,还

需省财政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对上年审计工作报告指出的问题,省人民政府

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整改.各部门各地区认真落实,

制定完善制度５４项,补征补缴财政收入１２０７４亿

元,下达未拨资金２０４６亿元,归还原资金渠道和

调整账务等６２亿元,问题基本整改到位.移送有

关部门查处的１２１起违法违纪案件线索,已有８６

人受到处理.

二、省本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从审计情况看,省财政厅等部门认真执行省人

大批准的预算,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强化预算支出

管理,较好地完成了预算收支任务.发现的主要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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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编制基础不够扎实,可执行性需进一

步加强.

２０１８年,省财政三年中期规划和项目库建设

滞后,年度预算编制缺乏有效支撑;编制的部分一

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未按预算编制要求

细化到具体项目和单位;抽查的３２９个项目２１０３

亿元至年底仍未支出,１１个项目２５７７亿元预算

调整用于其他项目.

(二)财政收入征管不够严格,预算完整性需进

一步增强.

２０１８年,省生态环境厅等５个部门单位未按

规定征收非税收入４９８３亿元;省农业信贷融资担

保公司等６个单位应缴未缴非税收入５４５９６万

元.省城乡规划设计院等５个部门单位１１８亿元

经营收入、培训费等未纳入预算管理.

(三)预算分配不够规范,管理不够严格.

１部分支出政策未全面落实.截至２０１８年

底,省财政尚未落实乡村振兴项目预算８亿元;省

本级一般性支出同口径较上年增加８５４亿元,未

实现控制目标.

２预算分配不够科学.２０１８年,省财政因素

不科学分配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等４项资

金１１９０８亿元;未考虑搬迁人数减少因素下达易

地扶贫搬迁贷款贴息９７４７９７万元;不具备实施条

件安排４个部门单位１５个项目２５２亿元.

３预算下达不够及时.２０１８年,省财政未按

规定提前下达省级专项转移支付３６４６亿元;代编

的７７个项目预算８７４亿元超规定时限下达;未按

要求在 ３０ 日内转拨 １６ 项中央转移支付 ４５８１

亿元.

４绩效管理不够严格.２０１８年,省财政未审

核绩效目标安排７７１个项目预算３２３３５亿元,审

核的６７个项目８０７１亿元未设立绩效目标;开展

绩效评价的３个项目６２２５亿元实际绩效不高,但

评价结果较好.

(四)部分存量资金需加大盘活力度.

２０１８年,省财政在７０个项目上年结余结转

７８９亿元的情况下,安排预算２２４６亿元,年末结

存增至１８６１亿元;未及时收回２１个部门单位结

余和结转两年以上项目资金６１２７１万元;收回的

１４３２亿元机关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清算资金未及

时盘活使用;盘活的１３１亿元存量资金又以相同

项目下达原部门单位,至年底有１１８亿元未支出.

三、部门预算执行审计情况

今年对１６个省级部门２０１８年度预算执行情

况进行了审计,延伸审计了１６５个二、三级预算单

位,涉及预算资金１０６０１亿元.审计结果表明,相

关部门单位不断加强预算收支管理,预算执行总体

较好.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预算编制不够真实９００５７万元.省实验

中学、山西建筑职业技术学院２个单位通过虚报在

编人数等方式,多取得财政资金９００５７万元.

(二)虚列支出２３５９５８万元.省电化教育馆

等１１个单位通过将资金转拨实有资金账户等方

式,虚列支出２３５９５８万元.

(三)“三公”经费和会议费、培训费管理不够规

范.忻州公路分局等３个单位在物业管理费中列

支或超预算列支车辆运行维护费１１５７１万元;省

社会扶贫工作站等４个单位无预算、超标准列支会

议费、培训费１２１１万元.

(四)国有资产管理有待加强.截至２０１８年

底,有１４个部门单位超编制配备电脑、打印机等通

用设备５２８８台;省实验中学、省经贸学校２个单位

未经批准自行出租房屋、土地等３５９万平方米;省

医疗设备服务中心等 ３ 个单位 １９ 辆公务用车

３９３４４万元未及时核销.

(五)政府采购制度执行不够严格.

１政府采购管理不够规范.２０１８ 年,省级

１３７个部门单位２１９个项目１４０６亿元未编制政

府采购预算;２１０个部门单位在政府采购预算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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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差旅费、水电费等２６０００４万元;省财政将４个

部门单位４个应公开招标采购项目１３７９５３万元

批复为单一来源或竞争性谈判.

２部分采购项目未按规定招投标.２０１８年,

省财政数据中心机房建设等１０９５３７万元的２个

采购项目,涉嫌通过设置不合理条件等方式排斥潜

在供应商;太原师范学院绿化养护等６７６５３万元

的２个采购项目,评标专家未严格履职;山西工程

技术学院实验设备购置等１１４７３８万元的４个采

购项目,投标供应商涉嫌串标.

四、重大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省审计厅组织市县审计机关

对各地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

审计结果表明,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

各项重大政策措施,推动了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展.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就业政策执行不够严格.截至２０１８

年底,原平市未按计划完成１７８９名去产能煤矿职

工安置任务;省残疾人就业服务指导中心未按规定

向３０ 个行政事业单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４４７１９万元;临汾、太原２个市违规向培训机构发

放就业培训补贴６７５４万元.

(二)“一卡通”管理不够规范.截至２０１８年

底,全省尚未建立“一卡通”惠农补贴资金管理办法

和信息管理系统,有８７个县区一户多卡;和顺、方

山等１８个县区９１个村集体和６２５４名农户通过虚

报耕地面积等方式多取得惠农补贴３４３０５６万元;

沁县、五 寨 等 ２３ 个 县 区 超 范 围 发 放 惠 农 补 贴

６９７９６万元;宁武、交城等２０个县区滞留惠农补

贴５８６亿元.

(三)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措施需进一步加

大.抽查发现,晋中、吕梁、朔州３个市本级及平

遥、浮山等１４个县区少报拖欠账款３２５亿元;运

城市本级及沁源、山阴等４个县区多报偿还资金

２８６８９８万元;朔州市本级及石楼、应县等１２个县

区未严格制定清偿计划;清徐、娄烦等４个县区未

将２０１亿元清偿资金列入财政预算;静乐、山阴２

个县未及时拨付欠款８５４５４万元.

五、扶贫资金审计情况

２０１９年１月至５月,根据审计署统一安排,省

审计厅组织１１个市级审计机关对３２个贫困县

２０１８年扶贫政策措施落实和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

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各级政府及有

关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

好地改善了贫困户生产生活条件,脱贫攻坚成效明

显.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扶贫政策落实不够精准.广灵、垣曲

等８个县４０８０名农村低保人员应纳未纳建档立卡

范围;宁武、天镇等２３个县２７８万名贫困人口未

享受教育、健康等扶贫政策３１７９６２万元;永和、垣

曲２个县保险机构未及时赔付农户１４０６５９万元;

大宁、隰县等５个县的金融机构违规向１２２８个贫

困户收取贷款利息６５９６万元;古县、岚县等５个

县违 规 向 １６１７ 个 贫 困 户 收 取 装 修 服 务 费 等

４４９４１万元.

(二)部分扶贫制度规定执行不够严格.阳高、

交口等６个县自行提高易地搬迁、危房改造补助标

准,多投入财政资金１９５６０９万元,加重地方财政

负担;五寨、蒲县等１２个县“一人多贷”或“一户多

贷”,财政多贴息２２５万元;沁县、万荣等６个县将

７４９８２万元财政帮扶资金作为扶贫收益分红发放

贫困户;繁峙、武乡等８个县的８４个资产收益项目

未建立与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三)部分资金统筹使用不够规范.五寨、娄烦

等１２个县７０９９５１万元扶贫资金未按规定统筹整

合;隰县、岢岚等１９个县１２６７个单位或个人虚报

冒领扶贫资金２８６９４３万元;兴县、交城等２４个县

将１０３亿元扶贫资金用于非扶贫领域;岚县、灵丘

等８个县１３８个贫困户重复享受扶贫补助２０１１９

万元;武乡、古县等６个县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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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扶贫资金１１１２５３万元;和顺、大宁等１３个县

滞留扶贫资金２５６亿元.

(四)部分扶贫项目管理不够到位.石楼、万荣

等１１个县４１７个扶贫项目建设审批手续不完善;

浮山、岢岚等９个县１６８个项目４５１４１１万元未履

行政府采购或招投标程序;神池、方山等４个县５１

个扶贫项目未按期完工;河曲、沁县等 １８ 个县

１０３２个扶贫项目因前期规划不科学或后期监管不

到位等原因,未实现预期效益.

六、大气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审计情况

２０１８年,省审计厅对全省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

大气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

结果表明,各级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省大气

污染防治政策措施,推进重点领域污染治理,全省

空气质量得到进一步改善.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重点防治任务未按期完成.运城、阳

泉等１０个市未按期完成重污染企业搬迁等１３项

重点治理任务;吕梁、阳泉、临汾 ３ 个市未完成

２７７０万吨“两高”行业产能置换任务;吕梁、阳泉等

４个市未完成８５台燃煤锅炉淘汰任务;吕梁、晋中

等７个市未完成９５５万户“煤改电”、“煤改气”任

务;阳泉、临汾等５个市本级及交城、屯留等１８个

县区的５３个项目未按期开工或完工;浮山、高平等

１６个县区的２７个完工项目未实现预期减排目标.

(二)部分环保措施未能有效落实.运城、临汾

等８个市２０５０户排污企业未办理排污许可证;临

汾、吕梁、晋中３个市的２８个专项规划未履行环评

手续;忻州、晋中等１０个市的６７８个建设项目未经

环评即开工建设;吕梁、忻州等８个市本级及孝义、

洪洞等５０个县区的质监部门继续为４１６台淘汰类

燃煤锅炉办理登记手续;长治市住建部门未将１０７

家工地扬尘污染情况纳入监管范围.

(三)部分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够规范.太原、

忻州、临汾３个市本级及天镇、平定等３４个县区未

落实大气污染防治配套资金１１１７亿元;临汾、大

同、阳泉３个市本级及娄烦、平陆等１９个县区通过

虚报任务完成数等方式,套取财政专项资金１７亿

元;朔州、临汾等７个市本级及右玉、中阳等８个县

区将１９７７７１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日常经费等支出;

长治、运城等８个市本级及平遥、孝义等２３个县区

的３３６亿元专项资金滞留财政或主管部门.

七、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情况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３月,省审计厅组织

市县审计机关对太原、晋中、临汾３个市２０１８年保

障性安居工程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各级政

府及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安居工程建设,有效保障了

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安居工程建设任务未按期完成.临

汾、晋中２个市未完成省下达棚户区改造开工任务

２５１万套;尧都、万柏林、隰县３个县区通过建少

报多等方式虚报棚户区改造开工任务６１６３套、基

本建成任务１７５套.

(二)部分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使用不够严

格.太原市本级及古交、尧都等９个县区１６个单

位通过商品房抵顶、少建多报等方式,套取专项资

金２３１亿元;太原市本级及洪洞、寿阳等５个县区

４７７亿元专项资金滞留财政部门或项目单位２年

以上;安泽、尧都等５个县区１１１亿元银行贷款闲

置１年以上,多负担利息６６９５２１万元.

(三)部分安居工程建设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晋中、临汾２个市本级及洪洞、晋源等２１个县区３

年前已开工的２７４万套安居工程仍未建成;晋中、

临汾２个市本级及尖草坪、汾西等２０个县区１２６

万套安居住房因缺乏配套设施,基本建成后尚未交

付使用;晋中、临汾２个市本级及大宁、寿阳等７个

县区违规将２９１套安居住房分配给不符合条件家

庭;太原、晋中２个市本级及平遥、榆次等８个县区

未经批准违规处置公租房７５１９套.

八、交通建设项目审计情况

２０１８年,省审计厅对政府投资的吉县至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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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５条高速公路和太原至焦作、大同至张家口２

条铁路项目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相关单位

积极采取措施,加强项目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建设

任务,改善了城乡基础设施条件.发现的主要

问题:

(一)部分项目建设管理不够严格.吉县至河

津等３条高速公路６８５１万元工程未经招投标直接

确定施工单位和设备材料供应商;朔州环线西南段

等６条高速公路３１２亿元工程违规转包分包、借

用资质等;王庄堡至繁峙等６条高速公路４８８７万

元工程未按设计和技术标准要求施工,存在安全

隐患.

(二)部分项目概算不实、多计工程款.２个铁

路征拆项目因扩大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等多列

概算２５７８亿元,同时因概算内容不全、标准偏低

等少列概算３５亿元;阳泉西环等５条高速公路超

概算２５２亿元;霍州至永和关等１５条高速公路多

计工程款８３３亿元.

(三)部分项目资金使用不够规范.左权至黎

城高速等１２个项目截留挪用征地补偿款８８５６万

元;２个铁路项目超范围向有关单位和个人发放征

拆补偿款４５０５１４万元;２个铁路项目和岢岚至临

县高速等６个公路项目滞留征拆资金５９５亿元.

九、省属国有企业审计情况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至１１月,省审计厅对同煤、太钢

等省属九大国有骨干企业资产负债情况进行了审

计调查.审计结果表明,省属九大骨干企业改革不

断推进,资产规模增长较快,负债水平有所改善,市

场竞争力得到提升.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不良资产规模较大.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

底,九大骨干企业有１４６户“僵尸企业”尚未出清,

涉及资产１７７０４亿元;七大煤炭集团有２１６４５亿

元应收款项长期沉淀,其中坏账损失５０６８亿元;

七大煤炭集团的部分子公司有账无物、虚增虚列库

存３８亿元.

(二)投资效益不够高.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底,

七大煤炭集团对外投资的２３７户企业收益不高,

１０２６１亿元投资长期沉淀;投资５０８１７亿元的９４

个建 设 项 目 未 能 按 期 建 成 或 投 产 达 效;投 资

４４２３４亿元建设的部分资源整合矿井因位于保护

区或资源枯竭等,难以形成有效产能.

(三)融资创新能力不够强.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

底,七大煤炭集团平均资产负债率７９０８％,带息

负债９４２４０２亿元,占总负债的７０１％,较２０１３

年增加４４７８１５亿元;七大煤炭集团平均资产证券

化率２１６６％,除焦煤、山煤外的其他五大煤炭集

团资产证券化率较２０１７年有所下降;九大骨干企

业的１４家上市公司,只有４家公司通过定向增发

募集资金１５６５１亿元.

对上述问题,审计机关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

下达审计决定,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予以改正;对

制度、政策不完善的问题,已分别向有关部门和领

导机关提出审计建议;对违法违纪的案件线索,已

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目前,有关部门单位正按照审

计机关作出的审计决定和审计建议,采取措施认真

进行整改.

十、审计建议

(一)深化财政改革,更好发挥财政支撑保障

作用.

财政等部门应按照现代财政制度要求,积极推

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合理确定

各级支出责任,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财力协调、标

准合理、保障有力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和保障

机制;进一步优化转移支付结构,科学设置转移支

付分配要素,加大困难地区补助力度,不断提高转

移支付分配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继续清理规

范专项资金,不断健全预算标准体系,加快推进项

目支出定额标准建设,努力构建全面规范透明、标

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充分发挥财政在国

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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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预算管理,不断提升预算执行效果.

财政等部门应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科学编制

三年中期财政规划,建立健全项目库,编实编细年

度预算,切实提高预算的前瞻性和可执行性;依法

组织财政收入,强化收入分析预测,加强收入目标

与质量管理,推动收入优化提质和稳定增收;调整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大力压减

一般性支出,严格控制“三公”经费预算,加大民生

等重点领域资金保障力度,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

效;严格硬化预算约束,及时批复下达年度预算,加

快资金拨付进度,强化预算执行全程监管,切实提

高预算执行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全面助推经济高质

量发展.

(三)全面推行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提高财政资

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财政等部门应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统

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健全完善绩效管理制度办法和

绩效指标体系,夯实绩效管理基础;抓好预算绩效

管理重点环节,严格绩效目标审核,加强过程监控,

强化评价结果运用,优先保障绩效好的政策和项

目,督促改进绩效一般的政策和项目,压减取消低

效无效支出,收回长期沉淀资金;按照“花钱必问

效、无效必问责”原则,积极推进绩效信息公开,加

大绩效管理监督问责力度,让绩效管理范围更全

面、落实更到位、约束更严格,真正使“每一分钱”花

得安全、用得高效.

(四)深入贯彻各项重大政策措施,推动全省经

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财政等部门应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各项宏观

调控政策措施,不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及时清偿

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积极

改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条件,加大保障性安居

工程等民生领域投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和

谐稳定;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盘活调优企业资

产,控制压减企业负债,严格投资可行性论证,创新

企业投融资模式,创优企业发展环境,增强企业主

体发展活力;加大扶贫政策推进力度,准确把握扶

贫格局变化,不断创新扶贫工作机制,严格扶贫资

金管理使用,努力提升扶贫工作成效;狠抓大气污

染防治,加快重点领域污染治理,强化环保政策措

施落实,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坚

决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当前我

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让我们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省人大监督支持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推动全省经济社

会在“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

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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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
审查结果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韩怡卓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２０１８年,省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坚决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决

议,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积极作为、综合施策,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

强收入征管、提升资金使用绩效、争取中央政策和

资金支持、保障民生和重点支出等方面做了大量扎

实有效的工作,较好实现了年初省人代会批准的省

本级预算,为我省“两转”基础上全面拓展新局面提

供了坚强保障.我们建议,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省人

民政府提出的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同

时,我们认为,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中也反映出

预算执行和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财政

增收基础不牢固,收支平衡压力较大;预算编制不

够精准,资金使用效益不高;部门预算执行进度不

均衡,有的还比较慢,结转结余较大等问题依然存

在.对此,应当高度重视,认真研究,采取有效措施

加以解决.

省审计厅对２０１８年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依法开展审计,揭示了省级财政管理、部门

预算执行、重点专项资金管理和重大政策措施落实

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从深化财政改革、加强预算

管理、全面推行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深入贯彻落实

各项重大政策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审计建议.我们

建议政府及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审计查出问题和

审计报告建议,扎实做好整改工作,年底前向省人

大常委会报告整改情况和处理结果.

为进一步加强预决算管理,提高依法理财水

平,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持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财政

宏观调控能力.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合理确定各级支出责任,提高财政

资金分配使用的公正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

完善对下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

情况的跟踪监督;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建立健全专

项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继续清理规范

专项资金,进一步统筹整合同一领域、使用方向相

近的专项支出,加快推进项目支出定额标准建设.

要高度重视并加强对政府投资基金运营的管理,建

立制度机制,开展对基金的评估、整合工作,切实发

—７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４　



挥出基金的引导作用.坚持依法征收和落实各项

减税降费政策有机结合,切实降低企业成本,积极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确保持续稳定的税源,着力

提升财政收入质量;进一步强化结转结余资金清

理,有效盘活存量资金;继续积极争取中央政策和

资金支持,依法有效利用好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二是不断细化预决算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科

学化管理水平.不断健全预算标准体系,进一步编

实编细年度预算,切实提高年初预算的前瞻性和可

执行性.积极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和中长期

规划,建立项目实施周期和预算管理周期能够相协

调的制度办法,切实增强批复预算的科学合理性和

法制严肃性.继续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确保

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不减的同时,注意打

破支出固化格局,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依法加

强对各部门及其所属各单位预算管理的监督工作,

加快资金拨付进度,督促地区部门和项目单位加快

实施进度,着力提高部门预算的执行率和均衡性.

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财政决算分析,全面总结预算

执行、政策实施中的经验和存在问题,以财政决算

促进预算执行和预算编制的改进,提升预算执行效

率效果,增强预算执行严肃性;决算草案及报告要

重点反映决算与预算对比情况,反映重点支出、专

项转移支付、重大投资项目资金的使用及绩效情

况,充分体现中央和我省重大方针政策及决策部署

的落实情况,体现预算法及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

拓展改革有关精神要求的落实情况.

三是切实强化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加大绩效

评价结果运用.牢固树立绩效意识,严格落实预算

绩效管理制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所有资金或支出项目都要纳

入绩效管理范围,绩效管理与预算的编制、执行、监

督要切实衔接起来.进一步提高绩效预算编制水

平,细化预算绩效目标,科学设置评价指标,完善评

价方式,优化绩效管理措施.进一步落实绩效管理

主体责任,综合运用好单位绩效自评、财政重点评

价及委托第三方评价等不同方式,增强绩效评价的

客观性、公正性.要高度重视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

工作,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专项调整和

部门考核等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切实实现绩效目

标对预算执行和政策安排的指引与约束作用,着力

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建立健全绩

效评价结果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推进绩效

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

四是抓紧实化审计整改机制建设,进一步增强

审计监督作用.要认真落实省委«关于改进审计查

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机制的

意见»,建立审计查出问题和整改情况台销账制度,

建立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和责任追究联动机制,

以及审计查出问题及其整改结果与财政预算安排

挂钩机制.要进一步加大对国有资产管理、政府债

务、预算绩效的审计力度,不断将审计重点向支出

预算和政策拓展.进一步加强对审计查出问题的

归类分析和深入研究,提出针对性整改要求,确保

审计决定能得到有效执行.要大力推进信息公开

工作,政府及其审计部门应当及时将审计查出突出

问题及其整改情况向社会公开,接受各界监督.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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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姜四清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会议报告２０１９年上

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请予

审议.

一、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经济工作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届人大第二次会

议安排部署,在省人大监督指导下,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以“改

革创新、奋发有为”大讨论牵引全年工作,扎实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

把握方向、保持定力、持续攻坚,上半年目标任务顺

利实现“双过半”,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转型呈现良好

态势

上半年,全省经济延续一季度平稳较快增长的

良好态势,实现高开稳走、稳中有进、好于预期.主

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经济总量、增速实现“双跃升”.上半年,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８３５７７亿元,增长７２％,

高于全国０９个百分点,创６年来同期最好水平.

经济总量跃升至全国第２０位(２０１８年上半年排２１

位),超过内蒙古.经济增速跃升至全国第１０位,

较去年同期大幅前移７位,在中部六省中与湖南并

列第５.

二是投资和工业增速大幅进位.上半年,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８２％,高于全国２４个百分

点,居全国第１３位,较去年全年位次大幅前移５

位.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６９％,快于全国

０９个百分点,居全国第１３位,较去年全年位次大

幅前移１３位.

三是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７５％,快于煤炭工业１５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增长８６％,快于全国０９个百分点,

较一季度加快２９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８１％,高于全国１１个百分点,对 GDP增长的贡

献率达６２８％.

四是发展效益稳步提升.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增长１２９％,高于全国９５个百分点.省属

国有企业利润同比增长３２６％.全省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９７％,居全国第７.

五是微观活力持续释放.新登记市场主体数

—９６—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４　



量增长１０１％.规上企业开工率为９２２％,连续

４个月保持在９０％以上.６月末,全省债券市场实

现融资１３１８７亿元,居全国第１１位,中部六省第

１位.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１７％,涨幅

较一季度回升０３个百分点,比全国高１４个百

分点.

六是市场预期稳步改善.先行指标持续向好,

铁路货运量、工业用电量分别增长７４％、６２％,

分别比一季度加快２２、１１个百分点.消费者信

心和预期持续增强,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８３％,与全国基本持平,居全国第１３位.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现代产业体

系建设扎实推进

一是积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印发钢铁、有

色、建材、轻纺、食品等产业年度行动计划和焦化产

业绿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安排技改资金,加快推

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坚决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确

定全年１７５万吨去产能任务,推进钢铁减量置换,

立恒、建龙等减量置换升级改造项目顺利推进.深

入推动煤－电－铝镁－材一体化改革试点,吕梁中

润４３２万吨电解铝项目部分投产.加快焦化行业

绿色化高端化发展,实施三年升级改造工程,新石

焦化２００万吨/年、立恒钢铁１７０万吨/年焦化项目

有序推进,年内基本建成.稳妥推动现代煤化工项

目,潞安１８０扩产２４０万吨/年部分生产线具备试

产条件.加快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华翔“互联

网＋”协同制造、智奇高铁轮轴智能化工厂、中车太

原城轨车辆造修基地等智能制造积极推进.

二是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制定先进装备制

造、新材料、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现代煤化工、信

息产业、现代医药等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度行动

计划,引导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加快发展通航产

业.中航货运等 “国”字头企业落户山西,我省通

用航空顺利实现首飞,太原到大同、吕梁、运城、长

治的４趟短途运输航线成功开通,壶口、太行山、雁

门关３个低空旅游项目投入运营,大同、长治等航

空产业园加快建设.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

制定«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推动吉

利汽车 GE１１电动车零部件生产线技术改造,大运

纯电动轻型客车及多用途乘用车技术改造等重点

项目顺利推进,汽车产业发展迈出新步伐.培育壮

大医药产业.出台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奖励政策,振

东制药抗肿瘤药物、康宝血液制品等一批产业化项

目扎实推进.加快推进新材料产业,三元炭素超高

功率石墨电极等５０个重点项目积极推进.加快产

业集群发展,编制«推进全省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

意见»«山西省产业集群图»,提出各类产业集群发

展的模式和路径.确定全省首批１２个特色产业集

聚区试点,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其做大做强.中电科

“一中心三基地”创新产业园项目正式开工,以潞安

深紫外和高科集团为核心的 LED 产业集群扎实

推进.

三是能源革命排头兵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有

序释放煤炭先进产能.大力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上

半年实际退出落后产能７５５万吨,完成全年任务的

４０％.全省原煤产量４７亿吨,同比增长８７％.

新增先进产能８９０万吨,煤炭先进产能达６８％,预

计全年增加先进产能４８４０万吨.加快推进电力外

送.有序释放在建煤电项目产能,积极争取国家将

４个项目列入煤电应急调峰储备电源.加快推进

电网优化建设,雁淮直流配套电源接入线路稳步推

进,预计年底建成,蒙西－天津南特高压配套电源

部分接入线路建成投运.发展壮大煤层气产业.

加大煤矿采空区(废弃矿井)煤层气资源的开发利

用力度,积极协调保障项目用地、用水、用电,促进

煤层气大幅增储扩产.上半年,我省煤层气(含煤

矿瓦斯)抽采量５７２亿立方米,同比增长１４％,

利用量３８９亿立方米,同比增长９６％.持续提

升新能源装机规模.加快光伏发电建设,争取国家

批复１００万千瓦光伏平价上网项目和２０万千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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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项目.上半年,我省新能

源装机达２３７２８万千瓦,占比超过２６％.

四是服务业快速发展.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召开全省乡村旅游示范村命名暨推进大会,发

布我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等级划分与评价标准、乡村

旅游示范村创建评定管理办法.大力实施«全域旅

游发展规划»,积极推进２０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试点,深化文化旅游市场主体“两权分离”改

革,加快建设全省１７５个重点文化和旅游建设项

目,上半年,全省旅游总收入增长２１２％.加大康

养产业支持力度.印发«支持康养产业发展行动计

划(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三年行动

计划»,加快康养产业重点项目建设,扎实开展提高

养老院服务质量专项行动,集中打造一批星级示范

养老机构.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加快推

进房屋网签全覆盖,推动设区城市实现网签系统与

住建部联网.健全完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制度,

推进县级及以上城市资金监管全覆盖.加大房地

产市场秩序检查和整治力度,６月底,全省商品房

平均消化周期为４８个月.推动现代物流产业发

展壮大.加大大秦线、瓦日线等货源组织力度,提

高满轴满吨重载列车编组开行比例,加大公路运输

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取消省界收费站,释放国际邮

件互换局效能,跨境寄递通关、转运分拨、多式联运

能力有效提升.

(三)深化转型项目建设年,聚力扩大有效投资

一是高位推动转型项目建设年.省委召开常

委会(扩大)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全省项目和谋划实

施工作.省政府出台深化转型项目建设年行动方

案,召开全省深化转型项目建设年集体办公会,破

解项目推进难题,全省抓项目、促投资的浓厚氛围

逐步形成.

二是强化项目储备.印发«深入谋划重大项目

工作计划»,明确谋划工作目标.启动建设项目谋

划专家库,进一步提高谋划项目的质量和层次.推

动项目管理库上线运行,实现项目精细化、系统化、

协同化管理.１－６月,共储备项目６００９个,计划

总投资２７２２８亿元.其中１７４６个项目进入前期阶

段,计划总投资６９２２亿元,２３１７个项目已开工,计

划总投资５４４６亿元.

三是扎实开展各项专题活动.组织开展专题

调研活动,对投资问题典型的６个地区深入调研,

找准困难问题,精准制定对应措施.省直各相关部

门、各市常态化开展前期手续集中办理、百日百项

开工等专题活动,共为３１１３个项目办理了５８１４项

手续,有１０６５个项目手续全部办结.截至６月,全

省新开工项目开工率６３７％,其中,６月当月开工

项目１１５７个,占上半年开工项目的５０％.

四是加大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研究制定推

进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实施方案.积极争取国家

资金,目前争取中央预算资金７５８亿元,全力支持

基础设施补短板.对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细致摸

排,梳理汇总专项债券需求６９５亿元,为专项债券

支持基建投资奠定扎实基础.上半年,基础设施投

资完成６１３亿元,增长３１５％.

五是充分发挥重点工程牵引作用.厅局、市县

挂牌推进重大项目,按月通报进展情况,开展集体

办公解决工程推进难题.截至６月底,省市两级重

点工程完成投资９８１６亿元,完成率达４７３％,创

近三年新高.

六是着力强化要素保障.金融服务项目建设

力度不断加大,１－５月,全省金融机构余额存贷比

７１％,同比上升１４５％,创近五年同期新高.其中

长期贷款新增９２０亿元,同比多增１１６亿元.土

地资源对项目建设的保障能力不断提高,１－５月,

全省共批准建设用地６６万亩,同比增长１３倍,

其中新增建设用地５万亩,同比增长１３倍,供应

建设用地６万亩,同比增长４６２％.环评要素保

障工作不断深入,区域规划环评工作积极推进,环

评编制进一步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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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

激发

一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严格落实国家和我

省减税降费政策,按照５０％幅度顶格减征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的６税２费.将全省城镇土地使用

税税额普遍降低２５％.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单位缴费比例至１６％.上半年,全省共实现减

税降费１９９３亿元,其中减税１４５６亿元,折算地

方税共减免８０５亿元(增值税减税５０４亿元,个

人所得税减税１３２亿元,企业所得税减税８５亿

元,其他税种减税８４亿元),降费５３７亿元.企

业现金流明显改善,财务成本大幅降低,１－５月,

规上企业财务费用同比下降６６％.同煤集团、太

钢集团预计全年可享受减税降费７２亿元、５６亿

元,有效降低企业运营负担.

二是切实强化金融支撑.组建省级再担保集

团和市县两级融资担保机构,出台«鼓励民营企业

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实施方案».举办钢铁、焦化

等行业高质量转型升级项目融资洽谈会,强化银企

融资对接.完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省市级联系机

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６月末,各项贷款余

额２７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２％.

三是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加快落实国务院«关

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大力培育

“小升规”企业,建设“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库”,

打造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帮助企业破

解发展难题.精英数智和长达交通两家企业被认

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大力开展清

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６月末,全省累计

偿还欠款７７亿元,清偿比例达到３５％.其中,省

属国企清还经确权无争议账款９６亿元,清偿比例

达到８７％.上半年,全省中小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７４％,利润总额增长６９％.

四是积极开展万名干部入企服务.畅通企业

反映问题渠道,开通企业咨询热线,深入企业主动

做好政策宣讲,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截至

目前,各级政府帮助和研究解决５０８７个企业发展

难题,解决率达到９８％.

五是加快推进创业创新.实施新一轮高新技

术企业５年倍增计划,大力实施“卡脖子”关键核心

技术“攻尖”行动和重大技术“迭代创新”,加快发布

揭榜制项目.出台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双六条”,赋

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策权和预算调剂自主

权.出台我省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

升级版的实施意见,组织第三批省级双创示范基地

评选申报,举办２０１９年全国双创活动周山西分会

场活动,参展规模为历届之最.“智创城”筹建工作

有序推进,将极大发挥双创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五)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深化,转型内生动力不

断增强

一是加快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关于

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经中央深

改委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步起草“一方案、两

清单”,即«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任务

清单»«需要国家部委帮助协调的事项清单»,全面

搭建综合改革试点制度框架.

二是深入推进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省

人大制定«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为改

革提供法制保障.出台«２０１９年深化企业投资项

目承诺制改革行动方案»,破除传统“编报审评”管

理模式存在弊端,区域评估、告知承诺、取消施工图

审查等经验做法被国务院«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充分吸收并在全国

推行,开发区实现一般工业项目“全承诺、零审批、

拿地即可开工”.

三是加快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加快专业化重

组,山西燃气集团、山西现代煤化工相继成立并成

功引入战略投资者,山西通用航空、山西民爆集团

和三家科研院所转制企业挂牌成立.制定省属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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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办法,太钢集团、省煤机集

团等省属企业混改持续推进.省属企业“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达到１００％,圆满完成国家任务.持

续清理应收账款.截至６月,省属企业应收账款同

比下降１３７％.

四是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稳步推进开发区

设立扩区,新设寿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万荣现代农

业产业示范区,省级以上开发区达６６个.深化开

发区“三化三制”改革,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等３７

个开发区基本完成“三制”改革.３９个开发区已实

行管运分离或市场化、专业化运营.加快开发区规

划编制和四至范围核定,“九通一平”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平台建设稳步推进.１－５月,全省开发区

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增长１７５％,“四上”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增长１７１％.

五是扎实推进放管服效改革.“证照分离”改

革有序推开,上半年,共办理涉及“证照分离”改革

事项登记注册业务７６万件,惠及企业７万户.企

业开办便利化程度显著提高,全省企业开办时间降

至５个工作日内,实现“三十证”合一,实现全业务、

全流程电子化登记,同步生成电子营业执照.推进

企业简易注销改革,进一步放宽简易注销程序适用

情形.“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新平台上线运行,利

用数据信息化系统助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配

套举措全面有效推进.

六是深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深化电力直接

交易,截至６月底,成交电量７９９３６亿千瓦时,占

到年度目标规模的９９９％.持续扩大晋电外送规

模,上半年,全省外送电量４４４１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７８％.继续推进首批１３个增量配电试点,积

极争取我省７个项目列入第四批试点.

(六)“新高地”步伐加快,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

提升

一是培育壮大外贸主体.印发«扩大进口促进

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入推进外贸主

体培育攻坚行动计划、跨境电子商务跃升行动计

划、国际市场开拓“千企百展”行动计划,建立省市

两级外贸企业孵化中心,构建外贸主体孵化重点对

象库,出台外贸企业“小升规”支持政策,鼓励出口

企业在企业境外设立区域性营销中心和仓储基地.

上半年,全省９７４家出口实绩企业中,６４７家企业

实现正增长,较一季度增加１４４家.

二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印发«招商引资重大

项目包联机制»«招商引资重大项目三级协调机

制»,借助外交部山西推介活动、津洽会、中博会、海

外侨胞台湾同胞山西(晋城)经贸交流恳谈会等

各类平台举办招商活动,共签约项目８２个,总投资

９０７９６亿元.组织聘请专业团队开展省级重大招

商项目谋划,打造“投资山西第一站、跟踪服务全过

程”平台,扎实开展小分队招商引资活动.１－５

月,全 省 招 商 引 资 共 签 约 项 目 ８２０ 个,总 投 资

５６３５６亿元;当年签约当年开工项目３６０个,开工

率达４３９％.外商投资保持平稳增长,１－５月,全

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长６３６％,实际利用外资

增长７２％.

三是加快“大通道”建设.集大原、雄忻高铁前

期工作扎实推进,太原至延安、石太第三通道、长邯

聊客专开展预可研研究.朔州至神池、离石至隰

县、黎城至临猗黄河大桥等高速公路前期工作稳步

推进.

(七)扎实推进“三大攻坚战”,发展协调性持续

增强

一是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积极推进市场

化债转股,推动焦煤、同煤等８户企业与７家银行

达成债转股合作意向１３３２亿元,实现资金投放

２８７６５亿元,资金落地率为２１６％.交控集团向

国开行等银团平移置换债务２３３７亿元,彻底化解

我省高速公路债务风险.工银投资与晋煤集团４０

亿元债转股合作项目进展顺利,资金顺利投放.持

续压降不良贷款,扎实开展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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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继续深入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５月

末,全省不良贷款率２９％,较去年末降低０１４个

百分点.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扎实开展本省域包商

银行风险防范和处置工作.

二是扎实开展精准脱贫.坚持“六环联动”推

进深度贫困自然村整体搬迁,省本级安排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４９亿元,增长２６６％.中央和省专项扶

贫资金的３８９％,共２０８４亿元下达１０个深度

县.上半年完成搬迁３１４１村,完成年度任务的

９３８％.光伏扶贫累计结算收益７４８亿元,惠及

７１７５村,带动帮扶贫困户１８７万户.扎实推进易

地扶贫搬迁,截至６月底,１５００个安置点竣工,竣

工率９９９％;已入住４４４万人,入住率９４％.落

实特殊贫困群体帮扶举措,符合条件的贫困老年

人、残疾人等全部纳入农村低保范围,涉农县农村

低保标准超过省级贫困标准指导线.

三是加强污染防治.扎实开展中央环保督察

组“回头看”整改,印发«山西省打赢蓝天保卫战

２０１９年行动计划»,大力开展焦化行业污染防治专

项行动,全面启动重点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进

一步扩大错峰生产范围,下达５次应对重污染天气

调度令,在全省范围实施区域应急联动.上半年,

全省SO２ 平均浓度下降１９％.

(八)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农业现代化步伐

加快

一是稳定农业生产.小麦单产创历史第二高

水平.蔬菜产量增长２９％,瓜果产量增长５７％,

畜牧业产能逐步恢复.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加工业

销售收入９６３亿元,增长９５％,较一季度加快２４

个百分点.

二是高标准推进三大省级战略.大力推动山

西农谷建设,总投资３７１亿元的５６个建设项目进

展顺利,大数据中心、农产品国际交易中心、番茄小

镇等一批项目投入运行.«山西省雁门关农牧交错

带建设条例»立法进程加快.加快建设运城农产品

出口平台,２３个水果出口标准化示范基地稳步推

进,建立２６个全国直销中心,出口国家和地区达

６１个.

三是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省委

在运城召开全省农村改革座谈会,省政府召开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座谈会,各项工作推进

力度进一步加大.在中央确定６市８县改革试点

的基础上,将太原市、大同市、临汾市列入整市推进

范围,实现了１１个市试点全覆盖.截至６月底,全

省４４万个集体经济组织完成资产清查,４１万个

集体经济组织完成成员身份确认,８４２２个集体经

济组织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革,５０万农户获得股金

分红.

(九)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民生工作稳步

推进

一是全力做好稳就业.实施创业带动就业工

程,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去产能安置职工、农村劳

动力、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

持困难企业开展职工在岗培训,加强公共就业服

务,创新“互联网＋职业培训”模式,提高劳动者就

业能力.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３２万人,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的６９７％.城镇登记失业率２８％,

控制在年度目标以内.

二是促进居民增收.加大产业扶贫力度,提前

完成全省农村低保金再提标任务,继续提高城镇职

工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上半年,全省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１５７１２元、５６２４元,

分别增长７０％、９７％.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大力开展城市

养老社区示范创建,安排１５００万元资助全省１４家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实施经济困难的高龄和

失能老年人关爱行动,补贴标准分别提高２０元/人

月、４０元/人月.

四是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推动我省与 C９高

校开展战略合作,中国人民大学与山西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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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范大学、山西财经大学签署校际合作协议.

扎实推进“１３３１工程”,新支持建设３个重点实验

室和１５个工程研究中心.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５００所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改造)工作顺

利推进.扎实推进公立医院改革,遴选确定２０所

省级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试点医院.截至６月

底,全省已组建“１＋１＋X”家庭医生团队１７万

个,城乡居民签约服务覆盖率达５１３％.

五是有序开展保障性住房建设.坚持会议调

度、通报排名、督查督办、约谈问责等工作机制,实

施项目台账管理,科学合理制定安置方案,稳步推

进棚户区住房改造,上半年,全省棚改开工２２万

套,占年度目标任务的６８４％

六是做好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化解.深入推进

高陡边坡隐患排查、护林防火专项督查和安全生产

大检查“三大行动”,全省安全生产情况持续好转,

上半年,全省各类生产安全亡人事故起数同比下降

４５９％,死亡人数下降４１％.

二、主要问题和挑战

分析研判运行态势,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韧性

好、回旋余地大的特点集中显现,减税降费红利持

续释放,企业活力进一步激发,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更加稳固.外部发展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宏观经济

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增长放

缓,中美经贸摩擦及其谈判进程仍充满变数,主要

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新一轮全球货币宽松开启,

增加了我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从国内看,投

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三驾马车”增长

乏力,制造业PMI指数连续两个月处于荣枯线以

下,出口订单指数连续１３个月处于收缩区间,PPI

价格指数持续走低,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正在逐步向

产业链上游传导.

同时,我省经济运行还面临一些突出困难和

挑战.

一是投资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上半年,全省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主要受第三产业投资,特别是房

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带动.从投资结构看,第一

产业投资持续大幅回落.上半年下降２９７％,降

幅虽有所收窄,但是距离全年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工业投资低迷,特别是新兴产业投资大幅下降.上

半年工业投资下降０９％,其中,装备制造业投资

下降３０４％,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下降２２８％,食品

工业投资下降３９１％.房地产带动投资快速增长

难以持续.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

的贡献率达到５２％,是投资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房地产销售、开工、土地购置面积等先行指标拐点

已经出现,房地产带动投资快速增长难以持续.

二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出现负增长.上半

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下降１３％,是２００６年一

季度以来首次负增长.其中,受夏粮减产影响,农

业增加值仅增长１１％;受干旱影响,造林面积、育

苗面积、四旁植树均出现下降,林业增加值下降

６３％;受非洲猪瘟影响,生猪出栏下降７９％,牧

业增加值下降０８％.

三是物价涨幅接近全年控制目标.上半年,全

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２４％,６月份当月上涨

２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０１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７位,居中部第２位(湖北３％).主要原因是食品

价格持续上涨,并且涨幅连续４个月扩大.６月

份,鲜 瓜 果 价 格 上 涨 ５０９％,猪 肉 价 格 上

涨２９１％.

四是财政收入增速明显放缓.受深化增值税

改革等因素影响,５月份,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出现 ２０１７ 年 以 来 首 次 单 月 负 增 长,同 比 下 降

７７％.６月份延续单月负增长态势,同比下降

５４％,财政收支平衡面临较大压力.

五是生态环保和节能降耗形势严峻.受年初

我省连续遭受高强度、大范围重污染天气影响,１

月份PM２５浓度同比上升３２６％,尽管之后上升幅

度逐月收窄,上半年,全省 PM２５平均浓度仍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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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３７％,优良天数比例为 ５５９％,低于目标

１８５个百分点.受清淤、提标改造、生态调水、违

规排污等因素影响,上半年,我省优良水质断面２９

个,同比减少２个,较年度目标少３个.劣 V 类水

质断面１８个,同比增加２个,较目标多９个.全省

节能降耗形势严峻,一季度,全省单位GDP能耗同

比下降１６９％,未达到下降３２％的年度目标.

三、下半年工作建议

下半年,要按照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

报告决策部署,在省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为契机,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保持战略定力,扎

实做好“六稳”各项工作,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增

强内生动力,释放发展潜力,稳步向“全年红”迈进,

不断拓展高质量转型发展新局面.

(一)抓实用好重大机遇,加快释放政策红利.

一是加快推进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落实好综

合改革试点行动方案和今明两年试点工作任务清

单、需国家部委帮助协调的事项清单,先行先试抓

好各项改革任务实施,加快推动煤炭减优绿发展,

打造能源全产业链,全力建设“五大基地”,推动我

省能源革命在全国探路领跑.二是用好中部地区

崛起新机遇.贯彻好即将出台的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实施意见,主

动融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加快优势领域自主

创新步伐,积极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改革探索,深化

与中部省份产能合作,做好产业梯度转移承接.三

是加快中部盆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抓好«中部盆

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组织实施,增强太

原都市圈引领、辐射和服务功能,加快晋中、吕梁、

忻州等市基础设施对接、产业互补发展、环境协同

治理、公共服务整合,把中部盆地城市群建设成为

宜居宜业宜游的“山西样本”.同时,继续抓好国发

４２号文、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政策贯

彻落实工作,最大程度释放政策红利.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新旧动

能转换.一是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用好

国家通用航空业发展示范省支持政策,加快大同通

用航空发展示范市建设,推动一批具有示范引领作

用的通航装备制造项目落地.出台«汽车产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措施»,推动吉利、大运、成功等已核准

备案项目尽快形成整车产能,力争晋中吉利基地产

能达到３０万辆.推进煤电铝镁材一体化改革试

点,以吕梁局域网扩容为契机,加快建设吕梁铝镁

新材料产业园区.抓好焦化行业改造升级,谋划实

施焦炉煤气制氢标杆项目.积极争取国家智能制

造试点示范,加快打造太重风电机组、华翔高端铸

件等一批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二是发展壮大

现代服务业.锻造三大旅游板块,完善大运黄金旅

游廊道公共服务体系,加快乡村旅游示范村建设,

努力打造国内一流乡村文化旅游品牌.大力发展

短途运输和农林作业、应急救援、低空旅游等通航

服务业,办好我省首届国际通用航空展.加快大同

桑干河森林康养小镇等重点项目建设,发展一批康

养社区,打响“康养山西、夏养山西”品牌.三是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出台构建创新引领的

现代产业体系指导意见.组织实施好年度科技计

划,做好高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加快太谷农业高新

区申报国家级示范区进度,筹备组建国家能源安全

与绿色清洁高效利用产业创新中心,办好太原能源

低碳发展论坛.探索实施产业创新领军人才计划,

加快培养引进具有核心技术的人才团队.加快“智

创城”省级双创中心建设,打造双创升级版.四是

加快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出台推进全省产业集群

发展的指导意见,细化我省产业集群地图,加大各

类产业发展基金投放力度,着力打造信息技术、现

代煤化工、新材料等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全省首

批特色产业集聚区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试点建设,

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培育打造新兴产业增长极.

(三)深化转型项目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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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产业项目谋划.落实省委第１１３次常委

会(扩大)会议精神,瞄准市场前沿、国内领军企业、

重大科技成果,聚焦制造业１２大图谱,抓紧谋划策

划一批带动性强、成长性高、综合效益好的新项目

大项目.建立项目谋划专家库,与国内外知名研究

机构、咨询机构和大专院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提

升项目谋划水平.二是加快项目建设.落实六项

常态化工作机制、重大项目领导分工责任制,对项

目开复工情况进行清单化动态管理,排出开复工时

间表、路线图,压实市县推进责任,组织重点攻坚.

抓好新建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和存在问题的协调解

决,处理好项目建设与环保的关系,严禁“一刀切”,

推动项目应开尽开、早开快开.加快项目库信息化

管理系统建设,抓紧完善大数据平台分析应用,力

争下半年正式上线运行.三是发挥重大项目示范

引领作用.加快省市重点工程建设,确定第二批省

级重点工程项目,大力实施１０２项工业转型升级重

大项目,推进太原武宿机场三期改扩建、大张高铁、

集大原客专、三大旅游公路、古贤水利枢纽、浑源垣

曲抽水蓄能电站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落实

我省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５G基

站站址规划和基站建设.四是强化要素保障.组

织召开跨部门土地手续专题协调会,着力解决土地

及时供给这一关键制约难题.定期召开政银企对

接会,梳理有融资需求的优质项目清单转送金融机

构,破解项目融资难题.抓好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３０条措施的落实落地,进一步放宽市政公用设施

等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四)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积极培育消费新

增长点.一是提升城乡消费.落实我省完善促进

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推动特色商业街改造升

级,争取将太原市列入商务部第二批步行街改造提

升试点城市.开展“双品消费进农村行动”,做好电

子商务进农村试点示范.做好达到限额以上标准

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企业入统工作.二是扩大

服务消费.依托青运会、“两节一月”,培育康养、文

化、旅游等消费热点,释放消费潜力.推进商贸服

务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品牌商贸服务企业增设连锁

经营网点.推动城乡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建立家

政服务业信用体系.三是创新流通方式.开展好

流通领域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开展城乡

高效配送行动,拓展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做好北

京国际优质农产品展示交易会准备工作.四是优

化消费环境.加大商务诚信公共服务平台应用推

广力度,创新“信用＋追溯”模式.开展国家级绿色

商场创建活动,力争年底达到１０家.

(五)强化帮扶培育,激发实体经济发展活力.

一是帮助企业稳定生产.推进工业云平台建设,扩

大企业监测范围,加大对口帮扶指导力度,巩固万

名干部入企帮扶活动成果.组织开展重点工业产

品产销对接会,鼓励开展产业链配套对接活动.科

学实施非采暖季重点行业错峰生产,引导企业加快

环保升级改造,推动企业稳产增产.二是严格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做好国家和我省减税降费政策措

施的落实落地和跟踪问效工作.加大政府收费清

理规范力度,切实为企业松绑减负.三是加大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拓展与金融机构总部战略合

作,争取扩大授信规模.适时推出“人才贷”等创新

金融产品,破解小微企业抵押担保难题.健全政府

性融资担保体系,落实银行机构小微企业贷款补偿

政策.大力实施“上市公司＋”战略,帮助企业在各

层次资本市场挂牌上市.四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引导大企业带动配套小企业共同发展,强化全省

１２００家“小升规”重点培育企业生产经营监测,帮

助企业加快申报入规.完善“专精特新”和“小巨

人”中小企业培育库,加快培育一批主营业务突出、

竞争力强、成长性好的“小巨人”企业.

(六)持续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增强转型动

力.一是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落实«深

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行动方案»,抓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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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评、区域能评等政府靠前服务,加强培训指导,强

化考核评估,确保改革红利全面释放.二是加快国

资国企改革.落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会精神.

大力调整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在省属国企集团层面

进一步加大混改力度,完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优

化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做好 “僵尸企业”出

清工作.三是持续深化开发区改革.深化“三化三

制”改革,做好开发区四至范围核定,加快土地调规

和配套设施建设,抓好深化承诺制改革政策落实落

地,尽快实现开发区项目“全承诺、无审批、拿地即

开工”.全面复制推广深圳前海自贸区制度创新经

验,进一步提升开发区运营水平和功能作用.四是

深化“放管服效”改革.积极开展全省域营商环境

综合评价,推进«山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立法进

程.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推动省直各部门信

息系统迁移,确保年底前完成物理集中.完善政务

服务标准化体系,大力推进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深化简易注销改革,完善市

场主体退出制度.五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修订

编制«山西省各市主导产业招商布局»«县(市、区)

主导产业招商布局»,绘制山西招商产业地图,引导

各地按照产业布局和产业分工有序开展产业链招

商.持续深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国内三大重

点区域,日韩、港澳台等境外重点国家和地区招商.

探索实施“千企引进”“一市一标杆”工程,积极引进

国内外制造业企业和世界５００强标杆项目.建立

招商专员牵头、全员共同参与、行业专家团队支撑

的矩阵式的招商引资项目服务模式,提升招商引资

专业化水平.六是稳定进出口贸易.加强对美贸

易动态监测,建立１０个重点行业和１００家大企业

联系机制,协调解决外贸企业面临困难.推动跨境

电商零售出口和通过太原国际邮件互换局出口商

品纳入海关统计.支持省市两级外贸企业孵化中

心建设,做好我省外贸产品供货转自营工作.

(七)扎实推进“三大攻坚战”,补齐高质量发展

短板.一是积极防范金融风险.支持高风险金融

机构采取盘活、优化、核销、处置、清收等多种方式

化解处置不良贷款.进一步规范政府债务限额管

理,稳步推进存量债务置换,遏制隐性债务的增量.

加快推动高风险农信社改制化险.二是攻坚深度

贫困.围绕“两不愁、三保障”,逐村逐户查漏补缺,

因村因户确定方案,做好精准帮扶.坚持“六环联

动”加快贫困自然村整体搬迁.持续加大光伏扶

贫、就业扶贫、生态扶贫等帮扶力度,确保１０个深

度贫困县在内的１７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三是加大

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力度.抓好中央第二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情况反馈整改工作.全面

执行焦化行业特别排放限值标准,加快淘汰焦化落

后产能.实施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清洁取暖和

散煤替代工程.深入推进全省违法排污整治“百日

清零”专项行动,统筹推进 “五水同治”,加快“四河

一渠”水质改善.编制我省“三线一单”,把生态环

境保护与产业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切实推动环

保与经济同向向好.

(八)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一是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顺应食

品安全、健康养生和消费多样的市场特点,规划布

局一批加工转化、技术研发、现代物流、营销贸易、

基地建设、品种培育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支持农

产品加工企业做优做强做大,构建“南果中粮北肉”

出口平台,加快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

群.二是抓好农业生产.贯彻落实好各项强农惠

农富农政策,指导农民做好抗旱保苗工作,做好草

地贪夜蛾等重大病虫害防控,确保秋粮丰收.大力

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安排专

项资金用于鼓励地方农业优势产业开展区域性特

色保险.出台生猪生产的临时性救助补贴政策,对

规模养殖场进行补贴,支持万头以上规模养殖场标

准化改造.三是创优乡村人居环境.抓好三年整

治行动,建立农村人居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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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进沿河、公路铁路沿线、旅游景区等综合整

治.四是加快推进农村改革.贯彻好省委农村改

革座谈会和省政府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

位座谈会精神,有效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稳妥审慎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深化农业水

价水权改革,有效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活力.

(九)认真做好重点民生工作,切实增加人民幸

福感获得感.一是积极稳定和扩大就业.全面推

进“互联网＋公共就业服务”,实现对各类就业群体

的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加快建设一批产教融合

型企业、产教融合示范职业院校、产教融合型实训

基地.开展“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试点工作.二是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实

施全民参保计划,深入实施养老院服务质量提升专

项行动,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落实好低保家庭

中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补贴提升政策.三是保持

物价平稳.密切关注 CPI上涨态势,强化监测预

警,用好全省社会救助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

动机制,严格落实临时补贴政策,防范居民日常消

费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四是全力抓好安全生产.

落实“四铁”要求,抓好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

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等领域专项治

理,严防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五是做好防汛减灾

工作.严密组织巡堤查险相关工作,加强对检测预

警设施设备的检测检修.加强预报预测预警信息

发布,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自然灾害影响.六是全

力保障青运会成功举办.做实做细筹备组织工作,

高标准做好开闭幕式、竞赛组织、安全保卫等各项

保障工作.

(十)加强预期管理,稳定经济运行.一是加强

经济形势分析.进一步加强经济运行研判调度,强

化对生产一线基础数据的动态监测和分析预警,全

面掌握具体行业、地区、企业相关指标运行和异常

变化情况,深入挖掘深层次原因,及时提出有效对

策,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二是强化市场预期引

导.做好舆情监测分析,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多渠

道多方式主动对外发声,加强正面宣传和政策解

读,增强各方面对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信心.密切

关注政策实施效果,注重及时解决政策落地过程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三是做好“十四五”规划前期工

作.扎实开展规划前期重大问题研究,建立健全社

公众参与机制,强化各地各部门纵横协同联动,切

实保障规划编制工作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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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老年人权益保障执法检查小组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科学研判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准确把握老龄化

社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确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并在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中予以确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效应对人口

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要

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

省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今年

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我省实施办法修订以来的

实施情况开展检查,就社会养老兜底解决老年贫困

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本届内将制定我省养老服务条

例,综合运用立法和监督手段,持续不断地推进我

省老龄法治建设.省人大代表高度关注人口老龄

化问题,在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相关议案

２件、建议３８件.

执法检查由卫小春副主任担任检查组组长,社

会建设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检查组坚持以法律

法规为依据为准绳,充分发挥“法律巡视”监督利剑

作用,重点检查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观念强不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制度是

否落实、依法推进养老服务发展成效如何.按照卫

小春副主任要求,检查中做到了三个结合:一是与

养老服务立法相结合,征求了各方面对制定我省养

老服务条例的意见和建议.二是与办理议案建议

相结合,邀请提出相关议案建议的部分代表参与执

法检查.三是与推动学法用法相结合,开展了针对

涉老部门的法律知识测试和针对老年人及养老机

构的问卷调查.检查组先后赴晋中、朔州、忻州３

市及所属８个县(市、区)开展检查,召开不同层面

座谈会１１次,实地查看了不同类型养老机构２４

个.委托大同、长治、晋城３市人大常委会开展

自查.

一、法律法规实施取得积极成效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８年,我省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

从３０７２６万增加到６０６０９万,占总人口比重从

９４６％上 升 至 １６３０％;６５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从

２０５５０万 增 加 到 ３８６７１ 万,占 总 人 口 比 重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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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上升至１０４０％.全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

门以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政策、积极的行动应对人

口老龄化,推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实施取得

了积极成效.

(一)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准备更加充分.提

前着手,及时应对.２０００年起,我省连续实施４个

老龄事业发展五年规划,先后组织４次老年人生活

状况调查,开展了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战略研

究.把握机遇,科学应对.“十三五”以来,省政府

紧抓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窗口期,建立养老机构建

设专项补助资金和养老服务业发展基金,引导资源

要素向养老领域集聚.把健康纳入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把养老纳入“健康山西”“康养山西”战略,加

快构建综合、连续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着力打造

“一区两片”健康养老产业格局.协同联动,综合应

对.近五年,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涉老政策文件

２０多个,制定养老服务标准３９项.长治、晋城２

市出台贯彻落实我省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

的意见.太原市修订本市老年人权益保障办法、制

定社区养老机构条例.大同市拟立法推进居家养

老服务.晋中市深入开展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

革试点工作.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制度落实有力.完

善养老保险制度,持续提升养老金待遇水平.连续

１５年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连续４年同

步提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建立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调整机制,今年起向６５岁以

上参保居民增发高龄基础养老金,向超过最低缴费

年限的参保居民增发年限基础养老金.聚集政策

制度合力,有效解决老年人特殊困难.建立低保家

庭中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制度,通过社会救助和

社会福利政策叠加,保障经济困难老年人基本生活

权益.实施“三保险、三救助”健康扶贫,通过医疗

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衔接,减轻农村贫困老年人就

医负担.在临汾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探索解

决失能老年人照护难题.细化法律法规规定,全面

加强老年人照顾服务.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照顾服

务项目,围绕老年人获得物质帮助、享受社会服务

和社会优待、参与社会发展和共享发展成果等各项

法定权益保障,打出政策“组合拳”,推动法律法规

落细落实.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８３７６５万城镇职

工、１５７９２９万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９７３

万老年人纳入特困供养范围,６０７０万老年人享受

最低生活保障.低保家庭中,１１２６万高龄老年人

享受生活补贴,２５９万失能老年人享受护理补贴.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速推进.养

老资源向城乡社区倾斜.在农村,总结推广运城市

“老年灶”模式,大力实施老年人日间照料幸福工

程,连续３年列为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予以推进.

在城市社区,着力打造“一刻钟养老服务圈”.养老

机构向民办为主转变.推进养老服务业“放管服”

改革,密集出台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

建设补助由１０００元/床提高到５０００元/床.实施

“康养山西”战略,引导社会资本向养老领域加速布

局,一批康养小镇和康养社区正在建设之中.医养

结合向纵深方向发展.鼓励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

共建“医养联合体”,探索社区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

融合发展机制,试点推行“居家养老健康服务包”,

从居家、社区和机构三个层面发力,将医养资源打

通使用.截至２０１８年底,全省公办养老机构６７６

个(含农村敬老院５０３个),民办养老机构３１３个.

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机构６１８１个,千人以上行政

村覆盖率７６７％.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机构

７７６个,覆盖率３７９％.各类养老床位１９１６万

张,每千名老年人床位数３１６张.

二、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检查情况看,法律意识不够强、法定职责不

履行、法律规定不落实的问题,在各地还不同程度

地存在.

(一)老龄工作理念没有完全转变.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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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贯穿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我省实施

办法的灵魂,核心是要求各级政府转变老龄工作理

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向主动应对转变,

向统筹协调转变,向加强人们全生命周期养老准备

转变,向同时注重老年人物质文化需求、全面提升

老年人生活质量转变.检查组认为,我省老龄工作

理念转变还不到位,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

略要求还不适应.

法律意识不强.各地政府负责人对老龄法规

政策掌握不全面,涉老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法定职

责认识不清晰.一些地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

规宣传不深入,绝大多数老年人不知道自己可以享

受哪些社会优待和照顾服务,更不知道如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主动应对不够.各地各部门对人口老龄化严

峻形势和深远影响认识不足,市、县政府层面没有

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专题研究,更谈不上将其作为

长期战略任务来抓.一些地方老年人口底数不清,

老年人信息采集、能力评估、需求调查等基础性工

作还是空白,分类精准施策无从谈起.

统筹协调不足.各级老龄委在机构改革后没

有及时调整成员单位和组成人员.市、县卫生健康

部门承接老龄委日常工作后,在协调落实应对人口

老龄化政策措施方面表现还不积极.县级老龄委

多数没有配置公务员编制,个别市甚至撤销了老龄

委,削弱了老龄事业发展综合协调机制.

(二)政府主导责任落实还不到位.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

动”的老龄工作方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我省实

施办法明确规定了政府的主导责任.检查中发现,

不少地方政府主导责任落实不到位.

专项规划编制明显滞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六条和我省实施办法第四条要求制定老龄事业

发展规划,“十三五”已经过半,绝大多数县(市、区)

还没有编制规划.我省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要求

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０１平方米的标准,分区分级

规划设置养老服务设施,目前仅有２个市制定养老

服务设施布局规划.

目标责任考核实施不力.我省实施办法第四

条明确要求将老龄工作纳入目标责任考核,目前只

有太原市将养老服务业发展作为综合加减分项目

计入年度综合考核结果,晋中市将养老服务业综合

改革试点工作纳入目标责任考核内容.

财政投入力度逐级递减.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六条和我省实施办法第五条要求将老龄事业经

费列入财政预算,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目

前,财政预算没有设立专门科目,涉老资金使用分

散.市级财政对民办养老机构建设补助、运营补贴

落实到位的不足一半,一些县(市、区)没有按照省

定标准落实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运营补贴.

(三)农村养老问题尚未有效解决.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和我省实施办法聚焦特殊困难老年人的

养老问题,明确规定了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职责.

基层普遍反映,农村高龄、失能、空巢等特殊困难老

年人数量多、比例高,自养能力不足,返贫风险较

大.现有的兜底保障政策目标定位偏低,基本养老

服务供给还很不足,难以有效应对日益严峻的农村

养老问题.

高龄补贴惠及面小.我省实施办法第二十条

建立百岁以上老年人补贴制度,并鼓励各地建立

８０岁以上老年人补贴制度.目前,晋中、晋城２市

扩大到８０岁以上,太原、阳泉２市扩大到９０岁以

上,朔州市建立６５岁以上农村老年人补贴制度.

其余７市补贴范围仍限于百岁以上老年人,只有个

别县(市、区)扩大到８０岁或９０岁以上.

困难补贴覆盖不周.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三十条和我省实施办法第十九条要求,我省建立

了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制度,与低保

制度挂钩实施.一些地方反映,这样的制度设计有

利于实际操作,却不能实现“弱有所扶”的目标.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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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高龄、失能老年人生活确有困难,但是按照现行

政策,既不能享受低保待遇,也拿不到困难补贴,形

成兜底保障的“盲区”.

日间照料机构运营困难.仅就餐一项,县级财

政投入的每年３万元运营补贴只够支付２名厨师

全年工资.老年人每人每月伙食费１５０元左右,一

般是老年人掏一些、村集体贴一些.集体经济好的

村,老年人不交费也办得红红火火;集体经济薄弱

村,大部分处于停摆状态,呈现“冰火两重天”.

供养机构发展面临困境.受机构编制总额“只

减不增”影响,农村敬老院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推进

困难,管理运行经费不能列入财政预算.许多地方

由于乡镇政府主体责任不落实,县级政府统筹管理

不到位,敬老院建后管养水平低下.

(四)城市养老服务结构性矛盾突出.习近平

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努力解决城市养老

难题.检查中发现,城市养老服务发展不充分、供

需不平衡的问题,在我省各地普遍存在.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滞后.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第五条和我省实施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养老

服务体系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

“十三五”规划明确,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的比例

以９０％、７％和３％为目标.我省城市养老资源配

置“避重就轻”,没有突出居家和社区养老的基础性

地位,而是以增建机构、增加床位为主.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新建小区大多未按标准配

建,老旧小区历史欠账没有补上.居家养老服务推

进缓慢,短板突出.一些地方虽然建立了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平台,但是供需不对接、服务不落地.

民办养老机构市场定位偏移.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第三十九条对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规定了

财政、税费、土地、融资等鼓励措施,我省实施办法

第二十五条到第二十九条作了细化规定.各地没

有从老年人需求出发,统筹不同功能定位的民办养

老机构发展.定位高端市场、服务少数人群的养老

项目优惠政策落实较好,定位中端市场、满足刚性

需求的养老机构仍然面临用地难、筹资难问题.满

足失能、半失能老年人需求的康复和护理型养老机

构“一床难求”,提供普通床位的供养型养老机构空

床率较高.

(五)医养融合发展深层次障碍较多.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第四条提出实现“老有所医”,我省实施

办法第二十三条要求建立“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虽然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医养结合模式,但

是一些深层次、关键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部门之间协同不足.医养结合工作涉及卫生

健康、民政、医疗保障等部门,牵头单位不明确,协

调机制未形成,各部门推进力度不一,政策衔接不

畅,难以形成合力.

医保支持力度不够.大部分养老机构内设的

医疗机构设施配备不足、医护人员缺乏,达不到医

保定点机构认定标准.基本医保对老年人康复、护

理、上门巡诊、健康管理等服务项目的补偿政策不

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还没有建立.

优质医疗资源紧张.除示范单位外,大部分养

老机构关联、调动的医疗资源有限、水平偏低.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乏人乏力,居家和社区医养结合更

是缺乏优质医疗资源支持.

养老护理人才紧缺.我省老年护理人才培养

起步晚、规模小,吸引专业护理人才投身养老服务

业的制度环境尚未形成.养老机构现有的护理人

员大多来自家政、保姆市场,年龄普遍偏大,专业技

能缺乏,流动流失严重.

三、意见和建议

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针对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组提出以

下意见和建议.

(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

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重要论述,科

学谋定新时代老龄工作方针和思路,是实施积极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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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强大思想武器.各级政府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切实转变老龄工

作理念,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上重要议事日

程,研究制定中长期规划.参照全国老龄委的设

置,尽快完成各级老龄委成员单位和组成人员调

整,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行政、部门密切配

合、群团组织积极参与、上下左右协同联动的老龄

工作机制,形成老龄工作大格局.

(二)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意识.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战略,必须把老龄法治建设摆在更加重

要、更加突出的全局性位置.各级政府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意识,认真履行老

龄事业发展规划制定、经费保障、组织协调、政策扶

持等法定职责.老龄委各成员单位要自觉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做到法定职责必须

为.财政部门要按照老年人口规模安排老龄事业

发展经费,建立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卫生健康

部门要切实担负起综合协调、督促指导、组织推进

老龄事业发展的职责.民政部门要健全养老工作

机构设置,推进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逐

步提高老年人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目标定位.

(三)加快农村养老体系建设.将８０岁以上老

年人补贴由针对低保家庭升级为普惠型福利,分年

龄段实行梯度补贴,与百岁以上老年人补贴制度相

衔接.探索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居家托养服务模

式.开展等级评定,细化补贴政策,分级分类扶持

老年人日间照料机构,形成长效运行机制.加强县

域统筹,理顺管理体制,推动敬老院向区域性养老

服务中心或日间照料机构转型,实现差异化发展.

(四)优化城市养老服务结构.制定补贴政策,

对老旧小区和老年家庭进行适老化改造.加快补

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短板,严格落实分区分级规划

设置养老服务设施的要求,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

务,构建经营主体多元化、服务形式多样化、运作机

制公益化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加快推进养老护

理体系建设,支持有条件的一级、二级医院向老年

护理院、老年康复医院转型,对社会力量兴办康复

和护理型养老机构加大补贴力度,使护理型养老床

位占比逐步提升.加快培育为老服务社会组织,支

持高等职业院校适应需求开展老年社会工作人才

培养.

(五)完善医养结合政策机制.建立部门协作

推进机制,做好医养服务规划衔接,健全医养结合

标准规范,破除制约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深度融合

的政策障碍.对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申请医保

定点实行单独序列审批,适当放宽准入条件.将更

多老年人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逐步扩

大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范围.完善居家和社区医养

服务融合机制,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家庭医生

团队在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

(六)推进养老服务地方立法.加快我省养老

服务条例立法进程,列入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０年立

法计划,以专门立法推动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

革.通过制定有效管用的制度措施,鼓励和支持社

会组织广泛参与养老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日益增

长的对美好生活多层次、多样化需要.

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后来人就有可期的

未来.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全面有效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

规,以法治方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以法治力量

为老年人幸福晚年“护航”.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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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
«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　李福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联合执法检查组组长

卫小春委托,就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

及法»和«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

及法›办法»(下称“一法一办法”)实施情况报告

如下: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９年监督工作计划,在

常委会副主任、联合执法检查组组长卫小春的领导

下,科学技术普及法律法规执法检查小组坚持问题

导向,围绕正确监督、有效监督,提出６方面检查重

点.５月中下旬,在听取省政府及有关部门贯彻落

实“一法一办法”情况汇报基础上,赴运城、临汾、阳

泉三市,采取实地检查、问卷调查、听取汇报、就地

反馈等方法,就“一法一办法”的实施情况开展了检

查,并委托晋城、吕梁两市人大常委会在本市范围

内开展检查,形成检查报告提交执法检查小组.

一、“一法一办法”贯彻实施的主要成效

(一)各级政府比较重视,领导协调机制基本健

全.各级政府将科普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围绕贯彻实施好“一法

一办法”出台并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

施方案(２０１６－２０２０).省政府建立了由省政府领

导为组长,２２个成员单位组成的全民科学素质工

作、科普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制定全民科学素质工

作、科普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突出“节约能源资

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促进创新创造”

工作主题,全面落实我省“十三五”全民科学素质建

设各项目标任务.市、县政府普遍建立了全民科学

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安排部署相关工作,研究解决

科普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省政府每年将重要科普

活动列入对相关厅局单位的督察考核,部分市、县

政府将科普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或作为科

技部门考核内容之一,有力推动科普工作的落实.

(二)经费投入基本保障,优惠政策得到落实.

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８年,全省财政累计投入９８５亿元

用于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其中省本级累计支出３４

亿元.分年度看,省本级科普经费投入人均达

１８４元/年,超过我省实施办法规定的人均 ０３

元/年标准.其中太原、大同、朔州、阳泉、长治、晋

中、晋城７市(占比６３６％),以及全省６５％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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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的人均科普经费基本达到我省实施办法规

定的０２元/年.大力支持省科技馆建设,无偿划

拨所用土地.五年来,省本级财政统筹安排６９００

万元用于保障省科技馆正常运转,并争取到中央财

政补助资金６４９５万元.政府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各

项法定优惠政策,对科普单位的门票收入免征增值

税;对科普类图书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对图书、

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

税先征后退.

(三)科普资源开放共享,科普活动形式多样.

２００９年省科技厅出台并实施«山西省科普基地认

定管理办法»,截止２０１８年,全省共认定省级科普

基地１６０家,省级科普教育基地１０５个,国家级科

普教育基地１２个.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每年评选２５

个优秀科普示范社区.全省基本形成了以各类科

普教育基地为载体,以青少年活动中心、社区科普

工作室(站)、科普画廊、科普宣传栏为基础,以社会

科普设施及资源为支撑的市、县(市、区)、街道(镇)

三级科普设施网络体系.政府相关部门每年在科

普日、科技周、食品安全周、防灾减灾日、气象日等

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全省科普教育基地对外免费或

优惠开放.组织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定期开展公众

开放日活动,向公众开放重点实验室、陈列室、工程

中心.省科技厅连续成功举办十八届“科技活动

周”主题活动,组织开展科技创新成果对接展、科普

讲解大赛、科普知识讲座、科技下乡、科技创新政策

宣传、科技资源开放等活动.省科协开展“百城千

校万村”行动,举办科普摄影大赛,组织流动科技馆

巡展和科普大篷车活动,２０１８年举办科普报告６４

场,服务群众１万余人次.省发改委连续５年组织

开展全省节能宣传周和低碳日活动,连续３年组织

开展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山西分会场系

列活动,举办７２场创新创业活动,直接参与人数达

４９万人次.省卫健委在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院

开展健康教育大讲堂工作,并将其纳入公立医院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在全国率先把撰写科普文章纳入

全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

件.省农业农村厅加大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

科普宣传,举办“进党校、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

进乡村”系列活动.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全省科普

文艺演出,组织开展各类培训班,开展黄河、长城、

太行“三大旅游版块”导游素质提升工程系列活动.

省地震局在全省开展“平安中国”防灾宣导系列公

益活动,成功举办山西省防震减灾知识竞赛.省属

企业每年投入科普经费约为２００万元(其中太钢、

同煤、潞安、太重、晋煤等骨干企业科普经费每年约

为１５万元),积极开展学术研讨、技术交流、科普展

览、科普竞赛、科技创新平台开放等科普活动.全

省各市(县、区)普遍建立了“科普中国”乡村e站、

社区e站、学校e站,大力宣传科普知识、弘扬科学

精神、科普活动覆盖不同领域、不同人群,讲科学、

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风尚正在形成.

(四)持续聚焦重点人群,全民科学素质整体提

升.全省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全面实施«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加大对青少年、农民、城镇劳

动者、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四类”重点人群科普培训

力度,带动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一是大力开展

校内外相结合的科技教育活动,以阳泉市矿区赛鱼

小学科学宫、运城市盐湖区“钱学森科技小学”、临

汾市流动科技馆为代表的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组

织形式多样、主题明确的科学教研活动,青少年的

科学兴趣、创新意识、学习实践能力明显提高.团

省委共开通省级共青团微博１４个、市级２２个、县

区２３８个、高校１１２个、企业４８个;省级共青团微

信平台１６个、市级１１个、县区１１９个、高校２３个、

企业１２个.二是大力开展农业科技教育培训,深

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安排建设３１个科

普惠农中心服务站,加强对薄弱地区的科普精准帮

扶.三是积极开展订单式、定岗、定向等多种形式

的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安全生产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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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和创业培训,提高城镇劳动者的稳定就业和科学

生活能力.四是创新教育培训手段,举办院士专家

科技讲座,开设科学思维与决策系列课程,满足领

导干部和公务员多样化学习需求,不断完善干部考

核评价机制,将科学素质要求列入公务员考察考核

和公务员录用的内容.２０１８年,第十次中国公民

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达８０３％,全国排名第１５位,为实现省“十三

五”规划确定的“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９％”的奋斗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五)积极开展培训交流,逐步充实科普队伍.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培养高水

平科普人才、专兼职科普人才队伍、科普志愿者队

伍建设,全省各级各类科普人才队伍逐步充实壮

大.一是通过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普组织、

企业与相关机构建立完善科普人才培训基地,举办

科技辅导员、全民科学素质领导组成员单位联络员

培训班.省科协开展“３＋１”建设,推动县、乡镇(街

道)两级科协,吸纳医院院长、学校校长、农技站站

长为代表的“三长”在县、乡镇(街道)科协组织任

职、兼职,发挥积极作用.省教育厅组织６７家中、

高职院校承担“山西省全民技能提升工程”的培训

任务.二是加强科普专业队伍建设,发展壮大科学

传播专家团队,重点在中小学校、科普场馆、青少年

宫等建立专职青少年科技辅导员队伍.依托基层

各类组织,动员科技特派员、大学生村官、农村致富

带头人、气象信息员和中小学教师等担任科普宣传

员.三是充分发挥企业科协、企业团委、职工技协、

研发中心等作用,结合职工技能培训、继续教育和

各类科普活动,培养企业实用科普人才.

二、“一法一办法”贯彻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科普工作的重要性认

识不足.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没有充分认识到科普

工作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对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

要性也认识不足,认为科普工作与社会稳定、经济

建设等工作相比,是阶段性工作而非经常性工作,

没有刚性要求、硬性指标,弹性较大,没有将科普工

作摆上重要工作议程.一些市县政府还未建立科

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普法工作的常态化、制度化

工作机制不健全,存在主导作用发挥不够、职责弱

化、相互推责等问题.

(二)科普投入标准不高,筹措机制尚不完善.

２０１８年,全省４个市(占比３６４％)、４２个县(市、

区)(占比３５％)的科普投入,还达不到人均０２０

元/年的基本要求,其中９个县(市、区)未列支科普

经费.除省本级财政投入超规定标准外,全省７个

市及６５％的县(市、区)财政投入基本保持在人均

０２元/年左右,远远不能满足新时代科普工作的

需求,且经费投入较为分散,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各级政府普遍没有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资助

为辅的多元化投入机制,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进入

科普领域、支持和参与科普工作不充分,少量的社

会民营科普教育基地仅靠低收入门票维持基本运

转,无法更新科普内容和科普手段.

(三)科普人员队伍薄弱,高端专业人才短缺.

２０１７年,我省投入科普人员１９万人,其中,科普

专职人员为３３５３人,科普兼职人员１６万人,我省

每万人口拥有科普人员量不到１０人,与全国平均

每万人口拥有科普人员１２９３人还有差距.专职

科普人才队伍培养、培训和评价、激励机制有待完

善.能进行科普创作、科普讲演的高素质科普工作

者相对短缺,特别是在大数据、航空航天、新能源、

新材料、生态环保等部分专业领域无法满足我省科

普传播工作需要.志愿者队伍的动员、鼓励、管理

体制也不完善.

(四)科普场馆建设滞后,科普服务能力不足.

全省科普基础设施不健全、综合性科技场馆建设严

重不足,发展不平衡.全国科技馆４８８个,建筑面

积３７１万平方米,而我省仅有省科技馆、临汾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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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馆、清徐县科技馆、平定县科技馆等４个,建筑面

积才３５４万平方米,数量和面积排名均为全国第

２７位.设计接待能力只有６０万人次/年的山西省

科技馆,目前年接待量达到１３０万人次/年,超负荷

运转.科普工作的针对性、时代性不强.面向重点

人群的科学素质培养覆盖面窄,科普知识更新慢;

有的地方仅仅是通过设立科普宣传栏、发放宣传资

料等传统形式开展科普活动,通过多种渠道提高边

远地区、深度贫困地区农民科学辨别伪科学的能力

也不够.

(五)政策导向不够鲜明,工作机制不够健全.

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推动科普事业和科普产业发展

没有出台引导性的政策,对培养和促进科普类市场

主体也缺乏具体的支持措施;评估机制不健全,评

级体系不明确,不能吸引更多的高素质科技工作者

参与科普工作;激励机制不健全,没有按照法定职

责对科普工作贡献突出者进行过表彰和奖励,大多

数政府未将科普工作纳入政府考评范围;科普经费

投入保障也缺乏有效监督.

三、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

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

同等重要的位置.”为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一法

一办法”在我省贯彻落实,促进我省新时代科普事

业健康快速发展,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夯实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法律责任.

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

普及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贯彻落实好“一法一办

法”的责任感、使命感,不断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

要遵照“谁执法谁普法”的原则,进一步加大“一法

一办法”的宣传力度.要发挥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

主体作用,把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摆上重要议事

日程,在发展规划、财政资金、公共资源配置上提供

有力保障,把科普工作由“软任务”变成“硬措施”,

为我省创新驱动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筑牢公

民科学素质基础.

(二)进一步建立健全科普制度体系.各级政

府及相关部门要切实建立健全科普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发挥其统筹各方力量与资源、协调重大科普

事项的重要作用,及时研究解决科普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要按照职责分工,严格落实«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将

科普工作与经济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建

设、文化旅游、培植新兴产业等工作有机结合,促进

各行业与科普融合,形成支持科学技术普及、推动

科学素质提升的强大合力.要将科普工作纳入各

级政府考核内容.要强化社会动员机制,发展壮大

科普志愿者队伍,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科普工

作.要建立科普创作、出版激励机制,有效提升改

善科普作品、产品的供给质量.

(三)进一步加大科普投入保障力度.各级政

府要认真落实“一法一办法”规定,把科普经费按现

行标准足额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并逐步提高科普投

入水平,对不落实或落实标准不够的加大问责力

度.要积极探索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科普投入机

制,主动探索PPP等多种融资形式和市场化运作

方法,改变科普投入不充足、不平衡的局面.要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大力推进科普场馆、设施建

设;通过购买服务或者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和支

持社会力量兴建科普教育基地.要建立对科普工

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表彰奖励制度,积

极探索科技工作者职称评定和晋级评价机制,出台

政策给予科普与科技创新同等的待遇,把科普工作

成效作为职称晋升、年终考核、绩效分配的重要评

价内容,调动更多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工作的积

极性.

(四)进一步推进重点人群科学素质行动.各

级政府要根据不同需要,有计划、多层次、多形式开

展对青少年、农民、城镇劳动者、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四类”重点人群科普提升行动.要支持鼓励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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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学校突出青少年创新意识、科学精神培养.要

以市场为需求,加大农业科技教育培训力度,加强

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民、城市周边农村、进城务工人

员、特殊群体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提高辨

别科学和伪科学的能力.要重点关注城镇下岗职

工科技技能培训.要提高公务员考试中科学知识

内容的比例.要宣传和树立山西本土的科学家形

象,扩大科普工作影响力.

(五)进一步创新科普工作方式方法.各级政

府要巩固和加强科技传播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新媒

体、自媒体的运用,有效拓展科学知识普及速度、广

度、深度,着力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

科学方法.要以５G 技术、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建

设为契机,规划并建立科普信息资源共享和交流平

台;鼓励科研机构通过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定向、精

准推送科学知识和科普信息,推动科普服务工作效

益最大化.

(六)进一步修订完善我省实施办法.科普工

作进入新时代,我省科普事业发展形势与２００７年

实施办法出台时已有很大差别,原有法规的诸多条

款已经不能适应科普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要加快法规的修订步伐,针对影响和制约我省科普

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突出强化体制机制建

设、提高经费保障标准、创新科普方法等内容,为我

省科普事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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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和«山西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旅游执法检查小组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２０１９年工作安排,５月至６月,省人大常

委会旅游执法检查小组对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和«山西省旅游条例»(简称“一法一条

例”)情况进行了检查.

在执法检查中,执法检查小组、政府相关部门、

各市人大常委会按照执法检查方案部署要求,落实

责任,密切配合,顺利完成各项工作.５月初,以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卫小春为组长的联合执法检查

组召开全体会议,听取省文化和旅游厅等相关部门

情况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

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后,旅游执法检查小组坚持问

题导向,力求监督实效,先后赴吕梁、大同、长治３

市７县１２个景区(点)实地检查,并邀请部分常委

会委员和当地省、市、县三级人大代表参加执法检

查.检查小组召开３次汇报座谈会,与政府相关部

门负责人、旅游经营者和从业者座谈.并根据实地

检查情况及时反馈意见.同时委托忻州、晋中、运

城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自查并提交报告;委托１１个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针对游客、旅游经营者和从业人

员的问卷调查１６５０份.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关

于执法检查要突出重点、针对问题、务求实效,不要

千篇一律、面面俱到的指示要求,结合历年旅游执

法检查、专题调研以及各级人大代表、旅游从业人

员和旅游者反映的情况,此次执法检查重点围绕交

通支持服务旅游业发展、旅游市场秩序、旅游信息

化建设三个方面开展.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的主要成效

“一法一条例”的颁布实施,为依法治旅、依法

兴旅提供了法治保障.近年来,全省各级政府及相

关部门围绕省委建设文化旅游强省的战略部署,加

强组织领导,强化法治引领,认真履行职责,有力地

推进了旅游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我省旅游业呈

现良好发展势头,２０１８年全省接待旅游者７０３７

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６７２８７０亿元,同比增

长２５５３％.

(一)突出法治引领,合力构建便捷交通服务

网络

旅游发展,路网先行.全省发改、交通及其他

相关部门按照“一法一条例”的有关规定,坚持规划

引领,科学管理,创新服务,合力构建便捷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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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助推旅游业快速发展.省发改委牵头,将做

强五台山、云冈石窟、平遥古城三大品牌,隆起黄

河、长城、太行三大板块,完善大运黄金旅游走廊等

纳入发展规划,着力构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新格

局.省交通运输部门从规划、融资、设计、质量监

管、建设推进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推动三大板块旅游

公路建设进程,计划于２０２２年底打通旅游三大板

块大通道.省公安厅针对节假日出行井喷式增长

的需要,围绕安全有序畅通的要求实行联管联控,

利用媒体资源发布信息等措施,有效疏导,防止拥

堵.长治市开通市区到重点客源地和重要景区城

际旅游公交,地方财政给予一定运营补贴,执行工

作日低票价、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免费政策,吸引和

便利游客出行.晋中市完善旅游标识标牌,形成高

速公路、国省干线、旅游公路、景区周边无缝连接的

旅游交通引导标志体系.

(二)依法强化监管,持续净化旅游市场总体

环境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一法一条例”有关

规定依法履职,建立健全旅游市场监管机制,提升

执法能力,依法加大监管力度,规范市场秩序,营造

文明旅游、诚信经营的良好环境.一是建立健全监

管机制.长治市成立市级文化旅游综合执法队,部

分县也成立县级文化旅游执法队.五台山、大寨、

壶关太行山大峡谷等景区建立旅游警察、旅游工商

分局和旅游巡回法庭.二是提升监管执法能力和

效果.去年,省旅游主管部门联合公安、工商、物

价、食药监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对“黑

车、黑导、黑店”、强迫购物等乱象专项整治,查办案

件１０４８件,行政处罚１３０８家次,吊销许可证４家,

取缔１１家.省及各市建立由旅游部门统一受理的

投诉处理机制,落实值班、投诉回访、限时办结等制

度,及时接待和有效处理游客投诉.三是营造文明

旅游、诚信经营良好氛围.省旅游主管部门初步建

立旅游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联合惩戒长效机制,约

谈了山西商务国旅等存在服务质量问题的１０家旅

行社.晋中市成立导游协会、自驾游协会等自律平

台,推动行业自律.吕梁、运城等市加强旅游诚信

体系建设,出台旅游经营服务不良信息管理及信用

公示等制度,实施失信惩戒和信用公示,纳入企业

诚信(征信)系统记录.

(三)推进旅游信息化建设,提高智慧旅游服务

水平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遵照“一法一条例”关于

完善旅游公共服务的规定,明确职责分工,加快通

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旅游”发展,利用

大数据平台助推旅游业提质升级.省旅游主管部

门搭建全省旅游大数据平台,晋中、吕梁等市陆续

启动或完成集宣传推介、信息发布等功能于一体的

智慧旅游综合平台建设工作.各重点景区开通门

户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为游客提供智能导游、电子

讲解、信息推送、在线预订、网上支付等服务.４A

级以上景区均建成监控中心,并将视频监控数据接

入省旅游主管部门,为应急指挥及日常管理提供数

据支撑.山西通信业大力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

全力实施电信普遍服务.目前全省光缆线路长度、

移动通讯４G基站全国排第１８位,光纤到户端口

全国排第７位.第四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项目将

在农村偏远地区、旅游景区建设１４６２个４G基站,

不断夯实旅游信息化建设基础.

二、“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是

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

一个重要指标.全省在贯彻实施“一法一条例”的

工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对照习总书记的指

示,对照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需求和人民群众的美

好期待,还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交通瓶颈制约问题比较突出

从执法检查和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看,交通支持

和服务旅游业发展的瓶颈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表现

—１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４　



还比较突出.交通建设方面,交通网络建设还不能

适应旅游业快速发展需要.表现在高速公路通达

度不高、区域内景区之间通达不畅,一些旅游交通

干线存在客货混行问题,景区连接线道路建设等级

较低,路面质量不达标,实现景区无障碍通达的“小

交通”网络尚未形成.交通管理方面,一些部门服

务意识不强,过度强调管理,考虑方便行车通达不

够,与周边省区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在有的高速路

段限速混乱、监测设点过多过滥,已被媒体报道“到

底是为了安全还是为了罚款? 山西高速不能‘踩着

刹车跑’”引起网上热议.同时还存在道路交通标

识不清、指引体系不完备、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在

满足游客便利化要求的大交通管理上存在短板和

障碍.

(二)市场监管机制和执法力度还有差距

旅游产业发展涉及吃住行游购娱等多个方面,

监管部门多、难度大.目前这方面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市场监管协调机制运行不畅.尽管各地尝试

建立协调机制,但尚未形成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

的运行机制.同时执法人员的知识结构、管理水平

与旅游监管任务不相适应.二是一些问题缺乏强

有力的治本之策.比如“黑车”“黑导”问题频繁反

弹,难以禁绝.调查问卷中旅游者对“黑车”“黑导”

问题也有不少反映.三是执法监管存在盲区.随

着旅游模式多样化,一些机构打着研学旅行、户外

运动、拓展培训等名义,没有经营资质,而经营旅游

服务,这种介于旅行社和自助游之间的拼团游方式

越来越火爆,对传统旅行社造成很大冲击,更令人

担忧的是这些组织者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和

能力,且隐蔽性、流动性强,造成监管盲点,存在不

少安全隐患.

(三)旅游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成为短板

旅游信息化建设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运营商考

虑成本、利润等经济因素较多,致使目前地处山区

或林区的景区和景区连接道路网络信号覆盖不到,

成为空白,甚至一些县城的中高档酒店也缺乏无线

网络和上网服务.信息化服务方面的问题主要是

由于行政壁垒造成信息孤岛,公安、工信、交通、市

场管理、通讯运营商的信息资源不能共享,智慧旅

游平台建设内容受限,大数据服务难以实现.目

前,各市县自建平台在初期大投入建成后,各自为

政,基层工作人员不具备应有的技术能力,分头引

进团队成本很大且造成资源浪费,导致后续信息得

不到更新,游客网络咨询得不到回应,互动功能无

法使用,最终进入“僵尸”状态.

(四)其他需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执法检查中还发现项目规划审批、多规合一、

聚才引智等方面也存在一些直接影响旅游业发展

的问题.一是关于旅游项目审批不畅.一些旅游

公路建设项目在建设用地、穿越自然保护区等方面

办理审批手续难,影响进度.有的旅游企业反映景

区规划停车场等用地供应量不足、土地使用审批流

程过长;有的旅游企业反映建设玻璃栈道、缆车等

带有风险的项目审批较为困难,导致项目落地难、

扩建难.二是关于多规合一难落实.一些地方反

映,有关部门在编制与旅游业发展相关规划、审批

旅游资源开发项目过程中,未按规定征求同级旅游

主管部门意见,导致旅游业发展需求未能得到有效

满足.三是关于聚才引智困难.有的景区规划开

发和管理服务水平不高,景区讲解内涵不够、质量

偏低.一些地方反映缺少旅游专业中高职人才,高

水平管理人才和优秀导游培养困难,加之没有合理

的薪酬机制,导游离职频繁,难以留得住用得上.

此外,调查问卷中反映的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主要

有:市场主体培育不足,乡村旅游低水平运行,一些

地方政府思想保守,乡村旅游证照办理困难,部分

景区(点)缺少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等,这些问题需

要进一步依照法律法规要求尽快推进解决.

三、进一步推进“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的建议

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一法一条例”贯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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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中存在的问题,需要省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真正确立“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的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确保旅游“一法一条例”落

实到位,为全力推进我省旅游产业提质扩容,建设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作出不懈努力.

(一)适应旅游业发展新形势,构建交通支持服

务旅游业新格局.从问卷调查情况看,以自驾、自

助形式来我省的旅游者已占据半壁江山.大众旅

游时代伴随着“高铁时代”来临,旅游城市群空间格

局压缩,区域可达性空间重塑,旅游者出游半径变

大,要求我们必须改善交通条件,完善交通管理,提

升交通服务,满足旅游者基本出行需求.一是要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破除交通瓶颈.要加快三大板块

旅游公路建设进度,省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厅、林

草局等相关部门要在推进项目审批、加快土地规划

和手续办理、协调穿越自然保护区报批等具体问题

上积极推进,勇于破题.旅游道路要合理设立休

息、观景、购物等驿站,完善路标指示.要优化乡村

旅游道路,特别关注“最后一公里”问题.要提前谋

划,合理布局,做好交通接驳服务,实现机场、高铁

车站、公路客运站与城市景区、乡村旅游点的无缝

衔接.二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交通管理服

务能力.硬件建设是前提和基础,软件建设是核心

和关键.交通管理部门要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

进,在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效能上向先进省市

学习,提升科学管理水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

对标一流,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及时清理不符合发

展要求的交通管理政策和手段,改进管理方式,设

定更加科学合理的道路交通限速标准和监测模式,

实现管理科学、服务到位、群众满意、事半功倍的良

性循环.三是要完善旅游集散功能,提供便捷服

务.各地要树立全域旅游发展理念,聚焦游客需

求,加快建设自驾游停车场和自驾旅营地,增设和

改善高速公路游客服务中心.建设集散客和团队

服务、旅游信息咨询、客房票务预订等功能于一体

的旅游集散功能体系.

(二)适应监管任务新形势,构建旅游市场秩序

齐抓共管新格局.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分属工

商、物价、质监、公安、交通、卫生等多个部门,监管

力量相对分散,为此必须建立和依靠综合监管协调

机制,加大监管力度,提高监管水平.一要健全市

场监管机制.在旅游综合协调机制框架下,健全旅

游综合执法机制,加强部门联动,使联合执法规范

化、制度化.要提高一线旅游执法队伍水平,创新

手段,增强执法效果.要掌握目前实行“１＋３＋N”

旅游市场监管模式景区的运行情况,提出改进意

见,指导监管模式推广,实现旅游投诉统一受理,旅

游案件联合查办.二要完善旅游系统组织架构.

要因地制宜,加强机构改革后“局队合一”的执法队

伍建设,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要适当增加执法队伍

组成机构和人员.要建立健全旅游协会,并指导完

善运作规程,切实发挥行业自律作用.三要填补法

律监管空白.要在吸收其他省份及我省各市县经

验做法的基础上,加快推动旅游诚信体系建设,并

探索制定旅游者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等制度.同

时,要研究解决“违规经营旅行社业务”问题,制定

监管措施,纳入依法监管之中.

(三)适应信息社会旅游业态新要求,构建信息

化建设服务新格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旅游业信息密集

度很高,在信息时代是高成长性的行业,其运转和

生存的基础和灵魂就是信息,对信息的需要和依赖

尤为突出.信息传递不畅、共享水平低、应用贫乏

等问题都会越来越难以满足旅游者的个性化、多样

化、综合化的消费需求,成为制约旅游业发展的重

要因素.一方面要加大投入,强化硬件支撑.各级

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据“一法一条例”和我省通信设

施建设与保护条例规定要求,加大信息化建设投

入,在规划建设旅游、度假景区时,将配套建设通信

设施所需经费纳入建设项目概算.另一方面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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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共享,畅通渠道.要强化智慧旅游平台建设,加

强各部门信息资源共享.整合现有各市县智慧旅

游平台资源,建设纵向到底的省级旅游线上服务窗

口.整合和补充完善全省涉旅公共信息动态数据

库,为旅游者提供及时、准确、便利的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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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命名单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楼阳生省长的提名

决定任命:

李晋平为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任建华主任的提名

任命:

王拥军为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

郝权的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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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孙洪山院长的

提名

任命:

管应时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

员会委员、审判员.

免去:

朱明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职务.

另依省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孙洪山院长的

提名

任命:

刘泳、王怀师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宏伟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

一庭庭长;

荣育宏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庭长;

周建宏为太原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

张樨为大同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免去:

赵耀喜、王啸虎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职务;

毛小芳的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

委员、审判员职务;

张宏伟的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

一庭副庭长职务;

荣育宏的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事审判第

一庭副庭长职务;

张太光的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员职务;

范世林的太原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职务;

周建宏的太原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

职务;

姜阳、肖增辉的大同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职务;

乔丽奎的临汾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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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洪山

提名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孙洪山院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

次会议任免审判人员１９人次,其中,任命省高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１人,省高

级人民法院审判员２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刑

事审判第一庭庭长１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庭长１人,太原铁路运输法院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１人,大同铁路运输法院审判

委员会委员１人;免去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职务１人,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

务２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审判员职务１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刑事审判

第一庭副庭长职务１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１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

法院审判员职务１人,太原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１人,太原铁路运输法院民事

审判庭庭长职务１人,大同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２人,临汾铁路运输法院副院

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１人.本委对以上拟任免

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

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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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依据省检察院党组研究的意见、杨景

海检察长的提名

任命:

王宝玥、何芮彬、于海、张宇宏、杨文静为山西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任尚峰为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检察委员会委员;

李墨为阳泉荫营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秦潇楠为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

张鑫的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杨傲寒的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

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姚继堂的永济董村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

会委员职务;

韩丽的太原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职务;

张军的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

员会委员职务;

任尚峰的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提名

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杨景海检察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任免检察人员１４人次,其中,任命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员５人,太原西峪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１人,阳泉荫营地区人民检

察院检察员１人,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员１

人;免去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１人,太原西峪

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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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永济董村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１人,太原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１人,大同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

委员职务１人,临汾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职务１人.本委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

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

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任建华辞去山西省监察委员会

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接受任建华因工

作变动辞去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王拥军代理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王拥军代理山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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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

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６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听取了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董一兵代表

省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全省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究处理２０１７年度报

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并对该报告进行了审议.

３月２２日上午,常委会会议对该报告进行了满意

度测评.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２０１８年全省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门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的决策部署,持续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

治,坚持依法治污、科学治污,全社会的环保意识不

断提高,全省生态环境状况整体有所改善.同时,

组成人员认为,我省环境状况形势依然严峻,部分

指标全国排位比较靠后,特别是大气污染和水污染

防治任务重、压力大,要继续下大决心、大力气去解

决.主要有以下四方面意见:

一、加强环保法治观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

借“大讨论”契机,扭转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

落后思想,牢固树立新的环保理念.在环境治理上

要保持定力,坚持科学治污,精准治污,避免简单化

和一刀切.要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保氛围,提高

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和法治观念,推动全民参与环

保、监督环保.

二、加大资金技术投入.加大重点领域和重点

区域的投入,解决好环保投入不平衡的问题.加强

科技攻关,为减少污染、治理污染提供政策支持,加

大固废综合利用的科技投入,注重解决秸秆露天焚

烧问题,帮助农民解决好秸秆综合利用问题.在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上发力,真正实现转型发展和高质

量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特别是

加大清洁取暖改造资金投入,建议省政府统筹考虑

大同、朔州、忻州三市未获得中央清洁取暖改造补

贴资金的问题,对三市给予倾斜支持.

三、严格法律执行力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

要认真执行环保法律法规,严格实行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加大运用法律手段的力度,严厉打击违法

行为,真正提高违法成本,对环境污染违法行为形

成震慑力.严格推进执法,加强现代环境执法体系

建设,依靠科技进步强化执法监督,提高执法效能,

比如环境执法部门应当积极引入无人机、雷达等

手段.

四、提升环保监管能力.围绕我省环境污染的

突出问题和环保攻坚战的难点问题开展环境保护

工作,加强统筹规划,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

术等手段,提高污染防治效果,坚持依法、依规、依

标,使全省大气、水、土壤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确保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和劣 V 类断面比例达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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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考核要求.通过引入第三方环保监测机构,在城

乡结合部等人口密集的地方增设监测点等方式,提

高对大气、噪音等的监测能力,以便更加准确分析、

研判全省环境质量.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全

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

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省生

态环境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２０１８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报送«山西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全省环境

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的函

４．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关于«山

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省生

态环境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２０１８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全省

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１９〕６６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九次会议听取了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董一兵代表

省人民政府所作的«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全省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研究处理２０１７年度报

告审议意见情况的报告».３月２２日上午,常委会

会议对该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测评结果满意

１９票,基本满意２９票,不满意７票,常委会会议对

本次报告总体满意.对报告的审议意见经４月１６

日省人大常委会第２１次主任会议讨论通过,现交

省政府研究处理.请将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送省

人大城建环保工委征求意见后,于７月１９日前报

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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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报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山西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全省环境状况

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１９〕６４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度

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１９〕６６号)收悉.省政

府高度重视,责成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发改委、省

科技厅、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

源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

厅、省能源局等部门,认真研究处理«审议意见»中

提出的意见.在征求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

意见后,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报上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日

附件３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报送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函

晋环综合函〔２０１９〕３８９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５月７日,贺天才副省长对省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全

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的审议

意见›的函»作出批示,要求我厅会同省发改委等部

门认真研究«审议意见»中提出的意见,现将研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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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强环保法治观念

一是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新的环保观念.

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刻认

识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

大战略意义,增强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与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同等位置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坚决把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坚持环

保倒逼转型,宁可牺牲点 GDP也要把环保指标提

上去,让绿色发展成为山西的鲜明特质,以‘四铁’

要求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部署和要求落实

到位,全社会主动抓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识正在逐步

形成.

二是坚持精准治污,不断提升科学治污水平.

在科学治污、精准治污上不断发力,特别是在涉及

清洁取暖改造等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工作领

域,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新的不立、旧的不破”,确

保清洁取暖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印发«关于严格

禁止“一刀切”切实推进工业领域精准治污的通

知»,精准实施工业污染治理、“散乱污”企业综合整

治、工业企业错峰生产、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生态

环境督察执法等监管举措,坚决反对“一人得病,全

家吃药”的简单做法,提升科学治污水平.

三是加大环保宣传,积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深刻把握做好生态环境宣传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完善生态环境新闻发布制度,严格落实环境信息公

开,在省内主要新闻单位及省政府网站、省生态环

境厅网站开设专题专栏,与科技导报联合创办«生

态山西»周刊,特别是去年１１月２４日央视«新闻联

播»报道了山西以“环保倒逼加速传统产业转型”的

典型经验和做法,山西日报两次报道了我省生态环

境担当作为先进典型.充分利用“六五”环境日大

力宣传生态环境科普知识,持续开展环保设施公众

开放日活动.同时,在省生态环境厅“双微”和«生

态山西»周刊开设“曝光台”.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宣

传,有效提高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二、加大资金技术投入

一是加大资金支持,推动冬季清洁取暖工作.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

神和“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问题导向,加大对冬季清洁取暖工作的支持力

度,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分别安

排省级冬季清洁取暖资金１０亿元和１１亿元的基

础上,２０１９年又安排１１３亿元用于省级冬季清洁

取暖奖补和农村冬季清洁取暖补贴,明确省级资金

各市可结合自身实际,统筹用于清洁取暖相关工

作,有效缓解各市、县财政压力.积极筹措资金加

大对大同、朔州、忻州清洁取暖的支持力度,经省政

府同意,在今年已下达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

３８３亿元的基础上,５月２４日又下达上述３市冬

季清洁取暖省级专项奖补资金１４６亿元.

二是加强科技攻关,提升污染治理支撑服务.

应用基础研究计划将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及

废弃物综合利用列为重点支持领域,以此推动生态

环境领域问题的基础研究工作,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提升生态环境保障水平和支撑服务能力,解决

一批我省生态环境领域共性科学问题.编制２０１９

年度重点研发计划指南,在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

防治及废弃物综合利用等方向上择优予以重点支

持;加大对旱作节水、农业农村废弃物利用(特别是

秸秆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在水

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及废弃物综合利用等领域

布局建设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加强生

态环境相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为生态环境科技攻

关提供智力支撑.

三、严格法律执行力度

一是狠抓督察问责,严格实行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继续抓好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问题整改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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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问题整改.启动我省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监察,

健全监察工作制度,细化工作规程,出台山西省生

态环境厅约谈工作流程及问责办法,进一步传导压

力.修订完善«山西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进

一步明晰党委、政府和各部门的生态环境监管职

责.强化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严格落实«山西

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试行)»,用好省“两办”印发的空气质量改善和水

污染防治量化问责办法,从严压实党政主要负责人

的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二是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落实好国家安排部署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集

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绿盾”自然保护区监

督检查等强化监督.结合我省实际,针对焦化行业

规模大、标准低、污染重的实际,汾河、桑干河流域

国考劣五类断面长期不达标和个别企业偷排的问

题,对严重超标且排名后十位的重点排污单位视而

不见、束手无策,监管不力的问题和未纳入国家重

点区域强化督查的大同、忻州、朔州３市,重点开展

上述几个方面的专项监察,抓好太原周边地区联防

联控专项执法.按照省公安厅与省生态环境厅联

合制定的«打击生态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联勤联动工

作机制»,加大查处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联

勤联动工作力度,形成打击违法犯罪的强大合力.

四、提升环保监管能力

一是深化三大攻坚,确保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全面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以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４市(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和汾渭平

原４市(晋中、临汾、运城、吕梁)等重点区域为主战

场,以明显降低细颗粒物(PM２５)浓度为重点,以

大幅减少重污染天气为主攻方向,持续开展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

输结构和用地结构.全力实施碧水保卫战,落实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打赢汾河流域治理攻坚

战的决定»,坚持目标倒逼、时间倒排、责任倒追,以

岚河、磁窑河、文峪河、浍河、太榆退水渠“四河一

渠”为重点,从源头管控到末端治理强力攻坚,彻底

解决工业废水超标排放、生活污水和高浓度屠宰废

水直排等突出问题.统筹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农村污水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业

废水深度治理等工作,加快推进７１个水环境质量

监测站建设,确保今年汾河流域１３个国考地表水

断面中,优良水质断面达到５个以上,劣 V 类水质

断面控制在５个以内,汾河入黄口庙前村、岚河曲

立断面、浍河西曲村断面退出劣 V 类.扎实推进

土壤污染防治,有效推进土壤环境保护,建立完善

土壤环境监管机制,强化污染土壤的环境风险防

控,实施建设用地流转风险调查评估等.

二是完善监测网络,提高生态环境监测能力.

加快环境空气监测网络建设工作,推进地级城市环

境空气挥发性有机物监测工作,形成监测能力.开

展全省降尘量监测,特别是加强对汾渭平原各县

(市、区)的降尘监测.积极编制我省预报预警系统

升级改造建设方案,努力实现我省７天的空气质量

预报能力.强化跨界断面监测,对国考劣 V 类断

面控制单元涉及的跨市界、县界的５５个断面水质

每日开展人工采测,覆盖全省的跨县界断面７１个

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已全部完成主体工程,确保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前将全面建成.组织开展打击环

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专项行动,加大对篡改、

伪造监测数据行为的查处力度,严格执法,严肃问

责,并将查处情况向社会公开,形成高压震慑态势.

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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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省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工委关于«山西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报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２０１８年

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３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７月１７日,我委收到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２０１８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我委进

行了认真研究.

我委认为,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对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２０１８年度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高度重视,以审议中提出的问

题和建议为导向,认真研究处理,细化分解任务,积

极推进落实.提出４个方面、９项具体落实措施,

特别是加大力度深化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有针

对性的回应了审议意见,责任明确、措施具体,整改

扎实,为逐步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改善全省环境质

量奠定了基础.但是我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任务

十分艰巨,今年１至６月,我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为６４０,约为京津冀及周边省份平均水平的

１１倍、全国平均水平的１５倍;全国３３３个城市

１９４０个断面水环境质量排名全国倒数３０个城市

中,山西占５个;一些地方改善环保指标力度不够,

对生态环保认识还有偏差.建议省政府及有关部

门进一步提升对绿色发展理念和环保工作的认识,

采取强有力措施,严格依法行政,加强环境监管,确

保年度环保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推动我省环境质量

的全面改善.

我委建议,将省政府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和我委

研究意见一并印发常委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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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议程

　　一、审议«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

二、审议«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修订草案)»

三、审议«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修订草案)»

四、审议«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草案)»

五、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草案)»的

议案

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

省城乡规划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七、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

八、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雁

门关农牧交错带发展促进条例(草案)»的议案

九、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耕

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十、审议和批准«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

‹太原市水资源管理办法›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

定»

十一、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

改‹大同市体育市场管理办法›等２７件法规的决

定»

十二、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

改‹大同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等２件法

规的决定»

十三、审议和批准«临汾市建筑工程施工扬尘

污染防治规定»

十四、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十五、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

政决算和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审查和批准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

十六、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省本级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十七、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科学技术普及法律法规

和旅游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

十八、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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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９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是:一、审议«山西省警务

辅助人员条例(草案)»;二、审议«山西省行政执法

条例(修订草案)»;三、审议«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

(修订草案)»;四、审议«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草

案)»;五、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

议«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草案)»的

议案;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

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

西省城乡规划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七、审

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八、审议省人民政府

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发展促进

条例(草案)»的议案;九、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

审议«山西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

的议案;十、审议和批准«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

止‹太原市水资源管理办法›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

决定»;十一、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

修改‹大同市体育市场管理办法›等２７件法规的决

定»;十二、审议和批准«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

改‹大同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等２件法

规的决定»;十三、审议和批准«临汾市建筑工程施

工扬尘污染防治规定»;十四、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的报告;十五、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省

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的报告,审查和批准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十

六、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２０１８年度省本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十七、审议省

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律法规、科学技术普及法律法规和旅游法律法规

实施情况的报告;十八、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７月２９日上午举行专题讲座,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李悦娥主持.重庆大学胡德胜教授主讲了

«能源互联网时代的能源革命法治».

７月２９日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程

(草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议听取了

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

湘作的关于«山西省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审

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成

斌作的关于«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修订草案)»审

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赵建

平作的关于«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修订草案)»审

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

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关于«山西省水污染

防治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钧作的关于废止«山西省城

乡规划条例»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政协

副主席、省科技厅厅长谢红作的关于«山西省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

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刘有智作的关于

«山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修订草案)»研究

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作的关于

«山西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说

明;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张华龙作的关于

«山西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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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报告;听取了省发改委副主任赵友亭作的关

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财政厅厅长武涛作的关于

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全省预

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委员韩怡

卓作的关于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审查结

果的报告;听取了省审计厅厅长王亚作的关于

２０１８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

工作报告.

７月３０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俊明主持.会议听取了被提请任

命人员作的供职发言;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

卫工委主任李福明作的关于«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

保护利用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农业农村

厅厅长乔建军作的关于«山西省雁门关农牧交错带

发展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

会农工委主任冯改朵作的关于«山西省雁门关农牧

交错带发展促进条例(草案)»研究意见的报告;听

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联合执法检查组组长卫

小春作的关于联合执法检查总体情况的报告;听取

了省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梁若皓作的关于检查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

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主任李福明作的关于

检查科学技术普及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

了省人大常委会民宗侨外工委主任王安庞作的关

于检查旅游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

全体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关于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审议关于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和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全省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议２０１８年

省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及其审查结果的报告和批准

决议草案;审议关于２０１８年度省本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关于山西省耕

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及其说明和审议意

见的报告.

７月３０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

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

审议«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修订草案)»及其审议

结果的报告;审议«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修订草

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山西省水污染防

治条例(草案)»及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山西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山西省城乡规

划条例›的决定(草案)»及其说明;审议«太原市人

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太原市水资源管理办法›等三

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等四部地方性法规及其审议

结果的报告和批准决定(草案).

７月３１日上午举行联组会议,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卫小春主持.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

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山西省

警务辅助人员条例(草案)»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

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条例;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副

主任委员成斌作的«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修订草

案)»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

条例;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赵建平作的

«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修订草案)»主要审议意见

和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条例;听取了省人大

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蔡汾湘作的

«山西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主要审议意见和

修改情况的汇报并审议了该条例;听取了省人大法

制委副主任委员成斌作的关于山西省耕地占用税

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并审议了

该条例;审议关于废止«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的决

定(草案).

联组会议之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山西省红

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草案)»;审议«山西省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修订草案)»;审议«山西省雁

门关农牧交错带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审议人事

任免事项.

７月３１日下午举行分组会议.审议关于检查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科学技术普及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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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旅游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

分组会议之后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省

行政执法条例»«山西省志愿服务条例»«山西省水

污染防治条例»;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山西省城乡

规划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太原市人

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太原市水资源管理办法›等三

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决定、关于批准«大同市人

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大同市体育市场管理办法›等

２７件法规的决定»的决定、关于批准«大同市人大

常委会关于修改‹大同市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

例›等２件法规的决定»的决定、关于批准«临汾市

建筑工程施工扬尘污染防治规定»的决定;表决通

过了关于批准２０１８年省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表

决通过了关于山西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

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向通过任命的省监

察委员会副主任(代理主任)王拥军、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厅长李晋平、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管应时颁

发了任命书.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宪法宣誓仪

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新任命的同

志进行了宪法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６３人,实出席６１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惠宁,副主任郭迎光、卫小

春、李悦娥、岳普煜、李俊明,秘书长郭海刚,委员于

亚军、王卫星、王安庞、王宏、王继伟、王联辉、王斌

全、卢晓中、卢捷、白秀平、白德恭、冯改朵、成锡锋、

乔光明、刘本旺、刘美、闫喜春、汤俊权、李仁和、李

凤岐、李亚明、李栋梁、李俊林、李高山、李效玲、李

福明、杨志刚、杨增武、吴玉程、张华龙、张李锁、张

高宏、张葆、张锦、陈继光、陈跃钢、武华太、赵向东、

赵建平、郝权、秦作栋、袁进、贾向东、高新文、郭玉

福、郭金刚、郭新民、黄卫东、梁若皓、梁俊明、董岩、

韩怡卓、蔡汾湘、熊继军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卫东,委员王利波请假

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副省长贺天才、省

政府秘书长王纯,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孟萧,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孙洪山,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

海,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各机构负责人,省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市、部

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有关新闻单位负

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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